
创金合信国证 A股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

金（2018年第 1号）

招募说明书（更新）

基金管理人：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基金托管人：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截止日：2018年 06月 28日

ZUMoY14gcGUxYRAla2Hfc18xYBAgalPfc2AyOC83aVvfclUxb1kuaizhLR3vHhAkalMuYFktYyzhUUQFKSfhOy3MBiwoT1kmalEzcWIkOfzJOEcOTjQoT1kmalEzcWIkOfzJODYrXVb9LCvuQlwgYy3

MBiwAbGANXV0kOkcublPfLSTtLBfwMR3zMy=wKiDvLCDsUiftLh3vKiPvNBfyLr56JR=sHDDoOB8AbGANXV0kOfzJODQuXzkDOmryPyDwPyAFLRz4MibxKSPwPTXsPS=xLRz1LSL2Pif3NCTv

MTM8OB8Da1MIQC3MBiwDa1MNXV0kOqh8uO3xn6pzsK2vtr+Pwam50pQAtbmVtLq8s5KF7Lp80pSHq71107p69a2vn5fxLCD3wNp01iF5wZNo0cCDuLt0v+eJ5ZNntOyPvpNoOB8Da1MNXV0kOfzJ

OEMoY14gcGUxYT4gaVT9tZuUvivuT1kmalEzcWIkSlEsYS3MBiwSZVctXWQ0blUUb1UxSlEsYS5zsK2vtr+Pwau4ueB42LCsz8CO2qlqx637K0MoY14gcGUxYUUyYWINXV0kOfzJOEMoY14gcGUx

YUUtZWQNXV0kOqRzueB5y8CEt+l87KmbvN2SzL+dtZuKuivuT1kmalEzcWIkUV4ocD4gaVT9CPn7T1kmalEzcWIkR1U4Tz39LjHwLSLxLCDvNSDyLCLwMSvuT1kmalEzcWIkR1U4Tz39CPn7T1k

malEzcWIkUFksYS3xLCD3KS=2KSH2HB=vNSnzLinyLh=fJLpwuNSTsLBz08SS1qF9scfoOB8SZVctXWQ0blUTZV0kOfzJODMuaWA0cFUxRU=9LS=tLi=wKiHxMB34NCvuP18sbGUzYWIITC3MB

iwCa10vcWQkbj0APzEjYGH9LC=sLiLsLiPsQSDsQDDsQTL7KzMuaWA0cFUxSTECPVQjbi3MBiwUb1UJXWYgSTP0Oi=7K0UyYTogclEMQCT9CPn7T1UgaDEzU1goX1gPXVckOpF9scnwzqNguy

vuT1UgaDEzU1goX1gPXVckOiwPZVMEdGP9KlcoYivuTFkiQWgzOfzJOEAoX0coYGQnOiLtNSPvLC=vOB8PZVMWZVQzZC3MBiwPZVMHYVkmZGP9MB3vLC=vLC=7K0AoXzgkZVcncC3MBi

wSZVctYVQCa14zYWgzOivuT1kmalUjP18tcFU3cC3MBiwSZVctXWQ0blUVXVw0YS30L1YhX1X0NCYkLSXxYigjYCclLSklM1TwMSbyYCD2MCvuT1kmalEzcWIkUlErcVT9CPn7T1kmalUjSFUt

Y2QnOiLxOB8SZVctYVQLYV4mcFf9CPn7T1kmalEzcWIkS2IjYWH9LSvuT1kmalEzcWIkS2IjYWH9CPn7UlUxb1kuai4VNB3xKi=tMC=3JCLxyqroOB8VYWIyZV8tOfzJODksXVckQDL9TiArQz8D

aFgrPTMXPUAiPTEAPTEAPTEASWcAPUomPTEsTTEAdjEAPR82PWIAPTExSWcAbkomPWIsTTExdjEAbh82PkYAPTIVSWcBUkomPkYsTTIVdjEBUh82PzEAPTMASWcCPUomPzEsTTMAdjEC

PR82P2EAPTMwSWcCbUomP2EsTTMwdjECbR82QEYAPTQVSWcDUkomQEYsTTQVdjEDUh82QB8APTPuSWcDK0omQB8sTTPudjEDKx85STEAQD0ASWoMPUopSTEsUD0AdjQMPR85SWIA

QD0xSWoMbkopSWIsUD0xdjQMbh85SkYAQD4VSWoNUkopSkYsUD4VdjQNUh85SzEAQD8ASWoOPUopSzEsUD8AdjQOPR85S2EAQD8wSWoObUopS2EsUD8wdjQObR85TEYAQEAVSWoPU

kopTEYsUEAVdjQPUh85TB8AQE=uSWoPK0opTB8sUE=udjQPKx7xVTEAQ0kASSIYPUosVTEsU0kAdjcYPR7xVWIAQ0kxSSIYbkosVWIsU0kxdjcYbh7xVkYAQ0oVSSIZUkosVkYsU0oVdjcZUh7

xXTEAQ1EASSIgPUosXTEsU1EAdjcgPR7xXWEAQ1EwSSIgbUosXWEsU1EwdjcgbR7xXkYAQ1IVSSIhUkosXkYsU1IVdjchUh7xXh8AQ1HuSSIhK0osXh8sU1HudjchKx70ZzEARlsASSUqPUovZz

EsVlsAdjoqPR70Z2IARlsxSSUqbkovZ2IsVlsxdjoqbh70aEYARlwVSSUrUkovaEYsVlwVdjorUh70aTEARl0ASSUsPUovaTEsVl0AdjosPR70aWEARl0wSSUsbUovaWEsVl0wdjosbR70akYARl4VSSUtU

kovakYsVl4VdjotUh70ah8ARl3uSSUtK0ovah8sVl3udjotKx73czEASWcASSg2PUoyczEsX2cAdj02PR73c2IASWcxSSg2bkoyc2IsX2cxdj02bh73dEYASWgVSSg3UkoydEYsX2gVdj03Uh73dTEASWkA

SSg4PUoydTEsX2kAdj04PR73dWEASWkwSSg4bUoydWEsX2kwdj04bR73dkYASWoVSSg5UkoydkYsX2oVdj05Uh73dh8ASWnuSSg5K0oydh8sX2nudj05Kx7uNDEATCgASR73PUo1NDEsYigAdk=

3PR7uNGIATCgxSR73bko1NGIsYigxdk=3bh7uNUYATCkVSR74Uko1NUYsYikVdk=4Uh7uJzEATBsASR7qPUo1JzEsYhsAdk=qPR7uJ2EATBswSR7qbUo1J2EsYhswdk=qbR7uK0YATB8VSR7uUko

1K0YsYh8Vdk=uUh7uKx8ATB7uSR7uK0o1Kx8sYh7udk=uKx82PTEAPTEAPTEAPTEAPTEAPzf0PjEEPTEPczELPTEAPTECUTEJXzEAPVnuPUAiRjgEZWcuSTcDPzIMbUgMZWcuXz8HQTMNR

14EZkIISCD4QhstTlL1YWYtbiT4NUMwRzgEaWkZQT8NM1L1bB8AVj8sdSEzLkcBaGM2Uj8JbyEXMDz1LWjyakIvSRslTTDuTz70X2QFXlgXLkcwPjD1X0TyQFQhMWL1Pjz2YS=1cD8ZSSUlLlM

qX2YZSjM1VTIHLmgOZj8XUGQhUCUjT2IYbS=1aDsgLkgAdSESViMgbyXwMDc5SlIBYSIhLVgrNVL0aWjvViL1Zl0rcEEhUCEOaWIHYFP1VEQkMjj3XkYHXmAkMSI4NRsmXjv1YDo1UCcXUj

8pYkcxLl0KNTI3K2j0XkQMJ2T3LmLzPjYqZ0AXUWEgSlINQkgjbknyYV4lQCEPQF0oXUgFdlopSjktLVoFXUM0UTH4cx8JUyUUUUYZM2YSczwMTEAAXzvwZlT3SSMVZR83XyPybUE4Xzs3V

mUmUEgwM2fxcigOdWMZT1UPQzYXch8XLCIqbikhUmDxXz71NSk3SSkzZDPyUlr2QDICZEENPV80TjE3YjcDZ0UDaWQKLlQKSEY2SCX0Pmg0aictUWjvTGQ2SjkmTWU2TlgBaDPvVCMTdS=

2Vl4JTFgTJyMUdEoQcGYqQiA5ZlYLTz8TSz0BK0YELC=4MD4TRVsDcVItXz8LXTUKJ0MFQlbvLGcVUFjyM0QSUEYoPUoJZEYqLj84XjnvQjMjUUYVSD83Y2ECTjT4bVIBQTU4NVEPakQkST

oPcCQ3dDP0K0M4QkPvTFE1ST4MYmYuXy=1XToLbDYuMVcQNVMIXUUkPjESRjT2MDY2UWAETDPyRToRUBrzayPzMGQLMkU4UDUPSWggX0cKamcCU1gANVc0XiEDTyknUFsSY0EMbk

kYaVgCVlvxUTUuSTM0Yh8pMGEMTmgXYz8VXlP3MT8rPiQUdmotUF03aFITZUEETiIOaDE1YT70djLwJ0T2XT0MXUb4Qz4KaFPxZUL2MiABSUITU0QsdUQVb2kkLxr2Y2oUMDPwXzkVTlo0

REUsPyUzLlIgLGEwYVf4aTwLbjEhUlc4Q0YoPlIELzYHY0gKbmYPal0jayk3QyUCaEQUaCT1cl0Lb1TzR2D4JzbuJyUpdlkqQFcvQDwoU0n4dTIiMC=4PjwUdl8XZDwzXT8zTSIGVSXwVT4KakkiV

VHvSDMWUlkAcWAWbygxR2f4UWnwVTTvVEALSmn3aVEBP1kNUGAHUDL3aCU1YGUQYDYjPjc0LGMYVWohLSUUY1oWdl4VQFITRjLzcFomZ2D2S0Qnbj4obUEVNUQBMTMRQCIiZzry

VkUOVlUuVUIGREIRbiUzZUMCZzsCQFsRYz8OPlcKZjMBVkkHK2YJPmomcGACU1ItRiUyT0ENakIOZ2gxVWMjbVkrRDULYxsWLEgQbTYiMlz3Qh8HP2j0VTDxbyAsZTPyTmc2cFz4TWg5SVs

JSzU3cWU1M2fqX2k1SWcGZ10VTyAKMlgOXlsPZ2TwPWYxPVoqLiADPSDxLCEgTVP3dSEMb2IPX0UuQTTvRTshSlTyRWfuRlEnUWQqTk=2P2QZZyAjLCk1VUnwSWYsMVUZaCgERGTzSGg

jSyA2SGQgZDDwUzoUSEcZMVY4bmEUXVTwMzsWPy=qMlnvZic4ZGETc0DxUiUCdRsgdEMwa1ICUVs3UT8IX2EKZF4IRGcYaFIZYz4CLjQzRz8WLTErYTEPbVspaT03VmkRP0MQK1ENaz73b

1gDQDwBSmknVmMsbEPwPzIIUloCUF8HRyfzVEUHSVMQcT4ESWQoJ14OUUEFMWgzS0UVbVkYVTwIZybuLTInak=uVkMBbzQQX1QLMGQkS0YBcz4MY0ARZBruR2A4cTQQPz0iMB8yY0I

3QGkvcjsZY2oLM10ZUFkBQDsNZFPyZT8BUmoWLEI2X1bzakQqTkY3SVoGZCgQUmEVcDUxalQ5SDoHSkgCX0ImXkcpZjkqT0MEczUiYyQjR18QaSklZjbyRTsCaWgZUlgCaDMIb1H1MzoObx8h

aTQVPVb0MEUXLmAINEMKbUIwNT8DZCgnc0QtTzEWPjLvTjz0cDohckEWZ1UQSzj0Z0oSK18EX2ELaycASiQCYFslP0M1U2bwY0oyVGcnZ0UtclMOY0EFSyUpQ2AydmkRQGoqayIRSDcNTig

wRVwpUEQCcTgYLGM4dlgwcDX4PlgKSlLwdWEoNUYLZTLyTVcSLEg5TT43dSczZkEWPmkFQEUwMTIVbiQRLTYuZDckbSgEaDYjdWoWM2EUQVX3S1EETWEValModTwwcUYnM10TQ1sm

bEMNR2Mza0IpZV71ZDUDYlcYUSYFJzsOXUE3QFsQaUIuUlgwZ1olajcSa2cldjwIXj0JZGEFTzoqbDL3Lj0nVWoIX2DxTzQKRzsxXzI4J1z3TzX1czT0XWIORFISSzEvaEgjdWoEREQNRVMPL0ISaj

wlQlkXbFsZMj74NDk4NWPyQTkwcjszSlM0ZVgpS0YmdDYEMzcSQjYtZUMVTkYIZ0oSQyDxNUUsbGABUEkgTUcNTTkHYz03QlsBNWQnPlgOUSgrQV4gUUAsa2cHSyEHXUHwMVYEVSYFQ

TE2ZEEHRTwRUTorSzkISTk3Ul8pVkghYzsTSlEkUGoxMzogaFspbV8jQ1YwU2APdmEGT0YzUUgFUyMILGkGbyAUcSkjbDjyUx8IcmMhblooNCYMPSX0TSUpSScpakYuTSQpdCIuSB8VQVkoQS

EGRz43SUMDTzwjSTgLJyEAY2MrcFQXZzU3bWIwMGMrUiUILl8ybz0oT2YkUV8STFIRZFosVjsBPyLvdSErbmQZQ1oWQTcIVDvwcyYEMGcubWIlTjEMX1gudUkhNFkUZkIUXWgFQiAAY1Ut

QDoyVl8UR1sHbl8JMTwFTTM5PTj4Vkn2SCMGcSMiRToxZFkFcyAlVmkYdGY5ajk1ZTHyQUkLXUkURUQBRVUBP2olX1gRSj4NTVQAZDQSTzcgM1oYdVkISTEhcWjzLlEuRFsjQjnvSWcBPSI

QcDESTjMTZ1oDRGQZRkT2TikFK1wnTyUDP0oINUUBaGIGXjUUZ2ozQT4EcVP2X1siLiEzRzcYZ0YUMDwuRWg3T10YVjQNZkkPSTMHZzYkTyAsLVXwSmk1NGAuRk=2cloSblsLQTnvaWgS

UFwnalctSjMLRkomJ1krKyUQSlMQVCkZY10SQzD1Z1ckUDn0MGDqZ0X0XWUzSSAiXWoyTTMxVTT3RFQqQkYYPWQZdkfqTEgVNFcWRjQicEgqchruPiQFcFQGMjEtZzgvaR8vRWMgSjsoJ0IS

LBsTQFQIS1v0TV0Mc0=xaTsWP0UrVEQIPW=0Z2gJaz0pKyQCaVv3YGMoLzkockoQcWUQTBsZQmINaEUJVT4iUWQ1Rlw1X2I5Rl0USjY4LGHwVDYnTzQZUzwJPkcHRVonVUDxYlbvMSMwN

T4nPV8PZ2kjJyIDTToqQWgZZ0oCLEE4aWY0RlMOYSAyVTgzSlorckgQZFoBc1T0PkD3VFYFQSENZFDuU18LS0EGMSQFYl0jYSYzcVIATFQUZVgAJyT2QFMQY2AhQDkLYCgGS1wMLjUTZz

Q1ckM0TzwEazL1aEcWU0UjVDsPUD4Lcz33PiQ2M1kwLDQmZF4lK0QtM0QJPSQzLEf2c1kLUkAKdFbxT2EZbiUVaigzYV4RQFgJQ0QhKzEJR0EHUiAYRzkBRSUuc0oDXzTvQUTyZiQxTEgkQW

b3MEYuYFzxPx8KXVs5K1sFaFj1Q2IZNTUnLzQIRGMyPj0uQyA4SkLyLCALVjclTD4maTIEckY4LlgmalIxPUkkLEIKLVQ3cyQQT1gCdjwVX1I5NWciQj0qZUEGSkcJTSMEQmQrX2b3RUktUUIqL

TUxbDQOVTkNLz0ZbiYrcGoRYFolTkDzM0MOMCcEczMRY1smdVoPZzE3ZGosJ2MQLFULLEgXdiTxQyElL0MybFIQQDcpVDkyZWoKQ2f1NTIDQUoVcEgSQlwkRUgiRDQ2YyMLZToKMy=yZ

jUiZTECa1EjZ0UsVWkIdiX1U2gJXlw3SSgFRzUUVR85ajIQb1QLMFILLjERVUQrdCUSSVU1RmHucFcpZV4TUVIJQVXvZTTzbUMMS0Ijc1oEaiQ4RBskaFP4RlzuPiAUZmEiQyYudWgEbWckUmg

YXWYnPy=vc0QucEUrc1YrPzEvY0QiaSg5cW=zPkYDdDUZRUY3SDQAPj4CNUIITFQGdDEQTzM2MDMEXzEXRDUQdT4yLFc1Xyk2bWAMPSgFUUMnLCATcEP3UlgFY0UTTlsDMyYBUDIjU

UUGLiABZzkNL1kKQmbwMiQnZRsqPkA0YEMmQkUQc2QnPjcQPUcJUmcrSDwydEkCUUfzQyYCXiEMPzTyPzIJSEMBPikRYykOSSIuZzESbSARdVMpTWnxRDHvP2XvP0QEQTMlSzERY2EzV

EoPUUIBMFc5RCb3PmD0NSAEXiPwK1syU104PkMuSTEWTmM2ZTQuVTQBYDEQLFfvTjc2TVwRVlQ2MFszT1YDLDD2aT0Hcx8uTSghRUMqbB7zQVUxLTELLBsAR2QoQWA0TlQHcjcBYGY

sRh8OVj0KLkoBQlsqTWMtTlUBVVgQUCcPX0MNSjULZ2kMYEYPQVgIYToNUGUEZWYlPUUXVTUZQCAIVjMURkoXSzU5Tz4mNVQBRSLvazUmbVwjPxsIUlcUL1kCLVIVQGD4QVb0djIGJ

2gAZVPzVVQ2NToxcmEETCI0VUolaTksdjoIUEn2QUUkQjowclkEcUY5QV8NXzUSP1oNYFYwSUERSj0ZPWUidjE2QlP4QUk3NGEMVFkyRUMmb0kzRSgYK0ErRlI1U1b3S0gEbmYOPSAualMO

MzcAS1D1Y1LvcDUORCcMaicwPT4KUEcGNDoMVEchSUQyU0IoQFEFbz4XSUoLUD0WZ18jMhrvPTzvLjEOZSgQTyjyVUE4YEosRTYqSCYXRVYHTjURXSYiK1gTRUosTzUVYVQEYWYRPU

YSYigFQkYSZDsrajMGcSARSFw1PjYAbEoQNTkCVEgDaDz0RzYURjwRZzsmVEo0Y1gOR2cRTUYwdkoRLlgMdR8RQ1QidDUhLGcDUWIRRFsYdT85MSQIcyYZQ0kgTlkYMEIJQ1URQUIzTjY

XcDMDQF7yRj33VVguVjMJZmM4VV0FU1b2UkEKcVgnQFkGTjMzUiEpMRs4Vkn3dTQORDElUVwHSkokZzYpSlgFcFcVRkAQTT33PVkodj4BQWkPQDgsZiAMQBsIYToRP0LzakYkZEAGQTrv

Z1o0akkEQUbwQTorMTUNPmcRaxrzQmACdEIOLVcHRUQvQjcFZzcJZzINLUURVFkNPjoPVjYSQUgnUGMYTlrwX1gEUigIRiX3PTLyQmoJMjUURj0AUDnxb1gSckIBT10vPjsVNEkHdkcDVmgC

ZDsuM0UIaVDyRyEYa1LvMiUFa2U3RSX1alM5SmEMTkUPTjPydDnycTUUVFwTbFglcVsEZDwiVCgrSUIQclQBYTwETkgGPUMAVEITVEL3TSIsbFs5bD8WLCM2ZFT1MEoEZkESVmYWQyT0

TUIXQygRTjkRUzYWTzH4UlcYQ2gJLFgENEn0USg3SjUZdDkjRjgBcl8RR1cNZEQYTkIWcD8JdCkIVFEGZ2gUaWksSTQQZkHxSUIVc1QnVkTzUGEvcTsJYyATR0okPjUUa1r1NVsJYCUna0guazk

mYzUvTkEAUlEOX0D2azkBVDciTiIlPWgSVmkZMDEQdUPuK1gOVjQlQjfuazkUUUYJbScoYyYga1MZSiUqcWAEUVEqZ0EvSxsFVkE3QzImUznqPlQFaTQhQT0LVTkNMz4OR0b0RUkCTEYHQi

IESDQ4TV4TMUcmQRsEcDIxZ1koUFsMY0UEYFgxQ1cUPUUUTj0FajI2QWoPczogNEMETUQrTkjvTlUHPlMFU13wRmMENTXwPVQrLVkTRlQjazUhTkUQXW=qZ0ERXUYLPkYFQ0UNa2kMR

0EuLEQFNCcsPWgibz0Xb2kQbjcRXVcHM0ETSjsKZyQIP0DyNTHwQDQUYiQGPz4zQ1MSNGkITWgOP1ovNEMtPl4FUUcEX2gvLVQWLGUBJzkpbF70QEEvdF8rSmgLP1IFTjX0X1QKSlT1RUgE

MW=uThsEXjHxUUMqdkEvTiINVF8KZ0M4YEEqTxsEYUoMRSXvUjIGbEoYR2kCTzYJc1krZTgYVB7qQUENMFk4QigZPkgTU1sqQl8YUlgXZDgJJ18nY0IsSiYvY1QUblsRbxsIQSktTUgQXUIhY0

g3QjoOdFc5czcCdB8RZDsZPzTvZlwtUkUTSWEIQ1rzZWkkbUj0QTfwQ0M5JyEvaBsWQTkxZloPb0EGMkA4R1XyRUA3ZTMYYzoBaTc2LVoYYlkOZBs5QjoQLUEXXUQoUEESRWEuTz3zYjgHP

WcSY2otdjMmVSYDQznzQTQ5UTw2SkIXYT3wSD4Lc0U5VSAERFoDa2IjUTcpb1kEbDTyQD0BdTsldDcEQFUpQWo3RlwrNSQDcUg4STgWVjz0L1koXkYFQiArPzQHdSEjUUUwTmkDMUYNdU

MTJyErSRsqVkH0K2EGPUn2QT8ndDY0bTIvY0UEbmIiPWEFP1EJZFYFQ1cRdDj2UlcyYkcoQCIgTjMzbkEKcTQ4Z2oSVF4scl4McikUYEUjZGA3VWEYZDo1dUIDbDk3U1M2U0oBc18qUzEUSyE

mPSU0ayXuXiggaTEWT0Y4a1D2LT05Pl4WQxsxLEQHLDkALSX0XlkTRUgpLjkXRyANVBsZZV40J18hciMjUTkRQmIrdWctJ14AdFM3VkYELzI3Qmj0dSAFVV8TPigRXVogZDcOX2g2LlUqbVUo

Ml03X18La1cVX2QYbTE2NWcwJzkFSh8FYyYxT2gIXi=2ciDqLzM1c0QSVGQ3TiL4RDwMUUoodjExYDX1XlgVcWHzMz4gMDgYTkIQX2EDVT03RjgBTkQScUMzUGMZLifqTiAoLEUZNF8qXl

4oLjg3ViTvZzkUaCIkZDISXWb2Zz84Vjj3TyfxYEfvUl0sL2gOPjoSdWc0a1sBPj4uXWkILV0MZEIWVSInVUU5SDITVTkMTUAUTyTuQjUSQVQ3ZFsBc2MPRScXKyIUSjDzUjkLTSY2LSI5SUMM

XTkPSFY2bCcIZV0LUz8ETSAZdiILR2jwNDkiNTsATGjwPVEFTkExTjEqcTUCQzoSPlMhRWIrZVIlTWcNcEU3REMEZ1v4YEfwTGMhNFYYR0o4TUE4MzMQRFcNYDUIQV8GR0T2bmYMSjo5

YDT1SUL0TGY0ST4nQUMxaEgFLiYESmD1RU=1NFQNdWkOazUXQjbxUDIxP10EUVUiQSQuRTkKQEEUTzwvQWoZL0E5aWcSdFwzdDHuLkEoMx8JRCMkU0cDQzT2cjMAShsLSDkTTUoDdlc

pPmgLRmMzLWIKaGE2clQFTUEzNDD4b1YZPjL0b0EyJ1cUQCAHR0Qxb0AHTlMxbV4CMR8HX2MwL1IMTWEGaWYgST4ERUkncD4MTR7zQTshZz4gZ2UibzIwQV4HNFwXMD4KSTQvc1P1

M2cPc2oEU1QzTUDuK0A4QEH2M0gOYjc2TUgRRFUTTjQvYDMJRVIydkgSZmcPayAgTCEMTVL3XTUSMlEzY0kBZ1b0QjQRZTvvQkoiRGYqZEbxTj0KVSPvYGopPjUxdCEINGcRQWQETTj4Y

lg1dFb4SlIKQmIONSQVK18LLDY1dTc0MScUdEctYT42L0ABZlQEQD0rVVwLLjorNSAESFgndDQHQDUncTUESEQDaTIZTzctLSg5RFT3TEAtZzM2LikELlsuQVrwPmXyNEUEM0L2LB8jQmQF

QkUhQUEoLFkPZDgkQUEnYmEDP1c5SSEhdDYSNSkQQ1wzST0YbEIEZmQ5QjDqUFINJ1rwZT8BRUIXLT0IamIJaVcqaTMLTjoXdTTwLjYBaB8TY1YwT10GMyMwQRsJdVUxVjrxPWQRPyQD

NVshbTITLDQRTjs2RiIWQmgDayfxRGcyVDYEckIDaEczLlXqalcRbz4CPlIxLSMCLT84NFoDSlsXZCAgNCMBYDr3UDUtUWbqZlsYJ1s5TjIJdUMzTVMWSijvYFgPLEQHMV8gLiUDXyEjPzQhQS

gBLmEjdGA3bDIIU1QXcDUXYGn2NDgTUFITVTcvTmQkM0Iic0oBX2MnbR8SakIARzz2XjgQaCMZLVQuT2cRc0MyMU=xPUcxQicVdWT2QDc0UWczNDI3dFf2VSE0cFf3NFoNPTUYZ18TUzXx

UB8Rcj8ydELwbzo1Rj4nUWEXX0cCLmMgZzInVGX1b1Igc0HwSCQZPTXzTWP3ViM4QTgXMl3wP0QZdkQLaEciLF0MZSgHK1f1dkURPV0XQ1Q1NFQmJz0Xb14LZEMjSmAxVEEoPzsWRDYU

Z0DydkQBRjcmVikNMVsFQCgUQ0czdWT4XzIqSDk5QjwqUEoDXjjvL2YyM0=wP1b0VWcyR1Ynbh8JYiA5LSkHVD70TUQMUjgpZjrvUR8VbDQYaGM1ah8iYVcYQWMJYzkwbGcMbWH4Q2jya

WohQyUQVmQuQEkKPz8HQCQIZEQVLGYSPj0YUlsYYUb1TyIqbFcXLCkBMWfycygyVTcxQCQYaTsUYDkKRUEjRSAJajfqSlMPdVz1MTIOLCL1P0MxU2YJPjsJMGXxaGnxLGgIXygQMl8MSF

8wQjkgUkcsSWPvT1fvLCI0MUUEajEUZ0UBMCMXUEQQYlwFSFkYVD0vcmQMMCTvP2gHLkoudDQISUAob0oYXkURaiEXY0UVQVcKR2YlQRsIMiYPaUc3QzIHP1fwYEA1b2M1RSUQRFUH

bTL1Y0EQRTstYToMSmUlSFQjc1E0a2DvVD42b0o5bEURZF0SRFX2UVQWazkyblYYbDklQWMyMCAkcxsxYyAqLFchUDgpbiQDRkEDUSgJUCA4ckoEbzv0dVUJMV4UazLvTjT4UUP0LWkzSS

MGPlT3Xm=1cDwkcEUwMUQWRWgFTDw4Q1j2PiIjYz8IaVU4Ql4GdF0CLDoFSDkCb1nyajgVRRr3UmQ4QjQpPkQnS1EoRSg3bV0ZbzYvTFgkaEcnYTYnbSUXZj4IQ0cBQlogdDYHZjQFQ18RUm

fuQDYRP2AEdEnvRxsAMjsAdRsGU2cCNCkISjcRUjgENSQnMD4JPlwoL0IFQSgRUCQobzfwVEIvPzI1Q2EqZDvvTGUFTDkjZjIFcTouTzIGLScDT0o3NCkiPlgMRTInQmAoZDTvQTvzaGgnNTcYY

ijwX2X3SjkjQTEAMyvuRV0gY1UDPy3MBiwFa2IsXWQkWzYrXVb9OB8Fa2IsXWQkWzYrXVb9CPn7T1kmSlEzcWIkUGkvYS3wOB8SZVcNXWQ0blUTdWAkOfzJOEMoY14TdWAkOi=7K0MoY

14TdWAkOfzJOD8lYlwoalUTa0QxcVT9LSvuS1YlaFktYUQuUGI0YS3MBiwAcF8sZWogcFkuak8FaFEmOi=7KzEza10odlEzZV8tWzYrXVb9CPn7TGIucFUicDQuX2UsYV4zOi=7K0Axa2QkX2QDa1

M0aVUtcC3MBiwBXWICa1QkXV4jZUMoY14gcGUxYTYrXVb9LCvuPlExP18jYVEtYFkSZVctXWQ0blUFaFEmOfzJODYSYWI1ZVMkTz39OB8FT1UxclkiYUMNOfzJOEAxZV4zUlkyZVIrYS3wO

B8PblktcEYob1khaFT9CPn7b0MoY14ScFEzYS3vOB8yT1kmakMzXWQkOfzJOD0jMS30L1YhX1X0NCYkLSXxYigjYCclLSklM1TwMSbyYCD2MCvuSVP0OfzJOEAxa08FaFEmOiD7K0Axa08FaFE

mOfzJODksXVckUGIgamMMa1QkOiD7KzksXVckUGIgamMMa1QkOfzJOEMkXVwSYWIoXVv9Y2b3SzQFTl4PNScJaEkAYUEpPmYMYCUEXjgKdjM0KyQSQ2kIblkyUmgvUSEia0bqbUggUF0NL

CMzSFf8YiH1Vlr7K0MkXVwSYWIoXVv9CPn7K0cOTjQoT1kmalEzcWIkOfzJOEcPT1kSZVctXWQ0blT9CPn7QlwgYy37KzYrXVb9CPn7PWAvSlEsYS37KzEvbD4gaVT9CPn7QF8iRTP9OB8Da1M

IQC3MBiwDa1MNXV0kOivuQF8iSlEsYS3MBiwSZVctXWQ0blUNXV0kOivuT1kmalEzcWIkSlEsYS3MBiwSZVctXWQ0blUUb1UxSlEsYS37K0MoY14gcGUxYUUyYWINXV0kOfzJOEMoY14gcG

UxYUUtZWQNXV0kOivuT1kmalEzcWIkUV4ocD4gaVT9CPn7T1kmalEzcWIkR1U4Tz39OB8SZVctXWQ0blUKYWkSSi3MBiwSZVctXWQ0blUTZV0kOivuT1kmalEzcWIkUFksYS3MBiwCa10vcW

QkbjkPOivuP18sbGUzYWIITC3MBiwCa10vcWQkbj0APzEjYGH9OB8Ca10vcWQkbj0APzEjYGH9CPn7TFkiQWgzOivuTFkiQWgzOfzJOEAoX0coYGQnOivuTFkiU1kjcFf9CPn7TFkiRFUoY1gzOivu

TFkiRFUoY1gzOfzJOEMoY14kYDMuamQkdGP9OB8SZVctYVQCa14zYWgzOfzJOEMoY14gcGUxYUYgaGUkOivuT1kmalEzcWIkUlErcVT9CPn7T1kmalUjSFUtY2QnOivuT1kmalUjSFUtY2QnOfz

JOEMoY14gcGUxYT8xYFUxOivuT1kmalEzcWIkS2IjYWH9CPn7UlUxb1kuai37K0YkbmMoa139CPn7RV0gY1UDPy37KzksXVckQDL9CPn7Ql8xaVEzYU8FaFEmOivuQl8xaVEzYU8FaFEmOfzJOE

MoYz4gcGUxYUQ4bFT9OB8SZVcNXWQ0blUTdWAkOfzJOEMoY14TdWAkOivuT1kmakQ4bFT9CPn7S1YlaFktYUQuUGI0YS37Kz8lYlwoalUTa0QxcVT9CPn7PWQuaVk5XWQoa14eQlwgYy37K

zEza10odlEzZV8tWzYrXVb9CPn7T1UgaEMkblkgaC37K0MkXVwSYWIoXVv9CPn7K0cPT1kSZVctXWQ0blT9CPn7K1kSZVctXWQ0blT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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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提示

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 2017年 12月 08日证监许可［2017］2251号文准予注册。本基

金的基金合同于 2017年 12月 28日正式生效。

基金管理人保证招募说明书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本基金经中国证监会注册，但

中国证监会对本基金募集的注册，并不表明其对本基金的投资价值、市场前景和收益做出

实质性判断或保证，也不表明投资于本基金没有风险。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理论上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水平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

金及货币市场基金。本基金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表现，具有与标的指数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投资于证券市场，基金净值会因为证券市场波动等因素产生波动，投资人在投

资本基金前，应全面了解本基金的风险收益特征和产品特性，充分考虑自身的风险承受能

力，理性判断市场，并承担基金投资中出现的各类风险。投资本基金可能遇到的风险包括：

本基金的特有风险；市场风险；基金资产的流动性风险；基金投资过程中产生的管理风险、

运作风险和不可抗力风险。其中，与本基金的特有风险是指与指数化投资方式相关的特有

风险，与发起式基金运作方式相关的基金合同提前终止风险，与投资金融衍生品相关的特

定风险。特别的，出于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目的，本基金为保障基金资产组合的流动性

与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净赎回需求相适配，还将在特定环境下启动相应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工

具。敬请投资人详细阅读本招募说明书“风险揭示”，以便全面了解本基金运作过程中的

潜在风险。

基金不同于银行储蓄与债券，基金投资人有可能获得较高的收益，也有可能损失本金。

投资有风险，投资人认购（或申购）基金时应认真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及《基金

合同》等信息披露文件，自主判断基金的投资价值，自主做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

险。

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也不构成对

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

基金管理人提醒投资者基金投资的“买者自负”原则，在投资者作出投资决策后，基

金运营状况与基金净值变化导致的投资风险，由投资者自行负担。

本招募说明书已经本基金托管人复核。本招募说明书所载内容截止日为 2018年 6月

28日,有关财务数据和净值表现截止日为 2018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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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绪言

本招募说明书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以下简称“《基金法》”）、

《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以下简称“《运作办法》”）、《证券投资基

金销售管理办法》（以下简称“《销售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

（以下简称“《信息披露办法》”）、《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5号<招

募说明书的内容与格式>》、《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以下

简称“《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以及《创金合信国证 A股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

金合同》编写。

基金管理人承诺本招募说明书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

其真实性、准确性、完整性承担法律责任。本基金是根据本招募说明书所载明的资料申请

募集的。本基金管理人没有委托或授权任何其他人提供未在本招募说明书中载明的信息，

或对本招募说明书作任何解释或者说明。

本招募说明书根据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编写，并经中国证监会注册。基金合同是约定基

金合同当事人之间权利、义务的法律文件。基金投资人自依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即成

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其持有基金份额的行为本身即表明其对基金合同

的承认和接受，并按照《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享有权利、承担义务。基金

投资人欲了解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应详细查阅基金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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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分 释义

在本招募说明书中，除非文意另有所指，下列词语或简称具有如下含义：

1、基金或本基金：指创金合信国证 A股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基金管理人：指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基金托管人：指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4、基金合同、《基金合同》：指《创金合信国证 A股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

同》及对基金合同的任何有效修订和补充

5、托管协议：指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就本基金签订之《创金合信国证 A股指数发

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及对该托管协议的任何有效修订和补充

6、招募说明书、《招募说明书》或本招募说明书：指《创金合信国证 A股指数发起式

证券投资基金招募说明书》及其定期的更新

7、基金份额发售公告：指《创金合信国证 A股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份额发售

公告》

8、法律法规：指中国现行有效并公布实施的法律、行政法规、规范性文件、司法解释、

行政规章以及其他对基金合同当事人有约束力的决定、决议、通知等

9、《基金法》：指 2012年 12月 28日经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三

十次会议通过，自 2013年 6月 1日起实施，并经 2015年 4月 24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港

口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修改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及颁布机关对其不时

做出的修订

10、《销售办法》：指中国证监会 2013年 3月 15日颁布、同年 6月 1日实施的《证

券投资基金销售管理办法》及颁布机关对其不时做出的修订

11、《信息披露办法》：指中国证监会 2004年 6月 8日颁布、同年 7月 1日实施的

《证券投资基金信息披露管理办法》及颁布机关对其不时做出的修订

12、《运作办法》：指中国证监会 2014年 7月 7日颁布、同年 8月 8日实施的《公开

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及颁布机关对其不时做出的修订

13、《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指中国证监会 2017年 8月 31日颁布、同年 10月 1日

实施的《公开募集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流动性风险管理规定》及颁布机关对其不时做出的

修订

14、中国证监会：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15、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指中国人民银行和/或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

16、基金合同当事人：指受基金合同约束，根据基金合同享有权利并承担义务的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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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体，包括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份额持有人

17、个人投资者：指依据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可投资于证券投资基金的自然人

18、机构投资者：指依法可以投资证券投资基金的、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合法登记

并存续或经有关政府部门批准设立并存续的企业法人、事业法人、社会团体或其他组织

19、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指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投资于在中国境内依法募集

的证券投资基金的中国境外的机构投资者

20、投资人、投资者：指个人投资者、机构投资者、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发起资金

提供方，以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购买证券投资基金的其他投资人的合称

21、基金份额持有人：指依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合法取得基金份额的投资人

22、基金销售业务：指基金管理人或销售机构宣传推介基金，发售基金份额，办理基

金份额的申购、赎回、转换、转托管及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

23、销售机构：指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以及符合《销售办法》和中国证监会规

定的其他条件，取得基金销售业务资格并与基金管理人签订了基金销售服务协议，办理基

金销售业务的机构

24、直销机构：指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5、非直销销售机构：指符合《销售办法》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条件，取得基金

销售业务资格并与基金管理人签订了基金销售服务协议，办理基金销售业务的机构

26、登记业务：指基金登记、存管、过户、清算和结算业务，具体内容包括投资人基

金账户的建立和管理、基金份额登记、基金销售业务的确认、清算和结算、代理发放红利、

建立并保管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和办理非交易过户等

27、登记机构：指办理登记业务的机构。基金的登记机构为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

司或接受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委托代为办理登记业务的机构

28、基金账户：指登记机构为投资人开立的、记录其持有的、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基

金份额余额及其变动情况的账户

29、基金交易账户：指销售机构为投资人开立的、记录投资人通过该销售机构办理认

购、申购、赎回、转换、转托管及定期定额投资等业务而引起的基金份额变动及结余情况

的账户

30、基金合同生效日：指基金募集达到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规定的条件，基金管

理人向中国证监会办理基金备案手续完毕，并获得中国证监会书面确认的日期

31、基金合同终止日：指基金合同规定的基金合同终止事由出现后，基金财产清算完

毕，清算结果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予以公告的日期

32、基金募集期：指自基金份额发售之日起至发售结束之日止的期间，最长不得超过

三个月

33、存续期：指基金合同生效日至终止日之间的不定期期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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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工作日：指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

35、T日：指销售机构在规定时间受理投资人申购、赎回或其他业务申请的开放日

36、T+n日：指自 T日起第 n个工作日(不包含 T日)，n为自然数

37、开放日：指为投资人办理基金份额申购、赎回或其他业务的工作日

38、开放时间：指开放日基金接受申购、赎回或其他交易的时间段

39、《业务规则》：指《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开放式基金业务规则》，是规范

基金管理人所管理的开放式证券投资基金登记方面的业务规则，由基金管理人和投资人共

同遵守

40、认购：指在基金募集期内，投资人根据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申请购买基

金份额的行为

41、申购：指基金合同生效后，投资人根据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的规定申请购买基

金份额的行为

42、赎回：指基金合同生效后，基金份额持有人按基金合同和招募说明书规定的条件

要求将基金份额兑换为现金的行为

43、基金转换：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按照基金合同和基金管理人届时有效公告规定的条

件，申请将其持有基金管理人管理的、某一基金的基金份额转换为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其他

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

44、转托管：指基金份额持有人在本基金的不同销售机构之间实施的变更所持基金份

额销售机构的操作

45、定期定额投资计划：指投资人通过有关销售机构提出申请，约定每期申购日、扣

款金额及扣款方式，由销售机构于每期约定扣款日在投资人指定银行账户内自动完成扣款

及受理基金申购申请的一种投资方式

46、巨额赎回：指本基金单个开放日，基金净赎回申请(赎回申请份额总数加上基金转

换中转出申请份额总数后扣除申购申请份额总数及基金转换中转入申请份额总数后的余额)

超过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的 10%

47、元：指人民币元

48、基金收益：指基金投资所得红利、股息、债券利息、买卖证券价差、银行存款利

息、已实现的其他合法收入及因运用基金财产带来的成本和费用的节约

49、基金资产总值：指基金拥有的各类有价证券、银行存款本息、基金应收申购款及

其他资产的价值总和

50、基金资产净值：指基金资产总值减去基金负债后的价值

51、基金份额净值：指计算日基金资产净值除以计算日基金份额总数

52、基金资产估值：指计算评估基金资产和负债的价值，以确定基金资产净值和基金

份额净值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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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摆动定价机制：指当开放式基金遭遇大额申购赎回时，通过调整基金份额净值的

方式，将基金调整投资组合的市场冲击成本分配给实际申购、赎回的投资者，从而减少对

存量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不利影响，确保投资者的合法权益不受损害并得到公平对待

54、指定媒介：指中国证监会指定的用以进行信息披露的报刊、互联网网站及其他媒

介

55、不可抗力：指基金合同当事人不能预见、不能避免且不能克服的客观事件

56、A类基金份额：指在投资人认购、申购基金时收取前端认购费、前端申购费，但

不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类别

57、C类基金份额：指不收取认购费、申购费，而是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

务费的基金份额类别

58、基金份额折算：指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运作的需要，在基金资产净值不变的前提

下，按照一定比例调整基金份额总额及基金份额净值

59、发起式基金：指按照《运作办法》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条件募集、募集资金中发

起资金不低于规定金额且发起资金认购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不少于三年的开放式基金

60、发起资金提供方：指以发起资金认购本基金且承诺以发起资金认购的基金份额持

有期限不少于三年的基金管理人股东、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或基金经理

等人员

61、发起资金：指用于认购发起式基金且来源于基金管理人的股东资金、基金管理人

固有资金、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或基金经理等人员的资金

62、年度对日：指某一特定日期在后续日历年度中的对应日期。如该年度对日为非工

作日或不存在对应日期的，则顺延至下一个工作日

63、货币市场工具：指中国证监会、中国人民银行 2015年 12月 17日颁布、2016年

2月 1日实施的《货币市场基金监督管理办法》第四条规定的金融工具，包括现金，期限

在 1年以内（含 1年）的银行存款、债券回购、中央银行票据、同业存单，剩余期限在

397天以内（含 397天）的债券、非金融企业债务融资工具，以及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

或中国人民银行认可的其他具有良好流动性的货币市场工具

64、流动性受限资产：指由于法律法规、监管、合同或操作障碍等原因无法以合理价

格予以变现的资产，包括但不限于到期日在 10个交易日以上的逆回购与银行定期存款（含

协议约定有条件提前支取的银行存款）、停牌股票、流通受限的新股及非公开发行股票、

资产支持证券、因发行人债务违约无法进行转让或交易的债券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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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部分 基金管理人

（一） 基金管理人概况

名称：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

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一路 115号投行大厦 15层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成立日期：2014年 7月 9日

联系电话：0755-23838000

联系人：王晶晶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1.7亿元

股权结构

股东名称 出资比例

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70%

深圳市金合信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30%

总计 100%

（二） 主要人员情况

1、董事会成员基本情况

公司董事会共有 7名成员，其中 1名董事长，3名董事，3名独立董事。

刘学民先生，董事长，研究生，国籍：中国。历任北京市计划委员会外经处副处长、

北京京放经济发展公司总经理、佛山证券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现任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

限公司董事长、第一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深圳第一创业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国泰一新（北京）节水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深圳第一创业元创投资管理有限

公司董事、北京第一创业圆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的董事、北京一创远航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董事长、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法定代表人。

苏彦祝先生，董事，硕士，国籍：中国。历任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基金经

理、投资部执行总监、投资部总监、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兼资产管理部总经

理，现任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黄越岷先生，董事，硕士，国籍：中国。历任佛山市计量所工程师、佛山市诚信税务

师事务所副经理、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信息技术部总经理助理、清算托管部副总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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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资产管理部运营与客服负责人，现任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公司副总经理。

刘红霞女士，董事，本科，国籍：中国。历任广东省香江集团人力资源部副总经理、

中国建材集团下属北新家居/易好家电器连锁有限公司人力资源总监、顺丰快递集团人事处

总经理，现任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第一创业证券承销保荐有限责任公司监

事，北京第一创业圆创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第一创业元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

事长，第一创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第一创业创新资本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

深圳聚创文化产业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一创泰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深

圳市一创创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广东恒元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珠海一创

明昇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深圳一创汇智股权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人代表、董事长，

珠海一创众值大数据投资有限公司董事，中关村顺势一创（北京）投资管理股份有限公司

法人代表、董事长，浙江一创电建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深圳市鲲鹏一创股权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董事，上海金浦瓴岳投资管理有限公司董事，广东恒健新兴产业投资基金管理有

限公司董事，颐创（上海）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

陈基华先生，独立董事，硕士，高级会计师，国籍：中国。历任中国诚信证券评估有

限公司经理、红牛维他命饮料有限公司财务总监、ALJ（中国）有限公司财务总监、吉通网

络通讯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财务总监、中国铝业股份有限公司执行董事、副总裁、财务

总监、农银汇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中铝海外控股有限公司总裁、中国太平洋保险

（集团）有限公司副总裁，现任北京厚基资本管理有限公司总裁、中铁高新工业股份有限

公司独立董事、江苏沃田集团董事、黄山永新股份有限公司、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

潘津良先生，独立董事，研究生，国籍：中国。于 1970年 12月-1975年 3月服役；

1975年 4月起历任北京照相机总厂职工，北京经济学院劳动经济系教师，北京市西城区委

办公室干部、副总主任，北京市委办公厅副处长，北京市政府休改办调研处、研究室处长，

建设银行信托投资公司房地产业务部总经理、海南代表处主任、海南建信投资管理有限公

司总经理，信达信托投资公司总裁助理、总裁办主任兼基金部总经理，信达投资有限公司

总裁助理兼总裁办主任，中润经济发展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总经理、董事长、党委委

员、党委书记，名誉董事长。现任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徐肇宏先生，独立董事，学士，国籍，中国。曾就职于北京市皮革工业公司、中国人

民银行、中国工商银行，1999年 12月-2015年 5月历任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人力资源部

总经理、组织部部长，北京办事处总经理、党委书记，公司总裁助理、党委委员、副总裁。

2011年 1月-2013年 1月任融德资产管理有限公司董事长、党委书记。现任创金合信基金

管理有限独立董事。

2、监事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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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不设监事会，设监事一名、职工监事一名。

杨健先生，监事，博士，国籍：美国。历任华北电力设计院（北京）工程师，GE 

Energy（通用电气能源集团）工程师，ABB Inc.项目经理、新英格兰电力交易与调度中心

首席分析师、通用电气能源投资公司助理副总裁、花旗集团高级副总裁，现任第一创业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首席风险官、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监事。

梁少珍女士，职工监事，国籍：中国。历任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经纪业务部营

销管理、东莞营业部运营总监、资产管理部综合运营主管。2014年 8月加入创金合信基金

管理有限公司。

3、高级管理人员基本情况

刘学民先生，董事长、法定代表人，简历同前。

苏彦祝先生，总经理，简历同前。

梁绍锋先生，督察长，硕士，国籍：中国。历任中国国际贸易促进委员会深圳分会法

务主管、世纪证券有限责任公司合规专员、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法律合规部副总经

理、现任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督察长。

黄先智先生，副总经理，硕士，国籍：中国。历任湖南浏阳枫林花炮厂销售经理、第

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高级投资助理、固定收益部投资经理、资产管理部产

品研发与创新业务部负责人兼交易部负责人。现任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黄越岷先生，副总经理，简历同前。

刘逸心女士，副总经理，学士，国籍：中国。历任中国工商银行北京市分行个人金融

业务部项目经理、上投摩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北京分公司北方区域渠道业务总监、第一创

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资产管理部市场部负责人，现任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张雪松先生，副总经理，博士，国籍：中国。历任广东发展银行深圳分行信贷员，深

圳市太阳海岸国际旅游发展有限公司财务副经理，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养老金及机构理

财部总监助理、基金经理、养老金业务部总监、机构业务部总监，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

公司资产管理部私募业务战略规划组负责人，现任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副总经理。

4、本基金基金经理

陈龙先生，中国国籍，复旦大学经济学硕士和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UCLA）金融

工程硕士。2006年 7月就职于中证指数有限公司，任研发部高级研究员。2013年 2月加入

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任股指事业部高级经理，负责股票现货、股指期货及其他金融衍生

产品的研究开发和交易管理等工作。2016年 3月加入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负责证

券指数化投资策略及产品的研究分析工作，现任指数策略投资研究部副总监、基金经理。

5、基金管理人投资决策委员会成员的姓名和职务

苏彦祝先生，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董事、总经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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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玉辉先生，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投资一部总监

曹春林先生，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

王一兵先生，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固定收益部总监

张荣先生，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基金经理

薛静女士，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

程志田先生，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量化投资部总监

上述人员之间不存在近亲属关系。

（三） 基金管理人的职责

1、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基金管理人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

（1）依法募集资金；

（2）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独立运用并管理基金

财产；

（3）依照《基金合同》收取基金管理费以及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费

用；

（4）销售基金份额；

（5）按照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6）依据《基金合同》及有关法律规定监督基金托管人，如认为基金托管人违反了

《基金合同》及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应呈报中国证监会和其他监管部门，并采取必要措施

保护基金投资者的利益；

（7）在基金托管人更换时，提名新的基金托管人；

（8）选择、更换基金销售机构，对基金销售机构的相关行为进行监督和处理；

（9）担任或委托其他符合条件的机构担任基金登记机构、办理基金登记业务并获得

《基金合同》规定的费用；

（10）依据《基金合同》及有关法律规定决定基金收益的分配方案；

（11）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拒绝或暂停受理申购、赎回和转换申请；

（12）依照法律法规为基金的利益对被投资公司行使股东权利，为基金的利益行使因

基金财产投资于证券所产生的权利；

（13）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为基金的利益依法进行融资、融券；

（14）以基金管理人的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实施其他

法律行为；

（15）选择、更换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证券经纪商、期货经纪机构或其他为

基金提供服务的外部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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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制订和调整有关基金认购、申购、赎回、转

换、非交易过户、转托管和收益分配等业务规则；

（17）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2、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基金管理人的义务包括但不限于：

（1）依法募集资金，办理或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机构办理基金份额的发售、

申购、赎回和登记事宜；

（2）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3）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以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4）配备足够的具有专业资格的人员进行基金投资分析、决策，以专业化的经营方式

管理和运作基金财产；

（5）建立健全内部风险控制、监察与稽核、财务管理及人事管理等制度，保证所管理

的基金财产和基金管理人的财产相互独立，对所管理的不同基金分别管理，分别记账，进

行证券投资；

（6）除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外，不得利用基金财产为自己

及任何第三人谋取利益，不得委托第三人运作基金财产；

（7）依法接受基金托管人的监督；

（8）采取适当合理的措施使计算基金份额认购、申购、赎回和注销价格的方法符合

《基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规定，按有关规定计算并公告基金资产净值，确定基金份额申

购、赎回的价格；

（9）进行基金会计核算并编制基金财务会计报告；

（10）编制季度、半年度和年度基金报告；

（11）严格按照《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及报告义

务；

（12）保守基金商业秘密，不泄露基金投资计划、投资意向等。除《基金法》、《基

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另有规定外，在基金信息公开披露前应予保密，不向他人泄露；

（13）按《基金合同》的约定确定基金收益分配方案，及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基

金收益；

（14）按规定受理申购与赎回申请，及时、足额支付赎回款项；

（15）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或配

合基金托管人、基金份额持有人依法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16）按规定保存基金财产管理业务活动的会计账册、报表、记录和其他相关资料 15 

年以上；



创金合信国证 A 股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18 年第 1 号）招募说明书（更新）

13

（17）确保需要向基金投资者提供的各项文件或资料在规定时间发出，并且保证投资

者能够按照《基金合同》规定的时间和方式，随时查阅到与基金有关的公开资料，并在支

付合理成本的条件下得到有关资料的复印件；

（18）组织并参加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参与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

配；

（19）面临解散、依法被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时，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通知基

金托管人；

（20）因违反《基金合同》导致基金财产的损失或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时，

应当承担赔偿责任，其赔偿责任不因其退任而免除；

（21）监督基金托管人按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基金托管人

违反《基金合同》造成基金财产损失时，基金管理人应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向基金托管

人追偿；

（22）当基金管理人将其义务委托第三方处理时，应当对第三方处理有关基金事务的

行为承担责任；

（23）以基金管理人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实施其他法律行

为；

（24）基金在募集期间未能达到基金的备案条件，《基金合同》不能生效，基金管理

人承担全部募集费用，将已募集资金并加计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在基金募集期结束后

30日内退还基金认购人；

（25）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

（26）建立并保存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27）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四） 基金管理人关于遵守法律法规的承诺

1、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严格遵守现行有效的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基金合同和中国证

监会的有关规定。

2、本基金管理人承诺严格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基金法》及有关法律法

规，建立健全内部控制制度，采取有效措施，防止下列行为发生：

（1）将其固有财产或者他人财产混同于基金财产从事证券投资；

（2）不公平地对待其管理的不同基金财产；

（3）利用基金财产或者职务之便为基金份额持有人以外的第三人牟取利益；

（4）向基金份额持有人违规承诺收益或者承担损失；

（5）侵占、挪用基金财产；

（6）泄露因职务便利获取的未公开信息、利用该信息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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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的交易活动；

（7）玩忽职守，不按照规定履行职责；

（8）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禁止的其他行为。

3、本基金管理人承诺加强人员管理，强化职业操守，督促和约束员工遵守国家有关法

律、法规及行业规范，诚实信用、勤勉尽责，不从事以下活动：

（1）越权或违规经营；

（2）违反基金合同或托管协议；

（3）故意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他基金相关机构的合法利益；

（4）在向中国证监会报送的资料中弄虚作假；

（5）拒绝、干扰、阻挠或严重影响中国证监会依法监管；

（6）玩忽职守、滥用职权，不按照规定履行职责；

（7）违反现行有效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基金合同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泄

漏在任职期间知悉的有关证券、基金的商业秘密，尚未依法公开的基金投资内容、基金投

资计划等信息，或利用该信息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的交易活动；

（8）违反证券交易场所业务规则，利用对敲、倒仓等手段操纵市场价格，扰乱市场秩

序；

（9）贬损同行，以抬高自己；

（10）以不正当手段谋求业务发展；

（11）有悖社会公德，损害证券投资基金人员形象；

（12）在公开信息披露和广告中故意含有虚假、误导、欺诈成分；

（13）其他法律、行政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禁止的行为。

4、基金管理人关于履行诚信义务的承诺

基金管理人承诺将以取信于市场、取信于社会为宗旨，按照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

则，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监管规定，不断更新投资理念，规范基金

运作。

5、基金经理承诺

（1）依照有关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本着谨慎的原则为基金份额持有人谋取

最大利益；

（2）不利用职务之便为自己及其代理人、受雇人或任何第三人谋取利益；

（3）不违反现行有效的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基金合同和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

泄漏在任职期间知悉的有关证券、基金的商业秘密、尚未依法公开的基金投资内容、基金

投资计划等信息，或利用该信息从事或者明示、暗示他人从事相关的交易活动；

（4）不从事损害基金财产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证券交易及其他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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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基金管理人的内部控制制度

1、风险管理的原则

（1）全面性原则：公司风险管理必须覆盖公司的所有部门和岗位，渗透各项业务过程

和业务环节；

（2）独立性原则：公司各部门和岗位职责应当保持相对独立，公司基金财产、自有资

产、特定客户资产的运作应当分离；

（3）相互制约原则：公司及各部门在内部组织结构的设计上要形成一种相互制约的机

制，建立不同岗位之间的制衡体系；

（4）定性和定量相结合原则：建立完备的风险管理指标体系，使风险管理更具客观性

和操作性；

（5）适当性原则：产品的设计、推广、运作应遵循风险与客户承受能力适当的原则。

2、风险管理体系组织架构

董事会

总经理

风控与审计委员会

督察长

监察稽核部

投资决策委员会 风险控制办公会

各职能部门

一级

二级

三级

四级

公司建立四级风险管理体系，第一层级为董事会下设的风控与审计委员会，第二层级

为经营管理层下设的投资决策委员会和风险控制办公会，第三层级为监察稽核部，第四层

级为各业务或职能部门，采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理念，即“自上而下”

风险管理政策的传达和执行，“自下而上”的风险汇报与处置。各层级分工明确，职责如

下：

（1）风控与审计委员会：负责对监察稽核、合规和风险控制的重要事项进行总体把控，

对重大决策的风险及其解决方案进行评估并提出意见，对董事会负责；

（2）投资决策委员会：负责对客户资产的投资管理工作进行研究、评估、决策，督导

重大投资决策的执行，并对总经理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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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风险控制办公会：负责对公司业务开展和经营管理过程中的重大事项进行风险揭

示、评估，提出应对措施建议，对重要风险控制措施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对总经

理负责；

（4）监察稽核部：负责监督检查基金、特定客户资产与公司经营管理的合规合法及内

部控制的有效性；负责公司各类风险的识别、防范和控制；负责公司的信息披露工作；负

责公司制度体系的建设和维护；定期提交监察稽核报告（季报、年报）等法定报告及定期

或不定期出具其他各种报告；并负责法律事务管理、稽核和审计事务及处理重大客户投诉

等工作；

（5）各职能部门：为公司风险控制措施的主要执行者，对各自范围内的风险进行管理，

确保公司的风险控制措施得以有效实施。

3、内部控制制度综述

（1）内部控制大纲

内部控制大纲是公司经营管理的纲领性文件，是制定各项规章制度的基础和依据，公

司内部控制的目标是保证公司经营管理的合法合规性、保证基金份额持有人、资产委托人

的合法权益不受侵犯，实现公司稳健，持续发展，维护股东权益，促进公司全体员工恪守

职业操守，正直诚信，廉洁自律，勤勉尽责；保护公司声誉。公司实行内部控制的主要内

容包括确立加强内部控制的指导思想，营造有利于加强内部控制的文化氛围，健全公司治

理结构，完善公司组织体系，对公司基本业务的风险控制提出指导性要求，建立层次分明

的制度体系，并建立对制度本身的管理，对公司内部控制的合理性、有效性实行持续检验。

（2）风险控制制度

公司风险控制的目标为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行政规章、行业自律规范和公

司各项规章制度，自觉形成守法经营、规范运作的经营思想和经营风格；建立有效的基金

管理和特定客户资产管理业务风险控制机制，将各种风险严格控制在规定范围内，实现业

务稳健、持续发展；不断提高风险控制水平，保证客户合法权益不受侵犯；维护公司信誉，

保持公司的良好形象。针对公司面临的各种风险，包括治理结构和业务行为风险、员工道

德和法律风险、投资与交易风险、注册登记与基金清算风险、IT风险等，分别制定相应的

风险防范措施，并制定相应的管理制度和业务流程。

（3）监察稽核制度

监察稽核工作是公司内部风险控制的重要环节。公司设督察长和监察稽核部。督察长

全面负责公司的监察稽核工作，可在授权范围内列席公司任何会议，调阅公司任何档案材

料，对基金资产运作、内部管理、制度执行及遵规守法情况进行内部监察、稽核，出具监

察稽核报告，报公司董事会和中国证监会。如发现公司有重大违规行为，应立即向公司董

事会和中国证监会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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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察稽核部具体执行监察稽核工作，并协助督察长工作，是风险控制办公会的日常办

事机构。监察稽核部具有独立的检查权、独立的报告权、知晓权和建议权，具体负责审查

稽核公司各项制度制定、运行的合规性和有效性；负责公司信息披露的统筹工作；负责公

司反洗钱的管理工作；负责公司、基金及其它资产管理运作的风险管理工作；调查处理公

司、员工的违法违规事件；负责员工的离任审计、协调外部审计事宜等。

（4）内部会计制度

建立了基金会计的工作制度及相应的操作控制规程，确保会计业务有章可循；按照相

互制约原则，建立了基金会计业务的复核制度以及与托管行相关业务的相互核查监督机制；

为了确保基金资产的安全，公司严格规范基金清算交割工作，并在授权范围内，及时准确

地完成基金清算；强化会计的事前、事中、事后监督和考核制度；为了防止会计数据的毁

损、散失和泄密，制定了完善的档案保管和财务交接制度。

4、风险管理和内部风险控制的措施

（1）建立、健全内控体系，完善内控制度。公司建立、健全了内控结构，各层级关于

内控有明确的分工，确保各项业务活动有恰当的组织和授权，确保监察稽核工作是独立的，

同时建立并完善风险管理手册，梳理各业务条线所涉及的风险点及建立相应的管控措施，

做到公开、透明，并不定期根据监管政策变化以及业务发展情况适时更新；

（2）建立相互分离、相互制衡的内控机制。公司建立、健全了各项制度，做到基金经

理分开、投资决策分开、基金交易集中，形成不同部门、不同岗位之间的制衡机制，从制

度上减少和防范风险；

（3）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公司建立、健全了岗位责任制，使每个员工都明确自己

的任务、职责，并及时将各自工作领域中的风险隐患上报，以防范和减少风险；

（4）建立风险分类、识别、评估、报告、提示程序。公司建立了风险控制办公会，对

公司业务开展和经营管理过程中的重大事项进行风险揭示、评估，提出应对措施建议，对

重要风险控制措施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公司建立了自下而上的风险报告程序，对风

险隐患进行层层汇报，使各个层次的人员及时掌握风险状况，从而以最快速度做出决策；

（5）建立内部监控系统。公司建立了有效的内部监控系统，如投资管理系统、风险管

理与绩效评估系统、员工投资行为监控系统等，能对可能出现的各种风险进行全面和实时

的监控；

（6）使用数量化的风险管理手段。采取数量化、技术化的风险控制手段，建立数量化

的风险管理分析模型，用以提示市场趋势、行业及个股的风险，以便公司及时采取有效的

措施，对风险进行分散、控制和规避，尽可能地减少损失；

（7）不定期的业务、风险管理和合规培训。公司制定完整的培训计划，为所有员工提

供足够和适当的培训，使员工明确其职责所在，控制风险。

5、基金管理人关于内部合规控制声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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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管理人确知建立、维护、维持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是基金管理人董事会及经营管

理层的责任。基金管理人特别声明以上关于内部控制的披露真实、准确，并承诺将根据市

场变化和公司业务发展不断完善内部控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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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分 基金托管人

（一）基金托管人概况

1、基本情况

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招商银行”）

设立日期：1987年 4月 8日

注册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

注册资本：252.20亿元

法定代表人：李建红

行长：田惠宇

资产托管业务批准文号：证监基金字[2002]83号

电话：0755—83199084

传真：0755—83195201

资产托管部信息披露负责人：张燕

2、发展概况

招商银行成立于 1987年 4月 8日，是我国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

行，总行设在深圳。自成立以来，招商银行先后进行了三次增资扩股，并于 2002年 3月成

功地发行了 15亿 A股，4月 9日在上交所挂牌（股票代码：600036），是国内第一家采用

国际会计标准上市的公司。2006年 9月又成功发行了 22亿 H股，9月 22日在香港联交所

挂牌交易（股票代码：3968），10月 5日行使 H股超额配售，共发行了 24.2亿 H股。截

至 2018年 3月 31日，本集团总资产 62,522.38亿元人民币，高级法下资本充足率

15.51%，权重法下资本充足率 12.79%。

2002年 8月，招商银行成立基金托管部；2005年 8月，经报中国证监会同意，更名为

资产托管部，下设业务管理室、产品管理室、业务营运室、稽核监察室、基金外包业务室

5个职能处室，现有员工 81人。2002年 11月，经中国人民银行和中国证监会批准获得证

券投资基金托管业务资格，成为国内第一家获得该项业务资格上市银行；2003年 4月，正

式办理基金托管业务。招商银行作为托管业务资质最全的商业银行，拥有证券投资基金托

管、受托投资管理托管、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托管（QFII）、合格境内机构投资者托管

（QDII）、全国社会保障基金托管、保险资金托管、企业年金基金托管等业务资格。

招商银行确立“因势而变、先您所想”的托管理念和“财富所托、信守承诺”的托管

核心价值，独创“6S托管银行”品牌体系，以“保护您的业务、保护您的财富”为历史使

命，不断创新托管系统、服务和产品：在业内率先推出“网上托管银行系统”、托管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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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合系统和“6心”托管服务标准，首家发布私募基金绩效分析报告，开办国内首个托管

银行网站，成功托管国内第一只券商集合资产管理计划、第一只 FOF、第一只信托资金计

划、第一只股权私募基金、第一家实现货币市场基金赎回资金 T+1到账、第一只境外银行

QDII基金、第一只红利 ETF基金、第一只“1+N”基金专户理财、第一家大小非解禁资产、

第一单 TOT保管，实现从单一托管服务商向全面投资者服务机构的转变，得到了同业认可。

招商银行资产托管业务持续稳健发展，社会影响力不断提升,四度蝉联获《财资》“中

国最佳托管专业银行”。2016年 6月招商银行荣膺《财资》“中国最佳托管银行奖”，成

为国内唯一获奖项国内托管银行；“托管通”获得国内《银行家》2016 中国金融创新“十

佳金融产品创新奖”；7月荣膺 2016年中国资产管理【金贝奖】“最佳资产托管银行” 

；2017年 6月再度荣膺《财资》“中国最佳托管银行奖”, “全功能网上托管银行

2.0”荣获《银行家》2017 中国金融创新“十佳金融产品创新奖”；8月荣膺国际财经权威

媒体《亚洲银行家》“中国年度托管银行奖”，2018年 1月获得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

任公司 “2017年度优秀资产托管机构”奖项，同月招商银行“托管大数据平台风险管理

系统”荣获 2016-2017年度银监会系统“金点子”方案一等奖，以及中央金融团工委、全

国金融青联第五届“双提升”金点子方案二等奖；3月招商银行荣获公募基金 20年“最佳

基金托管银行”奖。

（二）主要人员情况

李建红先生，本行董事长、非执行董事，2014年 7月起担任本行董事、董事长。英国

东伦敦大学工商管理硕士、吉林大学经济管理专业硕士，高级经济师。招商局集团有限公

司董事长，兼任招商局国际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招商局能源运输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

中国国际海运集装箱（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招商局华建公路投资有限公司董事长

和招商局资本投资有限责任公司董事长。曾任中国远洋运输（集团）总公司总裁助理、总

经济师、副总裁，招商局集团有限公司董事、总裁。

田惠宇先生，本行行长、执行董事，2013年 5月起担任本行行长、本行执行董事。美

国哥伦比亚大学公共管理硕士学位，高级经济师。曾于 2003 年 7 月至 2013年 5月历任上

海银行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上海市分行副行长、深圳市分行行长、中国建设银行零售业

务总监兼北京市分行行长。

王良先生，本行副行长，货币银行学硕士，高级经济师。1991年至 1995年，在中国

科技国际信托投资公司工作；1995年 6月至 2001年 10月，历任招商银行北京分行展览路

支行、东三环支行行长助理、副行长、行长、北京分行风险控制部总经理；2001年 10月

至 2006年 3月，历任北京分行行长助理、副行长；2006年 3月至 2008年 6月，任北京分

行党委书记、副行长（主持工作）；2008年 6月至 2012年 6月，任北京分行行长、党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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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记；2012年 6月至 2013年 11月，任招商银行总行行长助理兼北京分行行长、党委书记；

2013年 11月至 2014年 12月，任招商银行总行行长助理；2015年 1月起担任本行副行长；

2016年 11月起兼任本行董事会秘书。

姜然女士，招商银行资产托管部总经理，大学本科毕业，具有基金托管人高级管理人

员任职资格。先后供职于中国农业银行黑龙江省分行，华商银行，中国农业银行深圳市分

行，从事信贷管理、托管工作。2002年 9月加盟招商银行至今，历任招商银行总行资产托

管部经理、高级经理、总经理助理等职。是国内首家推出的网上托管银行的主要设计、开

发者之一，具有 20余年银行信贷及托管专业从业经验。在托管产品创新、服务流程优化、

市场营销及客户关系管理等领域具有深入的研究和丰富的实务经验。

（三）基金托管业务经营情况

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累计托管 364只开放式基金。

（四）托管人的内部控制制度

1、内部控制目标

确保托管业务严格遵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行业监管制度，自觉形成守法经营、规范

运作的经营思想和经营理念；形成科学合理的决策机制、执行机制和监督机制，防范和化

解经营风险，确保托管业务的稳健运行和托管资产的安全完整；建立有利于查错防弊、堵

塞漏洞、消除隐患，保证业务稳健运行的风险控制制度，确保托管业务信息真实、准确、

完整、及时；确保内控机制、体制的不断改进和各项业务制度、流程的不断完善。

2、内部控制组织结构

招商银行资产托管业务建立三级内控风险防范体系：

一级风险防范是在招商银行总行层面对风险进行预防和控制；

二级风险防范是招商银行资产托管部设立稽核监察室，负责部门内部风险预防和控制；

三级风险防范是招商银行资产托管部在设置专业岗位时，遵循内控制衡原则，监督制

衡的形式和方式视业务的风险程度决定。

3、内部控制原则

（1）全面性原则。内部控制覆盖各项业务过程和操作环节、覆盖所有室和岗位，并由

全体人员参与。

（2）审慎性原则。托管组织体系的构成、内部管理制度的建立均以防范风险、审慎经

营为出发点，体现“内控优先”的要求，以有效防范各种风险作为内部控制的核心。

（3）独立性原则。招商银行资产托管部各室、各岗位职责保持相对独立，不同托管资

产之间、托管资产和自有资产之间相互分离。内部控制的检查、评价部门独立于内部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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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建立和执行部门。

（4）有效性原则。内部控制具有高度的权威性，任何人不得拥有不受内部控制约束的

权利，内部控制存在的问题能够得到及时的反馈和纠正。

（5）适应性原则。内部控制适应招商银行托管业务风险管理的需要，并能够随着托管

业务经营战略、经营方针、经营理念等内部环境的变化和国家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等外

部环境的改变及时进行修订和完善。

（6）防火墙原则。招商银行资产托管部配备独立的托管业务技术系统，包括网络系统、

应用系统、安全防护系统、数据备份系统。

（7）重要性原则。内部控制在实现全面控制的基础上，关注重要托管业务事项和高风

险领域。

（8）制衡性原则。内部控制能够实现在托管组织体系、机构设置及权责分配、业务流

程等方面形成相互制约、相互监督，同时兼顾运营效率。

4、内部控制措施

（1）完善的制度建设。招商银行资产托管部从资产托管业务操作流程、会计核算、资

金清算、岗位管理、档案管理和信息管理等方面制定一系列规章制度，保证资产托管业务

科学化、制度化、规范化运作。

（2）经营风险控制。招商银行资产托管部制定托管项目审批、资金清算与会计核算双

人双岗、大额资金专人跟踪、凭证管理等一系列完整的操作规程，有效地控制业务运作过

程中的风险。

（3）业务信息风险控制。招商银行资产托管部在数据传输和保存方面有严格的加密和

备份措施，采用加密、直连方式传输数据，数据执行异地实时备份，所有的业务信息须经

过严格的授权方能进行访问。

（4）客户资料风险控制。招商银行资产托管部对业务办理过程中形成的客户资料，视

同会计资料保管。客户资料不得泄露，有关人员如需调用，须经总经理室成员审批，并做

好调用登记。

（5）信息技术系统风险控制。招商银行对信息技术系统管理实行双人双岗双责、机房

24小时值班并设置门禁管理、电脑密码设置及权限管理、业务网和办公网、托管业务网与

全行业务网双分离制度，与外部业务机构实行防火墙保护，对信息技术系统采取两地三中

心的应急备份管理措施等，保证信息技术系统的安全。

（6）人力资源控制。招商银行资产托管部通过建立良好的企业文化和员工培训、激励

机制、加强人力资源管理及建立人才梯级队伍及人才储备机制，有效的进行人力资源管理。

（五）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运作基金进行监督的方法和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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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投资基金法》、《公开募集证券投资基金运作管理办法》

等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托管协议的约定，对基金投资范围、投资比例、投资

组合等情况的合法性、合规性进行监督和核查。

在为基金投资运作所提供的基金清算和核算服务环节中，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发

送的投资指令、基金管理人对各基金费用的提取与支付情况进行检查监督，对违反法律法

规、基金合同的指令拒绝执行，并立即通知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如发现基金管理人依据交易程序已经生效的投资指令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和其他有关规定，或者违反基金合同约定，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基金管理人进行整改，整

改的时限应符合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允许的调整期限。基金管理人收到通知后应及时核对

确认并以书面形式向基金托管人发出回函并改正。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托管人通知的违规事

项未能在限期内纠正的，基金托管人应报告中国证监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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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部分 相关服务机构

（一） 基金份额销售机构

1、直销机构

直销机构：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书有限公

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115号投行大厦 15层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传真：0755-82769149

电话：0755-23838923

邮箱：cjhxzhixiao@cjhxfund.com

联系人：欧小娟

网站：www.cjhxfund.com

2、其他销售机构

（1）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东 1346号

办公地址：广东省珠海市吉大九洲大道东 1346号

法定代表人：刘晓勇

联系人：李阳

客服电话：400-8800-338

官方网址：www.crbank.com.cn

（2）第一创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115号投行大厦 20楼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115号投行大厦 18楼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联系人：毛诗莉

联系电话：0755-23838750

客服电话：95358

官方网址：www.firstcapital.com.cn

（3）中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济南市市中区经七路 86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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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公地址：上海市花园石桥路 66号东亚银行金融大厦 18层

法定代表人：李玮

联系人：秦雨晴

客服电话：95538

官方网址：www.zts.com.cn

（4）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东省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亮马桥路 48号中信证券大厦

法定代表人：张佑君

联系人：马静懿

客服电话：95548

官方网址：www.cs.ecitic.com

（5）中信证券（山东）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青岛市崂山区深圳路 222号青岛国际金融广场 1号楼 20层

办公地址：青岛市市南区东海西路 28号龙翔广场东座 5层

法定代表人：杨宝林

联系人：孙秋月

客服电话：95548

官方网址：www.citicssd.com

（6）中信期货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13层 1301-1305室、

14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中心三路 8号卓越时代广场（二期）北座 13层 1301-1305室、

14层

法定代表人：张皓

联系人：刘宏莹

客服电话：400-990-8826

官方网站：www.citicsf.com

（7）华泰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 228号

办公地址：南京市江东中路 228号

法定代表人：周易

联系人：庞晓芸

客服电话：955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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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方网址：www.htsc.com.cn

（8）广州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 19、20层

办公地址：广州市天河区珠江西路 5号广州国际金融中心主塔 19、20层

法定代表人：胡伏云

联系人：梁微

客服电话：95396

官方网址：www.gzs.com.cn

（9）国金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95号

办公地址：成都市青羊区东城根上街 95号

法定代表人：冉云

联系人：刘婧漪

客服电话：95310

官方网址：www.gjzq.com.cn

（10）平安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36号荣超大厦 16-20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金田路 4036号荣超大厦 16-20层

法定代表人：詹露阳

联系人：石静武

客服电话：95511-8

官方网址：stock.pingan.com

（11）上海华信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世纪大道 100号环球金融中心 9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南京西路 399号明天广场 20楼

法定代表人：陈灿辉

联系人：徐璐

客服电话：400-820-5999

官方网址：www.shhxzq.com

（12）深圳市新兰德证券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华强北路赛格科技园 4栋 10层 1006#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宣武门外大街 28号富卓大厦 A座 7层

法定代表人：马勇

联系人：文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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客服电话：400-166-1188

官方网址：8.jrj.com.cn

（13）和讯信息科技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22号 1002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外大街 22号泛利大厦 10层

法定代表人：王莉

联系人：刘洋

客服电话：010-85650628

官方网址：licaike.hexun.com

（14）上海挖财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799号 5层 01、02、03室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799号 5层 01、02、03室

法定代表人：胡燕亮

联系人：李娟

客服电话：021-50810673

官方网址：www.wacaijijin.com

（15）诺亚正行（上海）基金销售投资顾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飞虹路 360弄 9号 3724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杨浦区秦皇岛路 32号东码头园区 C栋

法定代表人：汪静波

联系人：朱了

客服电话：400-821-5399

官方网址：www.noah-fund.com

（16）深圳众禄基金销售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大厦 8楼 801

办公地址：深圳市罗湖区梨园路物资控股置地大厦 8楼 801

法定代表人：薛峰

联系人：童彩平

客服电话：400-678-8887

官方网址：www.zlfund.cn

（17）上海天天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徐汇区龙田路 190号 2号楼二层

办公地址：上海徐汇区东湖路 7号大公馆

法定代表人：其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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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高莉莉

客服电话：95021/400-1818-188

官方网址：www.1234567.com.cn

（18）上海好买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虹口区欧阳路 196号 26号楼 2楼 41号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南路 1118号鄂尔多斯国际大厦 903～906室

法定代表人：杨文斌

联系人：王诗玙

客服电话：400-700-9665

官方网址：www.ehowbuy.com

（19）蚂蚁（杭州）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仓前街道文一西路 1218号 1栋 202室

办公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万塘路 18号黄龙时代广场 B座 6F

法定代表人：陈柏青

联系人：韩爱彬

客服电话：4000-766-123

（20）浙江同花顺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杭州市文二西路 1号 903室

办公地址：杭州市余杭区五常街道同顺街 18号同花顺大楼

法定代表人：凌顺平

联系人：刘宁

客服电话：4008-773-772

官方网址：www.5ifund.com

（21）北京汇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11号 11层 1108号

办公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大街 11号 11层 1108号

法定代表人：王伟刚

联系人：熊小满

客服电话：010-62680527

官方网址：www.hcjijin.com

（22）北京唐鼎耀华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延庆县延庆经济开发区百泉街 10号 2栋 236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建国门外大街 19号 A座 1505室

法定代表人：张冠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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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系人：刘美薇

客服电话：400-819-9868

官方网址：www.tdyhfund.com

（23）上海大智慧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428号 1号楼 1102/1103单元

办公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杨高南路 428号 1号楼 1102/1103单元

法定代表人：申健

联系人：胡旦

客服电话：021-20292031

官方网址：www.wg.com.cn

（24）上海万得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福山路 33号 11楼 B座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浦明路 1500号万得大厦 11楼

法定代表人:王廷富

联系人：徐亚丹

客服电话：400-821-0203

官方网址：www.520fund.com.cn

（25）凤凰金信（银川）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阅海湾中央商务区万寿路 142号 14层 1402办公用房

办公地址：宁夏银川市金凤区阅海湾中央商务区万寿路 142号 14层

法定代表人：程刚

联系人：陈旭

客服电话：4000761166

官方网址：www.fengfd.com

（26）上海凯石财富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黄浦区西藏南路 765号 602-115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延安东路 1号凯石大厦 4楼

法定代表人：陈继武

联系人：王哲宇

客服电话：400-643-3389

官方网址：www.vstonewealth.com

（27）北京虹点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甲 2号裙房 2层 222单元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工人体育场北路甲 2号裙房 2层 222单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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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郑毓栋

联系人：姜颖

客服电话：400-618-0707

官方网址：www.hongdianfund.com

（28）北京肯特瑞财富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东路 66号 1号楼 22层 2603-06

办公地址：北京市亦庄经济开发区科创十一街 18号院京东集团总部 A座

法定代表人：江卉

联系人：徐伯宇

客服电话：95118

官方网址：jr.jd.com

（29）上海陆金所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33号 14楼 09单元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33号西裙楼 4楼

法定代表人：胡学勤

联系人：宁博宇

客服电话：400-821-9031

官方网址：www.lufunds.com

（30）深圳前海凯恩斯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入驻深圳市前海商务秘

书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深南大道 6019号金润大厦 23A

法定代表人：高锋

联系人：廖嘉琦

客服电话：400-804-8688

官方网址：www.foreseakeynes.com

（31）珠海盈米财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珠海市横琴新区宝华路 6号 105室-3491

办公地址：广州市海珠区琶洲大道东 1号保利国际广场南塔 1201-1203室

法定代表人：肖雯

联系人：邱湘湘

客服电话：020-89629066

官方网址：www.yingmi.cn

（32）深圳市金斧子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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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中区科苑路 15号科兴科学园 B栋 3单元

11层

办公地址：深圳市南山区粤海街道科技园中区科苑路 15号科兴科学园 B栋 3单元 7层

法人代表：赖任军

联系人：刘昕霞

电话：0755-29330513

传真：0755-26920530

客服电话：400-930-0660

公司网址：www.jfzinv.com

（33）上海基煜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上海市崇明县长兴镇路潘园公路 1800号 2号楼 6153室（上海泰和经济发

展区）

办公地址：上海市昆明路 518号北美广场 A1002-A1003室

法定代表人：王翔

联系人：吴鸿飞

客服电话：400-820-5369

官方网址：www.jiyufund.com.cn

（34）大泰金石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南京市建邺区江东中路 222号南京奥体中心现代五项馆 2105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浦东新区峨山路 505号东方纯一大厦 15楼

法定代表人：袁顾明

联系人：王骅

客服电话：400-928-2266

官方网址：www.dtfunds.com

（35）北京蛋卷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北京市朝阳区阜通东大街 1号院 6号楼 2单元 21层 222507

办公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望京阜通东大街 望京 SOHO T3 A座 19层

法定代表人：钟斐斐

联系人：戚晓强

客服电话：400-061-8518

官方网址：danjuanapp.com

（36）天津万家财富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天津自贸区（中心商务区）迎宾大道 1988号滨海浙商大厦公寓 2-2413室

办公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丰盛胡同 28号太平洋保险大厦 5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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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表人：李修辞

联系人：王茜蕊

客服电话：010-59013825

官方网址：www.wanjiawealth.com

（37）上海联泰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富特北路 277号 310室

办公地址：上海市长宁区福泉北路 518号 8座 3楼

法定代表人：燕斌

联系人：陈东

客服电话：400-166-6788

官方网址：www.66zichan.com

（38）南京苏宁基金销售有限公司

办公地址：南京玄武区苏宁大道 1号

注册地址：南京玄武区苏宁大道 1号

法定代表人：刘汉青

联系人：刘汉青

客服电话：95177

官方网站：www.snjijin.com

（39）永鑫保险销售服务有限公司

注册地址：中国（上海）自由贸易试验区世博馆路 200号 3层 A区

办公地址：上海浦东新区世博馆路 200号 B栋 3层

法定代表人：单开

联系人：曹楠

客服电话：95552

官方网址：www.all-share.com.cn

（二） 登记机构

名称：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201室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中心区福华一路 115号投行大厦 15层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电话：0755-23838000

传真：0755-82737441-0187

联系人：吉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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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出具法律意见书的律师事务所

名称：上海市通力律师事务所

住所：上海市银城中路 68号时代金融中心 19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银城中路 68号时代金融中心 19楼

负责人：俞卫锋

电话：021-31358666

传真：021-31358600

经办律师：安冬、陆奇

联系人：陆奇

（四） 审计基金财产的会计师事务所

名称：普华永道中天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住所：上海市浦东新区陆家嘴环路 1318号星展银行大厦 6楼

办公地址：上海市黄浦区湖滨路 202号领展企业广场 2座普华永道中心 11楼

法定代表人：李丹

电话：021-2323 8888

传真：021-2323 8800

联系人：边晓红

经办注册会计师：曹翠丽、边晓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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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部分 基金的募集

本基金由基金管理人依照《基金法》、《运作办法》、《销售办法》、《基金合同》

及其他有关规定，并经中国证监会 2017年 11月 22日证监许可［2017］2125号文注册。

本基金的类别为股票型证券投资基金。本基金的运作方式为契约型开放式。基金存续

期限为不定期。

本基金募集期为 2017年 12月 4日至 2017年 12月 22日，共募集 11,883,173.75份基

金份额，募集户数为 459户。

本基金根据所收取费用的差异，将基金份额分为不同的类别。收取前端认购费、前端

申购费，但不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类别为 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认购费、申购费，

而是从本类别基金资产中计提销售服务费的基金份额类别为 C类基金份额。

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和 C类基金份额分别设置代码。由于基金费用不同，本基金不同

类别的基金份额将分别计算并公告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公式如下：

T日某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T日该类基金份额的基金资产净值／T日该类基金

份额的基金份额余额总数

投资人在认购、申购基金份额时可自行选择基金份额类别。本基金不同基金份额类别

之间不得互相转换。

有关基金份额类别的具体设置、费率水平等由基金管理人确定。基金管理人在不违反

法律法规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可根据基金实际运作情况，

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增加基金份额类别或停止某类基金份额类别的销售、变更收费

方式、调整基金份额类别设置，或调整基金份额分类办法及规则，调整实施前基金管理人

需及时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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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部分 基金合同的生效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于 2017年 12月 28日正式生效。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本基金管理

人正式开始管理本基金。

基金合同生效日的第三个年度对日，若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二亿元的，基金合同自动终

止，同时不得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延续基金合同期限。若届时的法律法规或中国

证监会规定发生变化，上述终止规定被取消、更改或补充时，则本基金可以参照届时有效

的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规定执行。

《基金合同》生效满三年后继续存续的，连续二十个工作日出现基金份额持有人数量

不满二百人或者基金资产净值低于五千万元的，基金管理人应在定期报告中予以披露；连

续六十个工作日出现前述情形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向中国证监会报告并提出解决方案，如

转换运作方式、与其他基金合并或者终止基金合同等，并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进行表

决。

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时，从其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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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部分 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

（一） 申购与赎回场所

本基金的申购与赎回将通过销售机构进行。具体的销售机构将由基金管理人在相关公

告中列明。基金管理人可根据情况变更或增减销售机构，并予以公告。基金投资者应当在

销售机构办理基金销售业务的营业场所或按销售机构提供的其他方式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

与赎回。

（二） 申购与赎回的开放日及时间

1、开放日及开放时间

投资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

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

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基金合同生效后，若出现新的证券交易市场、证券交易所交易时间变更、其他特殊情

况或根据业务需要，基金管理人可视情况对前述开放日及开放时间进行相应的调整，但应

在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2、申购、赎回开始日及业务办理时间

本基金已于 2018年 2月 5日开始办理日常申购和赎回业务。

基金管理人不得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或者时间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赎回或者

转换。投资人在基金合同约定之外的日期和时间提出申购、赎回或转换申请且登记机构确

认接受的，其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为下一开放日该类别基金份额申购、赎回的价格。

（三） 申购与赎回的原则

1、“未知价”原则，即申购、赎回价格以申请当日收市后计算的某类别基金份额净值

为基准进行计算；

2、“金额申购、份额赎回”原则，即申购以金额申请，赎回以份额申请；

3、当日的申购与赎回申请可以在基金管理人规定的时间以内撤销；

4、赎回遵循“先进先出”原则，即按照投资人认购、申购的先后次序进行顺序赎回。

基金管理人可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对上述原则进行调整。基金管理人必须在

新规则开始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四） 申购与赎回的程序

1、申购和赎回的申请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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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人必须根据销售机构规定的程序，在开放日的具体业务办理时间内提出申购或赎

回的申请。

2、申购和赎回的款项支付

投资人申购基金份额时，必须全额交付申购款项，投资人交付申购款项，申购成立；

登记机构确认基金份额时，申购生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递交赎回申请，赎回成立，赎回是否生效以登记机构确认为准。基金

份额持有人赎回申请成功后，基金管理人将指示基金托管人在法律法规规定的期限内向基

金份额持有人支付赎回款项。如遇交易所或交易市场数据传输延迟、通讯系统故障、银行

数据交换系统故障或其它非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所能控制的因素影响业务处理流程，

则赎回款项的支付时间可相应顺延。在发生巨额赎回或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延缓支付赎回

款项的情形时，款项的支付办法参照基金合同有关条款处理。

3、申购和赎回申请的确认

基金管理人应以交易时间结束前受理有效申购和赎回申请的当天作为申购或赎回申请

日（T日），在正常情况下，本基金登记机构在 T+1日内对该交易的有效性进行确认。T日

提交的有效申请，投资人应及时到销售网点柜台或以销售机构规定的其他方式查询申请的

确认情况。若申购不成功，则申购款项本金退还给投资人。

销售机构对申购、赎回申请的受理并不代表该申请一定成功，而仅代表销售机构确实

接收到申购、赎回申请。申购、赎回的确认以登记机构的确认结果为准。对于申购、赎回

申请的确认情况，投资人应及时查询并妥善行使合法权利。

基金管理人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可对上述程序规则进行调整。基金管理人应

在新规则开始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五） 申购和赎回的数量限制

1、申购金额限制

投资者通过非直销销售机构首次申购本基金的最低金额为 10元（含申购费，下同），

追加申购单笔最低金额为 1元；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申购的单笔最低金额见相关公告。

各销售机构对最低申购限额及交易级差有其他规定的，需同时遵循该销售机构的相关规定。

投资者可多次申购，单个投资者当日申购金额不设上限限制，单个投资者累计持有份

额不设上限限制，对基金单日净申购比例不设上限限制，对本基金的总规模限额不设上限

限制。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的除外。

2、赎回份额限制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将其全部或部分基金份额赎回，基金份额单笔赎回不得少于 0.01份。

但某笔交易类业务（如赎回、基金转换、转托管等）导致单个交易账户的基金份额余额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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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 0.01份时，余额部分基金份额必须一同赎回。通过基金管理人直销中心办理的单笔最低

赎回份额和最低保有份额见相关公告。

3、基金管理人可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情况下，调整上述规定申购金额和赎回份额等数

量限制。基金管理人必须在调整实施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

告。

（六） 申购费用和赎回费用

1、申购费率

（1）A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

本基金对通过直销机构申购的特定投资群体与除此之外的其他投资者实施差别的申购

费率。

通过直销机构申购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的特定投资群体的申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 A 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

100 万元（不含）以下 0.15%
100 万元（含）—200 万元（不含） 0.08%
200 万元（含）—500 万元（不含） 0.03%

500 万元（含）以上 按笔固定收取 1,000 元

其他投资者申购本基金 A 类基金份额的申购费率如下表所示：

申购金额 A 类基金份额申购费率

100 万元（不含）以下 1.50%
100 万元（含）—200 万元（不含） 0.80%
200 万元（含）—500 万元（不含） 0.30%

500 万元（含）以上 按笔固定收取 1,000 元

（2）在申购费按金额分档的情况下，如果投资者多次申购，申购费适用单笔申购金额

所对应的费率。

（3）本基金 C 类基金份额不收取申购费。

2、赎回费率

（1）A 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

特定投资群体与其他投资者投资 A 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按相同费率执行，赎回费率

如下表所示：

持有时间 A 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

7 日（不含）以下 1.50%
7 日（含）－30 日（不含） 0.75%

30 日（含）－180 日（不含） 0.50%
180 日（含）以上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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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 A 类基金份额赎回。对持有期少于 30 日（不含）的

A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收取赎回费用全额计入基金财产；对持有期在 30 日以上（含）且少

于 90 日（不含）的 A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收取赎回费用总额的 75%计入基金财产；对持

有期在 90 日以上（含）且少于 180 日（不含）的 A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收取赎回费用总

额的 50%计入基金财产；赎回费未归入基金财产的部分用于支付市场推广、注册登记费和

其他手续费。

（2）C 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

特定投资群体与其他投资者投资 C 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按相同费率执行，赎回费率

如下表所示：

持有时间 C 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

7 日（不含）以下 1.50%
7 日（含）－30 日（不含） 0.5%

30 日（含）以上 0

投资者可将其持有的全部或部分 C 类基金份额赎回。对 C 类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收取赎

回费用全额计入基金财产。

3、基金管理人可以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调整申购、赎回费率或收费方式，并

最迟应于新的费率或收费方式实施日前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公

告。

4、申购费用由基金申购投资人承担，不列入基金财产，主要用于本基金的市场推广、

销售、登记结算等各项费用。

5、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基金份额

时收取。

6、当本基金发生大额申购或赎回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

基金估值的公平性。摆动定价机制适用的具体情形、处理原则及操作规范遵循法律法规、

行业自律规则的相关规定。

7、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规定及基金合同约定的情况下根据市场情况制定

基金促销计划，定期或不定期地开展基金促销活动。在基金促销活动期间，基金管理人可

以对投资者开展不同的费率优惠活动。

（七） 申购份额与赎回金额的计算

1、申购和赎回数额、余额的处理方式

（1）申购的有效份额为净申购金额除以当日某类别的基金份额净值，有效份额单位为

份。本基金分为 A类和 C类两类基金份额，两类基金份额单独设置基金代码，分别计算和

公告基金份额净值。申购涉及金额、份额的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后两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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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2）赎回金额为按实际确认的有效赎回份额乘以当日某类别基金份额净值扣除相应的

费用后，赎回费用、赎回金额的单位为人民币元，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小数点

后两位以后的部分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2、申购份额的计算

（1）投资者选择 A类基金份额时

1）当申购费用适用比例费率时，申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净申购金额＝申购金额 /（1＋申购费率）

申购费用＝申购金额－净申购金额

申购份额＝净申购金额 / T日 A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2）当申购费用为固定金额时，申购份额的计算方法如下：

申购费用＝固定金额

净申购金额=申购金额－申购费用

申购份额＝净申购金额 / T日 A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举例说明：某投资者（非特定投资群体）申购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 100,000元，对应

的申购费率为 1.5%，假设申购当日 A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1100元，则其申购

费用、可得到的申购份额为：

净申购金额＝100,000.00 /（1+1.5%）＝98,522.17元

申购费用＝100,000.00－98,522.17＝1,477.83元

申购份额＝98,522.17/ 1.1100＝88,758.71份

即，该投资者（非特定投资群体）申购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 100,000元，对应的申购

费率为 1.5%，假设申购当日的 A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1100元，可得到

88,758.71份 A类基金份额。

举例说明：某投资者（特定投资群体）申购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 100,000元，对应的

申购费率为 0.15%，假设申购当日 A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1100元，则其申购费

用、可得到的申购份额为：

净申购金额＝100,000.00 /（1+0.15%）＝99,850.22元

申购费用＝100,000.00－99,850.22＝149.78元

申购份额＝99,850.22/ 1.1100＝89,955.15份

即，该投资者（特定投资群体）申购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 100,000元，对应的申购费

率为 0.15%，假设申购当日的 A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 1.1100元，可得到

89,955.15份 A类基金份额。

（2）投资者选择 C类基金份额时

申购份额＝申购金额 / T日 C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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举例说明：某投资人投资 100,000元申购本基金 C类基金份额，假设申购当日 C类份

额基金份额净值为 1.0400元，则其可得到的申购份额为：

申购份额=100,000/1.0400=96,153.85份

即：该投资者申购本基金 C类基金份额 100,000元，假设申购当日 C类基金份额净值

为 1.0400元，则其可得到 96,153.85份 C类基金份额。

3、赎回金额的计算

投资者在赎回基金份额时需缴纳一定的赎回费用。计算公式如下：

赎回费用＝赎回份额×T日该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该类基金份额的赎回费率

赎回金额＝赎回份额×T日该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赎回费

举例说明：某投资者持有 10,000份 A类基金份额 365日后决定赎回，对应的赎回费率

为 0，假设赎回当日 A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是 1.1320元，则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赎回费用＝10,000×1.1320×0 ＝ 0元

赎回金额＝10,000×1.1320－0＝11,320.00元

即，该投资者持有 10,000份 A类基金份额 365日后赎回，对应的赎回费率为 0，假设

赎回当日的基金份额净值是 1.1320元，则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11,320.00元。

举例说明：某投资人赎回 10,000份 C类基金份额，假设该笔份额持有期限为 20日，

则对应的赎回费率为 0.5%，假设赎回当日 C类基金份额净值是 1.0160元，则其可得到的

赎回金额为：

赎回费用 = 10,000×1.0160×0.5% ＝ 50.80元

赎回金额 = 10,000×1.0160-50.80＝10,109.20元

即：投资人在持有 20日后赎回 10,000份 C类基金份额，对应的赎回费率为 0.5%，假

设赎回当日 C类份额基金份额净值是 1.0160元，则其可得到的赎回金额为 10,109.20元。

4、正常情况下，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 4位，

小数点后第 5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若单个开放日内，本

基金某类基金份额的净赎回申请(赎回申请份额总数加上基金转换中转出申请份额总数后扣

除申购申请份额总数及基金转换中转入申请份额总数后的余额)超过前一开放日日终该类基

金份额的基金总份额的 30%，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基金管理人可将该类基金份额的

基金份额净值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 8位，小数点后第 9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收益

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

T日的各类基金份额净值在当天收市后计算，并在 T+1日内公告。遇特殊情况，基金

管理人可以适当延迟计算或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八） 申购和赎回的登记

1、本基金申购与赎回的登记业务按照登记机构的有关规定办理。正常情况下，投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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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日申购基金成功后，登记机构在 T＋1日内为投资人登记权益并办理登记结算手续，投资

者人 T＋2日起（含该日）有权赎回该部分基金份额。

2、投资者 T日赎回成功后，正常情况下，登记机构在 T＋1日内为投资人扣除权益并

办理相应的登记结算手续。

3、登记机构可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对上述登记业务办理时间进行调整。基金

管理人最迟于开始实施前 2个工作日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九） 拒绝或暂停申购的情形

发生下列情况时，基金管理人可拒绝或暂停接受全部或部分份额类别的申购申请：

1、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无法正常运作。

2、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时。当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 50%以

上的资产出现无可参考的活跃市场价格且采用估值技术仍导致公允价值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时，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确认后，基金管理人应当暂停基金估值，并采取暂停接受基金申

购申请的措施。

3、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

值。

4、接受某笔或某些申购申请可能会影响或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时。

5、基金资产规模过大，使基金管理人无法找到合适的投资品种，或其他可能对基金业

绩产生负面影响，或发生其他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情形。

6、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登记机构、销售机构、支付结算机构等因异常情况导致

基金销售系统、基金销售支付结算系统、基金登记系统、基金会计系统等无法正常运行。

7、按照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合并计算，基金管理人接受某笔或者某些申购申请有可能

导致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数的比例达到或者超过本基金基金份额总数的 50%，或者变

相规避 50%集中度的情形时。

8、在基金管理人就本基金的基金总规模、单日净申购比例、单一投资者单日和/或单

笔申购金额设置上限的情况下，接受某笔或某些申购申请超过前述某项或全部上限比例的。

9、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发生上述第 1、2、3、5、6、9项情形之一且基金管理人决定暂停申购时，基金管理人

应当根据有关规定在指定媒介上刊登暂停申购公告。如果投资人的申购申请被全部或部分

拒绝的，被拒绝的申购款项本金将退还给投资人。在暂停申购的情况消除时，基金管理人

应及时恢复申购业务的办理。

（十） 暂停赎回或者延缓支付赎回款项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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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生下列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暂停接受全部或部分份额类别的赎回申请或延缓支付

赎回款项：

1、因不可抗力导致基金管理人不能支付赎回款项。

2、发生基金合同规定的暂停基金资产估值情况时。当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 50%以

上的资产出现无可参考的活跃市场价格且采用估值技术仍导致公允价值存在重大不确定性

时，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确认后，基金管理人应当暂停基金估值，并采取暂停赎回或延缓

支付赎回款项的措施。

3、证券、期货交易所交易时间非正常停市，导致基金管理人无法计算当日基金资产净

值。

4、连续两个或两个以上开放日发生巨额赎回。

5、继续接受赎回申请将损害现有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情形时，可暂停接受投资人的

赎回申请。

6、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情形。

发生上述情形之一且基金管理人决定暂停接受基金份额持有人赎回申请或延缓支付赎

回款项时，基金管理人应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已确认的赎回申请，基金管理人应足额支付；

如暂时不能足额支付，应将可支付部分按单个账户赎回申请量占赎回申请总量的比例支付

给赎回申请人，未支付部分可延期支付。若出现上述第 4项所述情形，按基金合同的相关

条款处理。基金份额持有人在申请赎回时可事先选择将当日可能未获受理部分予以撤销。

在暂停赎回的情况消除时，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恢复赎回业务的办理并公告。

（十一） 巨额赎回的情形及处理方式

1、巨额赎回的认定

按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合并计算，若本基金单个开放日内的基金份额的净赎回申请(赎

回申请份额总数加上基金转换中转出申请份额总数后扣除申购申请份额总数及基金转换中

转入申请份额总数后的余额)超过前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的 10%，即认为是发生了巨额赎回。

2、巨额赎回的处理方式

当基金出现巨额赎回时，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基金当时的资产组合状况决定全额赎回

或部分延期赎回。

（1）全额赎回：当基金管理人认为有能力支付投资人的全部赎回申请时，按正常赎回

程序执行。

（2）部分延期赎回：当基金管理人认为支付投资人的赎回申请有困难或认为因支付投

资人的赎回申请而进行的财产变现可能会对基金资产净值造成较大波动时，基金管理人在

当日接受赎回比例不低于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的 10%的前提下，可对其余赎回申请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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办理。对于当日的赎回申请，应当按单个账户赎回申请量占赎回申请总量的比例，确定当

日受理的赎回份额；对于未能赎回部分，投资人在提交赎回申请时可以选择延期赎回或取

消赎回。选择延期赎回的，将自动转入下一个开放日继续赎回，直到全部赎回为止；选择

取消赎回的，当日未获受理的部分赎回申请将被撤销。延期的赎回申请与下一开放日赎回

申请一并处理，无优先权并以下一开放日该类别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赎回

金额，以此类推，直到全部赎回为止。如投资人在提交赎回申请时未作明确选择，投资人

未能赎回部分作自动延期赎回处理。

（3）若基金发生巨额赎回的，在单个基金份额持有人超过基金总份额 20%以上的赎回

申请等情形下，基金管理人可以延期办理赎回申请。

在出现巨额赎回且基金管理人根据基金资产组合状况决定部分延期赎回时，对于当日

申请赎回份额超过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 20%的单个赎回申请人（以下称“单一巨额赎回

申请人”），按照保护其他赎回申请人利益的原则，基金管理人应优先确认其他赎回申请

人的赎回申请。如其他赎回申请人的赎回申请被全部确认，则基金管理人在当日接受赎回

比例不低于上一开放日基金总份额 10%的前提下，在仍可接受赎回申请的范围内，对单一

巨额赎回申请人的赎回申请按其单个账户赎回申请量占所有单一巨额赎回申请人的赎回申

请总量的比例进行确认，对其余赎回申请延期办理；如其他赎回申请人的赎回申请未被全

部确认，则对全部未确认的赎回申请（含其他赎回申请人的其余赎回申请与单一巨额赎回

申请人的全部赎回申请）延期办理。

延期办理的程序为：延期的赎回申请与下一开放日赎回申请一并处理，无优先权并以

下一开放日该类别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为基础计算赎回金额，以此类推，直到全部赎

回为止。延期部分如投资人选择取消赎回的，当日未获受理的部分赎回申请将被撤销。如

投资人在提交赎回申请时未作明确选择，投资人未能赎回部分作自动延期赎回处理。基金

管理人应当对延期办理的事宜在指定媒介上进行公告。

（4）暂停赎回：连续 2个开放日以上(含本数)发生巨额赎回，如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必

要，可暂停接受基金的赎回申请；已经接受的赎回申请可以延缓支付赎回款项，但不得超

过 20个工作日，并应当在指定媒介上进行公告。

3、巨额赎回的公告

当发生上述巨额赎回并延期办理时，基金管理人应当通过邮寄、传真、短信、电子邮

件或由基金销售机构通知等方式，在 3个交易日内通知基金份额持有人，说明有关处理方

法，同时在指定媒介上刊登公告。

（十二） 暂停申购或赎回的公告和重新开放申购或赎回的公告

1、发生上述暂停申购或赎回情况的，基金管理人应于规定期限内在指定媒介上刊登暂

停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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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暂停申购或赎回的时间，依照《信息披露办法》的有关规定，

最迟于重新开放日在指定媒介上刊登重新开放申购或赎回的公告；也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在

暂停公告中明确重新开放申购或赎回的时间，届时不再另行发布重新开放的公告。

（十三） 基金转换

基金管理人可以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决定开办本基金与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其他基金之间的转换业务，基金转换可以收取一定的转换费，相关规则由基金管理

人届时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规定制定并公告，并提前告知基金托管人与相关机

构。

（十四） 基金的非交易过户

基金的非交易过户是指基金登记机构受理继承、捐赠和司法强制执行等情形而产生的

非交易过户以及登记机构认可、符合法律法规的其它非交易过户。无论在上述何种情况下，

接受划转的主体必须是依法可以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的投资人。

继承是指基金份额持有人死亡，其持有的基金份额由其合法的继承人继承；捐赠指基

金份额持有人将其合法持有的基金份额捐赠给福利性质的基金会或社会团体；司法强制执

行是指司法机构依据生效司法文书将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强制划转给其他自然

人、法人或其他组织。办理非交易过户必须提供基金登记机构要求提供的相关资料，对于

符合条件的非交易过户申请按基金登记机构的规定办理，并按基金登记机构规定的标准收

费。

（十五） 基金的转托管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办理已持有基金份额在不同销售机构之间的转托管，基金销售机构

可以按照规定的标准收取转托管费。

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基金登记机构可依据相关法律法规及其业务规则，办理基金份

额质押业务，并可收取一定的手续费。

（十六） 定期定额投资计划

基金管理人可以为投资人办理定期定额投资计划，具体规则由基金管理人另行规定。

投资人在办理定期定额投资计划时可自行约定每期扣款金额，每期扣款金额必须不低于基

金管理人在相关公告或更新的招募说明书中所规定的定期定额投资计划最低申购金额。

（十七） 基金份额的冻结和解冻

基金登记机构只受理国家有权机关依法要求的基金份额的冻结与解冻，以及登记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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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可、符合法律法规的其他情况下的冻结与解冻。

（十八） 基金份额折算

在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

一致，可对基金份额进行折算，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十九） 其他

当技术条件成熟，本基金管理人在不违反法律法规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不

利影响的前提下，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可根据具体情况对上述申购和赎回的安排进

行补充和调整，或者安排本基金的一类或多类基金份额在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申购和赎

回，或者办理基金份额的转让、过户等业务，届时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但须

提前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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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部分 基金的投资

（一） 投资目标

紧密跟踪业绩比较基准，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的最小化。

（二） 投资范围

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主要包括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备选成份股。为更好地实现投资目标，

本基金还可投资于非成份股（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以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

投资的股票）、货币市场工具、金融衍生品（包括权证、股指期货、股票期权等）及法律

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本基金可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为：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分股及备选成分股的比例不低于基

金资产的 90%，且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80%。每个交易日日终，在扣除股指期货合约、

股票期权合约需缴纳的交易保证金后，本基金将持有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5%的现金或者到

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权证、股指期货、股票期权及其他金融工具的投资比例依照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的规定执

行。

（三） 投资策略

正常情况下，本基金主要采用完全复制法进行投资，力争将年化跟踪误差控制在 2%以

内，日跟踪偏离度绝对值的平均值控制在 0.20%以内。

1、股票投资策略

（1）完全复制法

通常情形下，本基金主要采取完全复制法进行投资，即完全按照标的指数的成份股组

成及其权重分配投资于每只股票的具体金额，进而形成股票投资组合，并根据标的指数的

成份股组成及权重变动对股票投资组合进行相应调整。

（2）优化复制法

为了更好地实现投资目标，当出现特殊情形导致本基金无法有效复制和跟踪标的指数

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包括替代、抽样等技术手段在内的优化复制法来构造股票投资组

合。其中，替代是指通过投资其他成份股、非成份股或金融衍生品等金融工具来构建对应

的风险敞口；抽样复制法是根据预先设定的标准剔除部分成分股，并对选取的成分股在组

合中的相对权重进行再配置，从而使组合的跟踪成本和跟踪误差控制在可以接受的范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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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抽样复制常用的技术包括市值优先抽样、分层抽样、最优化抽样等。本基金可根据实

际情况，根据具体方法的技术特点和实施成本，选择相应的抽样复制技术。

以上特殊情形包括但不限于：1）投资组合规模较小，不适合采用完全复制法；2）法

律法规的限制；3）标的指数成份股因长期停牌等原因导致流动性不足；4）标的指数的成

份股发生分红、配股、增发等行为；5）标的指数编制方法发生变化；6）基金的申购和赎

回等对本基金跟踪标的指数的效果可能带来影响；7）其他可能严重限制本基金跟踪标的指

数的合理原因等。

2、现金管理策略

为保持基金的资产流动性，本基金可适当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具体而言，本基金将

根据基金资产组合中的现金存量水平、申购赎回情况及基金跟踪误差控制情况，在确定总

体流动性要求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形势、市场资金面走向、交易对手的信用资质

以及各类资产收益率水平等，确定各类货币市场工具的配置比例，并定期对组合的平均剩

余期限及投资品种比例进行适当调整，在保证基金资产安全性和流动性的基础上力争创造

稳定的收益。

3、金融衍生品投资策略

为更好地实现投资目标，本基金从风险管理的角度出发，可以适当投资于金融衍生品。

（1）权证投资策略。权证为本基金辅助性投资工具。权证的投资原则为有利于基金资

产增值、控制下跌风险、实现保值和锁定收益。

（2）股指期货、股票期权合约投资策略。本基金将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以套期保值

为目的，主要选择流动性好、交易活跃的股指期货合约、股票期权合约进行交易，以降低

股票仓位调整的交易成本，提高投资效率，从而更好地实现投资目标。基金管理人将根据

审慎原则，建立期权交易决策部门或小组，授权特定的管理人员负责期权的投资审批事项，

以防范股票期权投资的风险。

（3）本基金将关注其他金融衍生产品的推出情况。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允许基金投

资其他衍生工具，本基金可按届时有效的法律法规和监管机构的规定，制定与本基金投资

目标相适应的投资策略和估值政策，在充分评估衍生产品的风险和收益的基础上，谨慎地

进行投资。

4、其他

未来，随着市场的发展和基金管理运作的需要，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改变投资目标的

前提下，遵循法律法规的规定，相应调整或更新投资策略，并在招募说明书更新中公告。

（四） 投资限制

1、组合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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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的投资组合应遵循以下限制：

（1）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备选成份股的资产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90%，且不

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80%；

（2）每个交易日日终，扣除股指期货合约、股票期权合约的交易保证金后，本基金保

持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5%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其中，现金不包括结

算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3）本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10%，但完全

按照指数的构成比例进行投资的部分不受前述限制；

（4）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不超过该证券的 10%，

但完全按照指数的构成比例进行投资的部分不受前述限制；

（5）本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3%；

（6）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基金持有的同一权证，不得超过该权证的 10%；

（7）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买入权证的总金额，不得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5%；

（8）基金财产参与股票发行申购，本基金所申报的金额不超过本基金的总资产，本基

金所申报的股票数量不超过拟发行股票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9）本基金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债券回购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

的 40%，本基金在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回购最长期限为 1年，债券回购到期后不得

展期；

（10）本基金参与股指期货交易，需遵守下列投资比例限制：

1）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股指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10%；

2）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股指期货合约价值与有价证券市值之和，不得超过

基金资产净值的 100%，其中，有价证券指股票、债券（不含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权证、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不含质押式回购）等；

3）在任何交易日终，持有的卖出股指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持有的股票总市值的

20%；

4）本基金所持有的股票市值和买入、卖出股指期货合约价值，合计（轧差计算）占基

金资产的比例应当符合《基金合同》关于股票投资比例的有关规定；

5）在任何交易日内交易（不包括平仓）的股指期货合约的成交金额不得超过上一交易

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20%；

（11）本基金参与股票期权交易依据下列标准建构组合：

1）因未平仓的期权合约支付和收取的权利金总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10%；

2）开仓卖出认购期权的，应持有足额标的证券；开仓卖出认沽期权的，应持有合约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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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所需的全额现金或交易所规则认可的可冲抵期权保证金的现金等价物；

3）未平仓的期权合约面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20%。其中，合约面值按照行权价

乘以合约乘数计算；

（12）本基金基金总资产不得超过基金净资产的 140%；

（13）本基金主动投资于流动性受限资产的市值合计不得超过该基金资产净值的

15%。因证券市场波动、上市公司股票停牌、基金规模变动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素致使基

金不符合本条规定比例限制的，基金管理人不得主动新增流动性受限资产的投资；

（14）本基金与私募类证券资管产品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主体为交易对手开展逆

回购交易的，可接受质押品的资质要求应当与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保持一致；

（15）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开放式基金(包括开放式基金以及处于开放期的定期开

放基金)持有一家上市公司发行的可流通股票，不得超过该上市公司可流通股票的 15%；本

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投资组合持有一家上市公司发行的可流通股票，不得超过该上市公

司可流通股票的 30%；完全按照有关指数的构成比例进行证券投资的开放式基金以及中国

证监会认定的特殊投资组合可不受前述限制；

（16）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投资限制。

除上述第（2）、（13）、（14）、（15）项外，因证券、期货市场波动，证券发行人

合并，基金规模变动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素致使基金投资比例不符合上述规定投资比例

的，基金管理人应当在 10个交易日内进行调整，但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特殊情形除外。

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 6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同

的有关约定。上述期间，基金的投资范围、投资策略应当符合基金合同的约定。

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的投资的监督与检查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

2、禁止行为

为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基金财产不得用于下列投资或者活动：

（1）承销证券；

（2）违反规定向他人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3）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4）向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

（5）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6）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禁止的其他活动。

3、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财产买卖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或者与其有重大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或者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或者从事其他重大

关联交易的，应当符合基金的投资目标和投资策略，遵循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先原则，

防范利益冲突，建立健全内部审批机制和评估机制，按照市场公平合理价格执行。相关交

易必须事先得到基金托管人的同意，并按法律法规予以披露。重大关联交易应提交基金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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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人董事会审议，并经过三分之二以上的独立董事通过。基金管理人董事会应至少每半年

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查。

4、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组合限制、禁止行为规定的条件和要求，本基金可不

受相关限制。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对上述组合限制、禁止行为规定的条件和要求进行变更

的，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基金管理人可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对基金合同进行变更。

（五） 投资管理程序

1、投资决策依据

（1）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

（2）标的指数的编制方法及调整公告等；

（3）对证券市场发展趋势的研究与判断。

2、投资决策流程

（1）基金经理依据标的指数成份股名单及权重，进行投资组合构建；

（2）当发生以下情况时，基金管理人将对投资组合进行调整，以降低跟踪误差，实现

对标的指数的紧密跟踪。

1）指数编制方法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将评估指数编制方法变更对指数成份股及权重

的影响，适时进行投资组合调整。

2）指数成份股定期或临时调整。基金管理人将预测指数成份股调整方案，并判断指数

成份股调整对投资组合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确定组合调整策略。

3）指数成份股出现股本变化、增发、配股、派发现金股息等情形。基金管理人将密切

关注这些情形对指数的影响，并据此确定相应的投资组合调整策略。

4）当因法律法规限制本基金不能投资指数成份股时，基金管理人研究制定成份股替代

策略，并适时进行组合调整。

5）基金参与新股申购、股票长期停牌、股票流动性不足等情形。基金管理人将分析这

些情形对跟踪误差的影响，据此对投资组合进行相应调整。

（3）监察部对基金的日常投资和交易是否遵守法律法规、基金合同进行独立监督检查；

（4）投资风险管理部门定期对投资组合的跟踪误差进行跟踪和评估，提供基金经理参

考；

（5）基金经理参考有关研究报告及投资风险管理部的报告，及时进行投资组合调整。

（六） 标的指数与业绩比较基准

本基金的标的指数为国证 A股指数。

本基金的业绩比较基准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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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证 A股指数收益率×95%+银行人民币活期存款利率（税后）×5%

国证 A股指数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以下简称“指数提供商”），该指数旨

在反映中国 A股市场股票价格的总体变动趋势。该指数的样本股为深圳证券交易所、上海

证券交易所上市的除 ST、*ST股票外的所有 A股，具体编制方法见指数提供商关于该指数

的编制方案。“银行人民币活期存款利率（税后）”指中国人民银行公布并执行的活期金

融机构人民币存款基准税后利率。本基金参考预期的大类资产配置比例设置了业绩比较基

准的权重。

如果指数提供商变更或者指数提供商停止编制上述标的指数，或者上述标的指数由其

它指数代替，或者因客观原因等导致指数无法编制，本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维护基金份额

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变更本基金的标的指数、基金名称与业绩比较

基准。

若变更标的指数（及相应变更业绩比较基准）涉及本基金投资范围或投资策略等实质

性变更，则基金管理人应就变更标的指数（及相应变更业绩比较基准）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且及时在指定媒介上刊登公告。若变更标的指数及业绩比较

基准对基金投资无实质性影响（包括但不限于指数提供商变更、指数更名等），则无需召

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人应在取得基金托管人同意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

应及时在指定媒介上公告。

（七） 风险收益特征

本基金为股票型基金，理论上其预期风险和预期收益水平高于混合型基金、债券型基

金及货币市场基金。本基金紧密跟踪标的指数表现，具有与标的指数相似的风险收益特征。

（八） 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行使股东权利和债权人权利的处理原则及方法

1、不谋求对上市公司的控股，不参与所投资上市公司的经营管理；

2、有利于基金资产的安全与增值；

3、基金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表基金独立行使股东权利，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

利益；

4、基金管理人按照国家有关规定代表基金独立行使债权人权利，保护基金份额持有人

的利益；

5、不通过关联交易为自身、雇员、授权代理人或任何存在利害关系的第三人牟取任何

不当利益。

（九） 基金投资组合报告（未经审计）



创金合信国证 A 股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18 年第 1 号）招募说明书（更新）

53

本基金管理人的董事会及董事保证本报告所载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本基金的托管人根据基金合同的规定，复核了本报告的内容，保证复核内容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投资组合报告所载数据截至 2018年 3月 31日（未经审计）。

1、报告期末基金资产组合情况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项目 金额
占基金总资产的

比例（%）

1 权益投资 10,535,107.00 93.74

其中：股票 10,535,107.00 93.74

2 基金投资 - -

3 固定收益投资 - -

其中：债券 - -

资产支持证券 - -

4 贵金属投资 - -

5 金融衍生品投资 - -

6 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其中：买断式回购的买入返售金融资产 - -

7 银行存款和结算备付金合计 699,545.04 6.22

8 其他资产 3,810.87 0.03

9 合计 11,238,462.91 100.00

2、报告期末按行业分类的股票投资组合

2.1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代码 行业类别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

的比例（%）

A 农、林、牧、渔业 142,319.00 1.28

B 采矿业 346,619.00 3.12

C 制造业 5,329,010.00 47.95

D 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业 248,911.00 2.24

E 建筑业 290,665.00 2.62

F 批发和零售业 386,639.00 3.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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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 323,818.00 2.91

H 住宿和餐饮业 - -

I 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 660,111.00 5.94

J 金融业 1,770,387.00 15.93

K 房地产业 503,848.00 4.53

L 租赁和商务服务业 127,255.00 1.15

M 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 19,362.00 0.17

N 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 100,438.00 0.90

O 居民服务、修理和其他服务业 - -

P 教育 - -

Q 卫生和社会工作 70,645.00 0.64

R 文化、体育和娱乐业 188,979.00 1.70

S 综合 26,101.00 0.23

合计 10,535,107.00 94.80

2.2 报告期末（积极投资）按行业分类的境内股票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股票。

3、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细

3.1 报告期末指数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股票投资明

细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股票代码 股票名称 数量(股) 公允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

值比例(%)

1 601318 中国平安 5,100 333,081.00 3.00

2 600519 贵州茅台 200 136,724.00 1.23

3 000333 美的集团 2,300 125,419.00 1.13

4 601166 兴业银行 7,500 125,175.00 1.13

5 000651 格力电器 2,300 107,870.00 0.97

6 600887 伊利股份 3,300 94,017.00 0.85

7 601288 农业银行 21,400 83,674.00 0.75

8 601328 交通银行 13,400 82,812.00 0.75

9 600276 恒瑞医药 900 78,309.00 0.70

10 600030 中信证券 4,200 78,036.00 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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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积极投资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股票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积极投资股票。

4、报告期末按债券品种分类的债券投资组合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5、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债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债券。

6、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十名资产支持证券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资产支持证券。

7、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贵金属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贵金属。

8、报告期末按公允价值占基金资产净值比例大小排序的前五名权证投资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权证。

9、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股指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股指期货。

10、报告期末本基金投资的国债期货交易情况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国债期货。

11、投资组合报告附注

11.1 2017年 7月 26日，珠海格力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格力电器

"，股票代码：000651）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东监管局对公司董事徐自发先生下

达的行政监管措施决定书《关于对徐自发采取出具警示函措施的决定》，认定徐自发作为

格力电器的董事，将持有的格力电器股票在买入后不足 6个月卖出，违反了《证券法》第

四十七条的规定，并对其采取出具警示函的监管措施。2017年 10月 19日，公司公告，获

悉公司董事徐自发先生于 2017年 10月 18日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调查通知书》

，该通知书内容为"因涉嫌违反证券法律法规，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的有关规定，

我会决定对你立案调查，请予以配合。"

本基金投研认为，上述违规行为主要系公司董事徐自发所为，行政处罚和立案调查对

象也是其本人。公司对此次董事违规行为的调查做出了迅速反应、积极配合并严格履行信

披义务，将此次违规买卖所得收益全部收归公司所有，董事徐自发也于 2017年 10月 26日

辞职，不在公司担任任何职务，并承诺调查期间和做出调查结论后 6个月内、辞职后 6个

月内不减持所持股份。此次事件无关公司经营活动和基本面变化，本基金基金经理依据基

金合同和公司投资管理制度，在投资授权范围内，经正常投资决策程序对该公司进行了投

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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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 5月，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信证券")收到中国证监会《行政处罚事

先告知书》（处罚字[2017]57号）,认定公司违规向司度提供融资融券服务，违反了《证

券公司融资融券业务管理办法》（证监会公告[2011]31号）第十一条，并对中信证券采取

责令改正、给予警告、没收违法所得的处罚。

本基金投研人员分析认为，在受到处罚后，中信券改正态度积极，并迅速做出反应，

查找不足，积极整改，该事件发生后该公司经营状况正常。相关处罚对公司发行的相关债

券信用风险无实质影响。本基金基金经理依据基金合同和公司投资管理制度，在投资授权

范围内，经正常投资决策程序对中信证券相关债券进行了投资。

11.2 本基金投资的前十名股票未超出基金合同规定的备选股票库。

11.3 其他资产构成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金额

1 存出保证金 3,249.39

2 应收证券清算款 -

3 应收股利 -

4 应收利息 151.78

5 应收申购款 409.70

6 其他应收款 -

7 其他 -

8 合计 3,810.87

11.4 报告期末持有的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明细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未持有处于转股期的可转换债券。

11.5 报告期末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明

11.5.1 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指数投资前十名股票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11.5.1 期末积极投资前十名股票中存在流通受限情况的说说明

本基金本报告期末积极投资前五名股票不存在流通受限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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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部分 基金业绩

基金管理人依照恪尽职守、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资产，但不保

证基金一定盈利，也不保证最低收益。基金的过往业绩并不预示其未来表现，基金管理人

管理的其他基金的业绩也不构成对本基金业绩表现的保证。投资有风险，投资者在作出投

资决策前应仔细阅读本基金的招募说明书。

本基金基金合同生效日为 2017年 12月 28日，基金合同生效以来的投资业绩及与同期

基准的比较如下表所示：

创金合信国证 A 股指数 A

阶段
净值收益

率①

净值收益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③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17.12.28-2017.12.31 0.20% 0.12% 0.98% 0.28% -0.78% -0.16%

2018.01.01-2018.03.31 -3.13% 1.20% -3.06% 1.16% -0.07% 0.04%

创金合信国证 A 股指数 C

阶段
净值收益

率①

净值收益

率标准差

②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③

业绩比较

基准收益

率标准差

④

①－③ ②－④

2017.12.28-2017.12.31 0.20% 0.12% 0.98% 0.28% -0.78% -0.16%

2018.01.01-2018.03.31 -3.22% 1.20% -3.06% 1.16% -0.16% 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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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部分 基金的财产

（一）基金资产总值

基金资产总值是指购买的各类证券及票据价值、银行存款本息和基金应收的申购基金

款以及其他投资所形成的价值总和。

（二）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资产净值是指基金资产总值减去基金负债后的价值。

（三）基金财产的账户

基金托管人根据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为本基金开立资金账户、证券账户以及投

资所需的其他专用账户。开立的基金专用账户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销售机构

和基金登记机构自有的财产账户以及其他基金财产账户相独立。

（四）基金财产的保管和处分

本基金财产独立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销售机构的财产，并由基金托管人

保管。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登记机构和基金销售机构以其自有的财产承担其自

身的法律责任，其债权人不得对本基金财产行使请求冻结、扣押或其他权利。除依法律法

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处分外，基金财产不得被处分。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因依法解散、被依法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等原因进行清

算的，基金财产不属于其清算财产。基金管理人管理运作基金财产所产生的债权，不得与

其固有资产产生的债务相互抵销；基金管理人管理运作不同基金的基金财产所产生的债权

债务不得相互抵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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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二部分 基金资产估值

（一）估值日

本基金的估值日为本基金相关的证券交易场所的交易日以及国家法律法规规定需要对

外披露基金净值的非交易日。

（二）估值对象

基金所拥有的股票、债券、金融衍生品和银行存款本息、应收款项、其它投资等资产

及负债。

（三）估值方法

1、证券交易所上市的有价证券的估值

（1）交易所上市的有价证券（包括股票、权证等），以其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

市价（收盘价）估值；估值日无交易的，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或证券

发行机构未发生影响证券价格的重大事件的，以最近交易日的市价（收盘价）估值；如最

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或证券发行机构发生影响证券价格的重大事件的，可

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因素，调整最近交易市价，确定公允价格。

（2）交易所上市交易或挂牌转让的固定收益品种（基金合同另有规定的除外），选取

第三方估值机构提供的相应品种当日的估值净价估值，具体估值机构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

托管人协商约定。

（3）交易所上市交易的可转换债券，按估值日收盘价减去债券收盘价中所含的债券应

收利息得到的净价进行估值；估值日没有交易的，且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

化，按最近交易日债券收盘价减去债券收盘价中所含的债券应收利息得到的净价进行估值。

如最近交易日后经济环境发生了重大变化的，可参考类似投资品种的现行市价及重大变化

因素，调整最近交易市价，确定公允价格。

交易所上市实行全价交易的债券（可转债除外），选取第三方估值机构提供的估值全

价减去估值全价中所含的债券（税后）应收利息得到的净价进行估值。

（4）交易所上市不存在活跃市场的有价证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交易所上

市的资产支持证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在估值技术难以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情

况下，按成本估值。

2、处于未上市期间的有价证券应区分如下情况处理：

（1）送股、转增股、配股和公开增发的新股，按估值日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的同一股票

的估值方法估值；该日无交易的，以最近一日的市价（收盘价）估值。



创金合信国证 A 股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18 年第 1 号）招募说明书（更新）

60

（2）首次公开发行未上市的股票和权证，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在估值技术难

以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估值。

（3）首次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同一股票在交易所上市后，按交易所上市的

同一股票的估值方法估值；非公开发行有明确锁定期的股票，按监管机构或行业协会有关

规定确定公允价值。

（4）对在交易所市场发行未上市或未挂牌转让的债券，采用估值技术确定公允价值，

在估值技术难以可靠计量公允价值的情况下，按成本估值。

3、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的固定收益品种，选取第三方估值机构提供的相应品种当

日的估值净价进行估值。对银行间市场未上市，且第三方估值机构未提供估值价格的债券，

按成本估值。

4、同一债券同时在两个或两个以上市场交易的，按债券所处的市场分别估值。

5、股指期货合约以估值当日结算价进行估值，估值当日无结算价的，且最近交易日后

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的，采用最近交易日结算价估值。

6、股票期权合约以估值当日结算价进行估值，估值当日无结算价的，且最近交易日后

经济环境未发生重大变化的，采用最近交易日结算价估值。

7、当本基金发生大额申购或赎回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

基金估值的公平性。摆动定价机制适用的具体情形、处理原则及操作规范遵循法律法规、

行业自律规则的相关规定。

8、如有充分理由表明按上述方法进行估值不能客观反映其公允价值的，基金管理人可

根据具体情况与基金托管人商定后，按最能反映公允价值的价格估值。

9、相关法律法规以及监管部门有强制规定的，从其规定。如有新增事项，按国家最新

规定估值。

如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估值违反基金合同订明的估值方法、程序及相关

法律法规的规定或者未能充分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时，应立即通知对方，共同查明原

因，双方协商解决。

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基金资产净值计算和基金会计核算的义务由基金管理人承担。本

基金的基金会计责任方由基金管理人担任，因此，就与本基金有关的会计问题，如经相关

各方在平等基础上充分讨论后，仍无法达成一致的意见，按照基金管理人对基金资产净值

的计算结果对外予以公布。

（四）估值程序

1、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是按照每个工作日闭市后，该类基金份额的资产净值

除以当日该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余额数量计算。正常情况下，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的基

金份额净值的计算结果精确到 0.0001元，小数点后第 5位四舍五入。若单个开放日内，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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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赎回申请（赎回申请份额总数加上基金转换中转出申请份额总数

后扣除申购申请份额总数及基金转换中转入申请份额总数后的余额）超过前一开放日该类

基金份额的基金总份额的 30%，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基金管理人有权将该类基金份

额的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 8位，小数点后第 9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

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基金管理人每个工作日计算基金资产净值及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并按规定

公告。

2、基金管理人应每个工作日对基金资产估值。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

的规定暂停估值时除外。基金管理人每个工作日对基金资产估值后，将各类基金份额的基

金份额净值结果发送基金托管人，经基金托管人复核无误后，由基金管理人对外公布。

（五）估值错误的处理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将采取必要、适当、合理的措施确保基金资产估值的准确性、

及时性。当基金份额净值小数点后 4位以内(含第 4位)发生差错时，视为估值错误。

基金合同的当事人应按照以下约定处理：

1、估值错误类型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如果由于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或登记机构、或销售机构、

或投资人自身的过错造成估值错误，导致其他当事人遭受损失的，过错的责任人应当对由

于该估值错误遭受损失当事人(“受损方”)的直接损失按下述“估值错误处理原则”给予

赔偿，承担赔偿责任。

上述估值错误的主要类型包括但不限于：资料申报差错、数据传输差错、数据计算差

错、系统故障差错、下达指令差错等。

2、估值错误处理原则

（1）估值错误已发生，但尚未给当事人造成损失时，估值错误责任方应及时协调各方，

及时进行更正，因更正估值错误发生的费用由估值错误责任方承担；由于估值错误责任方

未及时更正已产生的估值错误，给当事人造成损失的，由估值错误责任方对直接损失承担

赔偿责任；若估值错误责任方已经积极协调，并且有协助义务的当事人有足够的时间进行

更正而未更正，则其应当承担相应赔偿责任。估值错误责任方应对更正的情况向有关当事

人进行确认，确保估值错误已得到更正。

（2）估值错误的责任方对有关当事人的直接损失负责，不对间接损失负责，并且仅对

估值错误的有关直接当事人负责，不对第三方负责。

（3）因估值错误而获得不当得利的当事人负有及时返还不当得利的义务。但估值错误

责任方仍应对估值错误负责。如果由于获得不当得利的当事人不返还或不全部返还不当得

利造成其他当事人的利益损失(“受损方”)，则估值错误责任方应赔偿受损方的损失，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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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支付的赔偿金额的范围内对获得不当得利的当事人享有要求交付不当得利的权利；如

果获得不当得利的当事人已经将此部分不当得利返还给受损方，则受损方应当将其已经获

得的赔偿额加上已经获得的不当得利返还的总和超过其实际损失的差额部分支付给估值错

误责任方。

（4）估值错误调整采用尽量恢复至假设未发生估值错误的正确情形的方式。

3、估值错误处理程序

估值错误被发现后，有关的当事人应当及时进行处理，处理的程序如下：

（1）查明估值错误发生的原因，列明所有的当事人，并根据估值错误发生的原因确定

估值错误的责任方；

（2）根据估值错误处理原则或当事人协商的方法对因估值错误造成的损失进行评估；

（3）根据估值错误处理原则或当事人协商的方法由估值错误的责任方进行更正和赔偿

损失；

（4）根据估值错误处理的方法，需要修改基金登记机构交易数据的，由基金登记机构

进行更正，并就估值错误的更正向有关当事人进行确认。

4、基金份额净值估值错误处理的方法如下：

（1）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出现错误时，基金管理人应当立即予以纠正，通报基金托管人，

并采取合理的措施防止损失进一步扩大。

（2）错误偏差达到基金份额净值的 0.25%时，基金管理人应当通报基金托管人；错误

偏差达到基金份额净值的 0.5%时，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3）当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差错给基金和基金份额持有人造成损失需要进行赔偿时，基

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应根据实际情况界定双方承担的责任，经确认后按以下条款进行赔

偿：

①本基金的基金会计责任方由基金管理人担任，与本基金有关的会计问题，如经双方

在平等基础上充分讨论后，尚不能达成一致时，按基金管理人的建议执行，由此给基金份

额持有人和基金财产造成的损失，由基金管理人负责赔付。

②若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基金份额净值已由基金托管人复核确认后公告，由此给基金份

额持有人造成损失的，应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对投资者或基金支付赔偿金，就实际向投资

者或基金支付的赔偿金额，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按照过错程度各自承担相应的责任。

③如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对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结果，虽然多次重新计算和核对，

尚不能达成一致时，为避免不能按时公布基金份额净值的情形，以基金管理人的计算结果

对外公布，由此给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造成的损失，由基金管理人负责赔付。

④由于基金管理人提供的信息错误（包括但不限于基金申购或赎回金额等），进而导

致基金份额净值计算错误而引起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财产的损失，由基金管理人负责

赔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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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前述内容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处理。

（六）暂停估值的情形

1、基金投资所涉及的证券、期货交易市场遇法定节假日或因其他原因暂停营业时；

2、因不可抗力致使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无法准确评估基金资产价值时；

3、当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 50%以上的资产出现无可参考的活跃市场价格且采用估

值技术仍导致公允价值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时，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确认后，应该暂停基金

估值；

4、中国证监会和基金合同认定的其它情形。

（七）基金净值的确认

用于基金信息披露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由基金管理人负责

计算，基金托管人负责进行复核。基金管理人应于每个开放日交易结束后计算当日的基金

资产净值和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并发送给基金托管人。基金托管人对净值计算结

果复核确认后发送给基金管理人，由基金管理人对基金份额净值予以公布。

（八）特殊情况的处理

1、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按估值方法的第 8项进行估值时，所造成的误差不作为基

金资产估值错误处理。

2、由于不可抗力，或证券/期货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或存款银行等第三方机构

发送的数据错误等原因，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虽然已经采取必要、适当、合理的措施

进行检查，但未能发现错误的，由此造成的基金资产估值错误，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

免除赔偿责任。但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应当积极采取必要的措施消除或减轻由此造成

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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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部分 基金的收益与分配

（一）基金利润的构成

基金利润指基金利息收入、投资收益、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和其他收入扣除相关费用后

的余额，基金已实现收益指基金利润减去公允价值变动收益后的余额。

（二）基金可供分配利润

基金可供分配利润指截至收益分配基准日基金未分配利润与未分配利润中已实现收益

的孰低数。

（三）基金收益分配原则

1、在符合有关基金分红条件的前提下，本基金每年收益分配次数最多为 12次，每份

基金份额每次收益分配比例不得低于收益分配基准日每份基金份额该次可供分配利润的 10%，

若《基金合同》生效不满 3个月可不进行收益分配；

2、本基金收益分配方式分两种：现金分红与红利再投资，投资者可选择现金红利或将

现金红利自动转为相应类别基金份额进行再投资；若投资者不选择，本基金默认的收益分

配方式是现金分红；

3、基金收益分配后基金份额净值不能低于面值，即基金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基金份额净

值减去每单位基金份额收益分配金额后不能低于面值；

4、同一类别的每一基金份额享有同等分配权。由于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与 C类基金份

额的基金费用不同，不同类别的基金份额对应的可供分配利润或将不同；

5、在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不利影响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协商

一致后，可调整基金收益的分配原则和支付方式，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6、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四）收益分配方案

基金收益分配方案中应载明截止收益分配基准日的可供分配利润、基金收益分配对象、

分配时间、分配数额及比例、分配方式等内容。

（五）收益分配方案的确定、公告与实施

本基金收益分配方案由基金管理人拟定，并由基金托管人复核，在 2个工作日内在指

定媒介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基金红利发放日距离收益分配基准日（即可供分配利润计算截止日）的时间不得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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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个工作日。

（六）基金收益分配中发生的费用

基金收益分配时所发生的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由投资者自行承担。当投资者的现

金红利小于一定金额，不足以支付银行转账或其他手续费用时，基金登记机构可将基金份

额持有人的现金红利自动转为相应类别基金份额。红利再投资的计算方法，依照《业务规

则》执行。



创金合信国证 A 股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18 年第 1 号）招募说明书（更新）

66

第十四部分 基金的费用与税收

（一）基金费用的种类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3、C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

4、《基金合同》生效后的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5、《基金合同》生效后基金财产投资运营过程中的增值税税费；

6、《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信息披露费用；

7、《基金合同》生效后与基金相关的会计师费、律师费、诉讼费和仲裁费；

8、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费用；

9、基金的证券、期货交易费用；

10、基金的银行汇划费用；

11、账户开户费用、账户维护费用；

12、按照国家有关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可以在基金财产中列支的其他费用。

（二）基金费用计提方法、计提标准和支付方式

1、基金管理人的管理费

本基金的管理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50%年费率计提。管理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5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管理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管理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

双方核对无误后，基金托管人按照与基金管理人协商一致的方式于次月前 5个工作日内从

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给基金管理人。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2、基金托管人的托管费

本基金的托管费按前一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10%的年费率计提。托管费的计算方法如

下：

H＝E×0.10%÷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基金托管费

E为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托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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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核对无误后，基金托管人按照与基金管理人协商一致的方式于次月前 5个工作日内从

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取。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3、C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

本基金 A类基金份额不收取销售服务费，仅就 C类基金份额收取销售服务费。本基金

C类基金份额的销售服务费按前一日该类基金份额基金资产净值的 0.20%的年费率计提。销

售服务费的计算方法如下：

H＝E×0.20%÷当年天数

H 为 C类基金份额每日应计提的销售服务费

E 为 C类基金份额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销售服务费每日计算，逐日累计至每月月末，按月支付。经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

双方核对无误后，基金托管人按照与基金管理人协商一致的方式于次月前 5个工作日内从

基金财产中一次性支付，由登记机构代收，登记机构收到后按相关合同规定支付给基金销

售机构等。若遇法定节假日、公休日等，支付日期顺延。

销售服务费可用于本基金市场推广、销售以及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等各项费用。

4、基金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及其相关的税收

《基金合同》生效后的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按照基金管理人与指数提供商签署的指数

使用许可协议的约定，从基金财产中向指数提供商支付。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按前一日基

金资产净值 0.02%的年费率计提。具体计算方法如下：

H＝E×0.02%÷当年天数

H为每日应计提的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

E为本基金前一日的基金资产净值

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每日计提，逐日累计，按季支付。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的收取下

限为每季度人民币 8000元（即不足人民币 8000元时按照人民币 8000元收取），计费期间

不足一季度的，根据实际天数按比例计算。

如果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的计算方法或费率发生调整，本基金将采用调整后的方法或

费率计算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基金管理人应及时按照《信息披露办法》的规定在指定媒

介进行公告，此项调整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

本基金的标的指数许可使用费已包含增值税税额。

5、上述“（一）基金费用的种类”中“第 5－12项费用”，根据有关法规及相应协议

规定，按费用实际支出金额列入当期费用，由基金托管人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三）不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下列费用不列入基金费用：

1、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因未履行或未完全履行义务导致的费用支出或基金财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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损失；

2、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处理与基金运作无关的事项发生的费用；

3、《基金合同》生效前的相关费用；

4、其他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的有关规定不得列入基金费用的项目。

（四）基金税收

本基金运作过程中涉及的各纳税主体，其纳税义务按国家税收法律、法规执行。

鉴于基金管理人为本基金的利益投资、运用基金财产过程中，可能因法律法规、税收

政策的要求而成为纳税义务人，就归属于基金的投资收益、投资回报和/或本金承担纳税义

务。因此，本基金运营过程中由于上述原因发生的增值税等税负，仍由本基金财产承担，

届时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可通过本基金财产账户直接缴付，或划付至基金管理人账户

并由基金管理人依据税务部门要求完成税款申报缴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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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五部分 基金的会计与审计

（一）基金会计政策

1、基金管理人为本基金的基金会计责任方；

2、基金的会计年度为公历年度的 1月 1日至 12月 31日；基金首次募集的会计年度按

如下原则：如果《基金合同》生效少于 2个月，可以并入下一个会计年度披露；

3、基金核算以人民币为记账本位币，以人民币元为记账单位；

4、会计制度执行国家有关会计制度；

5、本基金独立建账、独立核算；

6、基金管理人及基金托管人各自保留完整的会计账目、凭证并进行日常的会计核算，

按照有关规定编制基金会计报表；

7、基金托管人每月与基金管理人就基金的会计核算、报表编制等以双方认可的方式进

行核对并确认。

（二）基金的年度审计

1、基金管理人聘请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相互独立的具有证券从业资格的会计师

事务所及其注册会计师对本基金的年度财务报表进行审计。

2、会计师事务所更换经办注册会计师，应事先征得基金管理人同意。

3、基金管理人认为有充足理由更换会计师事务所，须通报基金托管人。更换会计师事

务所需在 2个工作日内在指定媒介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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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六部分 基金的信息披露

（一）信息披露的基本要求

本基金的信息披露应符合《基金法》、《运作办法》、《信息披露办法》、《基金合

同》及其他有关规定。相关法律法规关于信息披露的披露方式、登载媒介、报备方式等规

定发生变化时，本基金从其最新规定。

（二）信息披露义务人

本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包括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基

金份额持有人等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自然人、法人和其他组织。

本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按照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的规定披露基金信息，并保证所披

露信息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

本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在中国证监会规定时间内，将应予披露的基金信息通过中

国证监会指定媒介披露，并保证基金投资者能够按照《基金合同》约定的时间和方式查阅

或者复制公开披露的信息资料。

（三）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开披露基金信息的禁止行为

本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承诺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不得有下列行为：

1、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2、对证券投资业绩进行预测；

3、违规承诺收益或者承担损失；

4、诋毁其他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或者基金销售机构；

5、登载任何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祝贺性、恭维性或推荐性的文字；

6、中国证监会禁止的其他行为。

（四）信息披露文本规范

本基金公开披露的信息应采用中文文本。如同时采用外文文本的，基金信息披露义务

人应保证两种文本的内容一致。两种文本发生歧义的，以中文文本为准。

本基金公开披露的信息采用阿拉伯数字；除特别说明外，货币单位为人民币元。

（五）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

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包括：

1、基金招募说明书、《基金合同》、基金托管协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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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金合同》是界定《基金合同》当事人的各项权利、义务关系，明确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召开的规则及具体程序，说明基金产品的特性等涉及基金投资者重大利益的事

项的法律文件。

（2）基金招募说明书应当最大限度地披露影响基金投资者决策的全部事项，说明基金

认购、申购和赎回安排、基金投资、基金产品特性、风险揭示、信息披露及基金份额持有

人服务等内容。《基金合同》生效后，基金管理人在每 6个月结束之日起 45日内，更新招

募说明书并登载在网站上，将更新后的招募说明书摘要登载在指定媒介上；基金管理人在

公告的 15日前向主要办公场所所在地的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报送更新的招募说明书，并就

有关更新内容提供书面说明。

（3）基金托管协议是界定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在基金财产保管及基金运作监督等

活动中的权利、义务关系的法律文件。

基金募集申请经中国证监会注册后，基金管理人在基金份额发售的 3日前，将基金招

募说明书、《基金合同》摘要登载在指定媒介上；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应当将《基金

合同》、基金托管协议登载在网站上。

2、基金份额发售公告

基金管理人应当就基金份额发售的具体事宜编制基金份额发售公告，并在披露招募说

明书的当日登载于指定媒介上。

3、《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收到中国证监会确认文件的次日在指定媒介上登载《基金合同》生

效公告。

基金合同生效公告中将说明基金募集情况及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人高级管理人员、

基金经理等人员以及基金管理人股东持有的基金份额、承诺持有的期限等情况。

4、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净值公告

《基金合同》生效后，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前，基金管理人应当至少每

周公告一次基金资产净值和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

在开始办理基金份额申购或者赎回后，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开放日的次日，通过网

站、基金份额发售网点以及其他媒介，披露开放日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

额累计净值。

基金管理人应当公告半年度和年度最后一个市场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和各类基金份额

的基金份额净值。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前款规定的市场交易日的次日，将基金资产净值、各

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和基金份额累计净值登载在指定媒介上。

5、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信息披露文件上载明各类基金份额的

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的计算方式及有关申购、赎回费率，并保证投资者能够在基金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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额发售网点查阅或者复制前述信息资料。

6、基金定期报告，包括基金年度报告、基金半年度报告和基金季度报告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年结束之日起 90日内，编制完成基金年度报告，并将年度报告正

文登载于网站上，将年度报告摘要登载在指定媒介上。基金年度报告的财务会计报告应当

经过审计。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上半年结束之日起 60日内，编制完成基金半年度报告，并将半年度

报告正文登载在网站上，将半年度报告摘要登载在指定媒介上。

基金管理人应当在每个季度结束之日起 15个工作日内，编制完成基金季度报告，并将

季度报告登载在指定媒介上。

《基金合同》生效不足 2个月的，基金管理人可以不编制当期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

或者年度报告。

基金管理人应在年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季度报告中分别披露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

人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经理等人员以及基金管理人股东持有基金的份额、期限及期间的变

动情况。

基金定期报告在公开披露的第 2个工作日，分别报中国证监会和基金管理人主要办公

场所所在地中国证监会派出机构备案。报备应当采用电子文本或书面报告方式。

按照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合并计算，如报告期内出现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数的比

例达到或超过基金份额总数 20%的情形，为保障其他投资者利益，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季度

报告、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等定期报告“影响投资者决策的其他重要信息”项下披露该

投资者的类别、报告期末持有份额及占比、报告期内持有份额变化情况及本基金的特有风

险，中国证监会认定的特殊情形除外。

本基金持续运作过程中，应当在基金年度报告和半年度报告中披露基金组合资产情况

及其流动性风险分析等。

7、临时报告

本基金发生重大事件，有关信息披露义务人应当在 2个工作日内编制临时报告书，予

以公告，并在公开披露日分别报中国证监会和基金管理人主要办公场所所在地的中国证监

会派出机构备案。

前款所称重大事件，是指可能对基金份额持有人权益或者基金份额的价格产生重大影

响的下列事件：

（1）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开；

（2）终止《基金合同》；

（3）转换基金运作方式；

（4）更换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

（5）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法定名称、住所发生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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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基金管理人股东及其出资比例发生变更；

（7）基金募集期延长；

（8）基金管理人的董事长、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经理和基金托管人基金

托管部门负责人发生变动；

（9）基金管理人的董事在一年内变更超过百分之五十；

（10）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托管部门的主要业务人员在一年内变动超过百分

之三十；

（11）涉及基金管理业务、基金财产、基金托管业务的诉讼或者仲裁；

（12）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受到监管部门的调查；

（13）基金管理人及其董事、总经理及其他高级管理人员、基金经理受到严重行政处

罚，基金托管人及其基金托管部门负责人受到严重行政处罚；

（14）重大关联交易事项；

（15）基金收益分配事项；

（16）管理费、托管费、销售服务费等费用计提标准、计提方式和费率发生变更；

（17）基金份额净值计价错误达基金份额净值百分之零点五；

（18）基金改聘会计师事务所；

（19）变更基金销售机构；

（20）更换基金登记机构；

（21）本基金开始办理申购、赎回；

（22）本基金申购、赎回费率及其收费方式发生变更；

（23）本基金发生巨额赎回并延期办理；

（24）本基金连续发生巨额赎回并暂停接受赎回申请；

（25）本基金暂停接受申购、赎回申请后重新接受申购、赎回；

（26）发生涉及本基金申购、赎回事项调整或潜在影响投资者赎回等重大事项时；

（27）基金管理人采用摆动定价机制进行估值；

（28）基金份额的折算；

（29）调整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小数点后的精确位数；

（30）调整基金份额类别设置；

（31）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事项。

8、澄清公告

在《基金合同》存续期限内，任何公共媒介中出现的或者在市场上流传的消息可能对

基金份额价格产生误导性影响或者引起较大波动的，相关信息披露义务人知悉后应当立即

对该消息进行公开澄清，并将有关情况立即报告中国证监会。

9、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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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的事项，应当依法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予以公告。

10、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信息。

本基金投资股指期货的，基金管理人应在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年度报告等定期报

告和《招募说明书》（更新）等文件中披露股指期货交易情况，包括投资政策、持仓情况、

损益情况、风险指标等，并充分揭示股指期货交易对基金总体风险的影响以及是否符合既

定的投资政策和投资目标等。

本基金投资股票期权的，基金管理人应在定期信息披露文件中披露股票期权交易情况，

包括投资政策、持仓情况、损益情况、风险指标、估值方法等，并充分揭示期权交易对基

金总体风险的影响以及是否符合既定的投资政策和投资目标等。

（六）信息披露事务管理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应当建立健全信息披露管理制度，指定专人负责管理信息披

露事务。

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开披露基金信息，应当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基金信息披露内容

与格式准则的规定。

基金托管人应当按照相关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的约定，对基

金管理人编制的基金资产净值、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

基金定期报告和定期更新的招募说明书等公开披露的相关基金信息进行复核、审查，并向

基金管理人出具书面文件或者盖章或 XBRL电子方式复核确认。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应当在指定媒介中选择披露信息的报刊。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除依法在指定媒介上披露信息外，还可以根据需要在其他公

共媒介披露信息，但是其他公共媒介不得早于指定媒介披露信息，并且在不同媒介上披露

同一信息的内容应当一致。

为基金信息披露义务人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出具审计报告、法律意见书的专业机构，

应当制作工作底稿，并将相关档案至少保存到《基金合同》终止后 10年。

（七）信息披露文件的存放与查阅

招募说明书公布后，应当分别置备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销售机构的住所，

供公众查阅、复制。

基金定期报告公布后，应当分别置备于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住所，以供公众查

阅、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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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七部分 风险揭示

本基金的投资运作中可能出现的风险包括特有风险、市场风险、流动性风险、管理风

险、运作风险及不可抗力风险等。

（一）本基金的特有风险

1、与指数化投资方式相关的特有风险。

本基金为股票型被动指数基金，以追求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的最小化为投资目标，

在基金的投资运作过程中可能面临指数基金特有的风险。

（1）系统性风险

本基金为股票型被动指数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分股及备选成分股的比例不低于基

金资产的 90%，且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80%，同时，本基金主要采取完全复制法进行投

资，被动跟踪标的指数。为实现投资目标，当股票市场发生系统性的下跌时，本基金不会

采取防守策略，由此可能对基金资产价值产生不利影响。

（2）投资替代风险

通常情形下，本基金主要采取完全复制法进行投资。当出现特殊情形导致本基金无法

有效复制和跟踪标的指数时，为了更好地实现投资目标，基金管理人可以采用包括替代、

抽样等技术手段在内的优化复制法来构造股票投资组合，但可能对基金资产价值产生不利

影响。特殊情形包括但不限于：1）投资组合规模较小，不适合采用完全复制法；2）法律

法规的限制；3）标的指数成份股因长期停牌等原因导致流动性不足；4）标的指数的成份

股发生分红、配股、增发等行为；5）标的指数编制方法发生变化；6）基金的申购和赎回

等对本基金跟踪标的指数的效果可能带来影响；7）其他可能严重限制本基金跟踪标的指数

的合理原因等。

（3）与标的指数相关的风险

1）标的指数变更风险

根据基金合同约定，如果指数发布机构变更或者停止标的指数编制及发布，或者标的

指数由其它指数代替，或者因客观原因等导致指数无法编制，本基金管理人可以依据维护

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的原则，通过适当的程序变更本基金的标的指数及投资对象，届

时基金的投资组合将随之调整，基金的收益风险特征可能发生变化，投资者还须承担投资

组合调整所带来的风险与成本。

2）标的指数回报与股票市场平均回报偏离风险

尽管标的指数成份股相对股票市场整体的市值覆盖率较高，但标的指数并不能完全代

表整个证券市场，标的指数的回报率与整个股票市场的平均回报率可能存在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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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跟踪偏差风险

跟踪偏差风险是指基金业绩表现与业绩比较基准表现之间的差异及其不确定性。产生

跟踪偏差风险的因素包括但不限于：

1）基金运作过程中发生的费用或成本。包括但不限于管理费、托管费、标的指数使用

许可费、证券交易成本等各项基金费用；

2）股息或利息收入。如指数成份股现金分红的股息收入，基金参与融券所获利息（如

有）收入、基金因持有债券而获得的票息收入等；

3）因新股市值配售收益等因素，导致基金收益率超过标的指数收益率，产生正的跟踪

偏离度；

4）当标的指数调整成份股构成，或成份股公司发生配股、增发等行为导致该成份股在

指数中的权重发生变化，或标的指数变更编制方法时，基金在相应的组合调整中可能暂时

扩大与标的指数的构成差异，而且会产生相应的交易成本，导致跟踪偏离度和跟踪误差扩

大；

5）基金发生申购或赎回。本基金在实际管理过程中由于投资者申购而增加的资金可能

不能及时地转化为目标指数的成份股票、或在面临投资者赎回时无法将股票及时地转化为

现金，这些情况使得本基金在跟踪指数时存在一定的跟踪偏离风险；

6）在指数化投资过程中，基金管理人对指数基金的管理能力，如跟踪技术手段、买入

卖出的时机选择等都会对本基金的收益产生影响，从而影响本基金对业绩比较基准的跟踪

程度；

7）其他因素产生的偏离。如因受到最低买入股数的限制，基金投资组合中个别股票的

持有比例与标的指数中该股票的权重可能不完全相同；因缺乏低成本的卖空、对冲机制及

其他工具造成的指数跟踪成本较大；因指数发布机构指数编制错误等产生的跟踪偏离度与

跟踪误差。

2、与发起式基金运作方式相关的基金合同提前终止风险

本基金的《基金合同》生效日的第三个年度对日，若基金资产规模低于 2亿元，基金

合同自动终止，且不得通过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延续基金合同期限，存在着基金合同

提前终止的风险。

3、与投资金融衍生品相关的特定风险

本基金将股指期货、股票期权纳入到投资范围中，股指期货和股票期权作为金融衍生

品，具备一些特有的风险点。

（1）投资股指期货的特定风险

1）期货采用保证金交易制度，由于保证金交易具有杠杆性，当出现不利行情时，微小

的变动就可能会使投资人权益遭受较大损失。同时，股指期货采用每日无负债结算制度，

如出现极端行情，市场持续向不利方向波动导致保证金不足，在无法及时补足保证金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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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下，保证金账户将被强制平仓，可能给基金净值带来重大损失。

2）期货合约价格与标的指数价格之间的价格差的波动所造成的基差风险。因存在基差

风险，在进行金融衍生品合约展期的过程中，基金资产可能因基差异常变动而遭受展期风

险。

3）第三方风险。包括对手方风险和连带风险。

①对手方风险。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资产投资于金融衍生品合约，会尽力选择资信状

况优良、风险控制能力强的经纪商，但不能杜绝因所选择的经纪商在交易过程中存在违法、

违规经营行为或破产清算导致基金资产遭受损失。

②连带风险。为基金资产交易金融衍生品进行结算的交易所或登记公司会员单位，或

该会员单位下的其他投资者出现保证金不足、又未能在规定的时间内补足，或因其他原因

导致相关交易场所对该会员下的经纪账户强行平仓时，基金资产可能因相关交易保证金头

寸被连带强行平仓而遭受损失。

（2）投资股票期权的特定风险

投资股票期权所面临的主要风险是股票期权价格波动带来的市场风险；因保证金不足、

备兑证券数量不足或持仓超限而导致的强行平仓风险；股票期权具有高杠杆性，当出现不

利行情时，微小的变动可能会使投资人权益遭受较大损失；包括对手方风险和连带风险在

内的第三方风险；以及各类操作风险。

（二）市场风险

证券市场价格因受经济因素、政治因素、投资心理和交易制度等各种因素的影响而引

起的波动，将对本基金资产产生潜在风险，主要包括：

1、政策风险。货币政策、财政政策、产业政策等国家政策的变化对证券市场产生一定

的影响，导致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基金收益而产生风险。

2、经济周期风险。证券市场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而经济运行具有周期性的特点。宏

观经济运行状况将对证券市场的收益水平产生影响，从而产生风险。

3、利率风险。金融市场利率波动会导致股票市场及债券市场的价格和收益率的变动，

同时直接影响企业的融资成本和利润水平。因此基金投资收益水平会受到利率变化的影响。

4、购买力风险。如果发生通货膨胀，基金投资于证券所获得的收益可能会被通货膨胀

抵消，从而影响基金资产的保值增值。

5、上市公司经营风险。上市公司的经营好坏受多种因素影响，如管理能力、财务状况、

市场前景、行业竞争、人员素质等，这些都会导致企业的盈利发生变化。如果基金所投资

的上市公司经营不善，其股票价格可能下跌，或者能够用于分配的利润减少，使基金投资

收益下降。虽然基金可以通过投资多样化来分散这种非系统风险，但不能完全规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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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信用风险。指基金在交易过程发生交收违约，或者基金所投资债券之发行人出现违

约、拒绝支付到期本息，导致基金资产损失。

7、债券收益率曲线变动风险。债券收益率曲线变动风险是指与收益率曲线非平行移动

有关的风险，单一的久期指标并不能充分反映这一风险的存在。

8、再投资风险。再投资风险反映了利率下降对固定收益证券利息收入再投资收益的影

响，这与利率上升所带来的价格风险（即前面所提到的利率风险）互为消长。具体为当利

率下降时，基金从投资的固定收益证券所得的利息收入进行再投资时，将获得较少的收益

率。

（三）基金资产的流动性风险

1、本基金的申购、赎回安排

本基金采用开放式运作，基金管理人在开放日办理基金份额的申购和赎回，具体办理

时间为上海证券交易所、深圳证券交易所的正常交易日的交易时间，但基金管理人根据法

律法规、中国证监会的要求或基金合同的规定公告暂停申购、赎回时除外。

2、拟投资市场、行业及资产的流动性风险评估

（1）投资市场、行业的流动性风险

本基金为被动指数基金，主要投资于标的指数的成分股及备选成分股。其中，本基金

标的指数为国证 A股指数。该指数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编制，旨在反映中国 A股市场

股票价格的总体变动趋势。按申银万国行业分类标准划分，成分股覆盖了 28个一级行业、

103个二级行业。由于标的指数成分股行业分布广泛，因此本基金受到单一行业的流动性

风险的影响较小。

（2）投资资产的流动性风险

本基金主要投资于标的指数成分股及备选成分股，投资比例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90%，

且不低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80%。为更好地实现紧密跟踪业绩比较基准的投资目标，本基

金可将少量资产投资于货币市场工具和金融衍生品（包括权证、股指期货、股票期权等）。

股票投资方面，本基金标的指数的日均成交金额较高，历史流动性较好。当部分成分

股因停牌等原因导致流动性不足时，基金管理人可采用包括替代、抽样等技术手段在内的

优化复制法调整投资组合。因此正常情况下，本基金能够满足基金份额持有人的赎回需求。

极端市场行情下，出现 A股市场出现系统性的流动性风险时，本基金资产组合的变现能力

也将受到系统性影响。

货币市场工具投资方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基金资产组合中的现金存量水平、申购赎

回情况及基金跟踪误差控制情况，在确定总体流动性要求的基础上，综合考虑宏观经济形

势、市场资金面走向、交易对手的信用资质以及各类资产收益率水平等，进行各类货币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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场工具的投资。货币市场工具流动性普遍较好。

金融衍生品投资方面，基金管理人将根据风险管理的原则，以套期保值为目的，主要

选择流动性好、交易活跃的股指期货合约、股票期权合约进行投资。本基金投资于金融衍

生品合约的总体头寸以及参与的交易规模非常有限，当前国内主流金融衍生品的流动性足

以支持本基金衍生品合约的相关交易需求。

3、巨额赎回情形下的流动性风险管理措施

若本基金发生巨额赎回，基金管理人可以采取延期办理的措施，具体措施请见基金合

同及招募说明书中“基金份额的申购与赎回”部分“巨额赎回的处理方式”。在巨额赎回

情形发生时，基金份额持有人存在赎回申请不能被办理的风险。

4、实施备用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工具的情形、程序及对投资者的潜在影响

本基金在面临大规模赎回的情况下有可能因为无法变现造成流动性风险。如果出现流

动性风险，基金管理人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在确保投资者得到公平对待的前提下，可依

照法律法规及基金合同的约定，实施备用的流动性风险管理工具，作为特定情形下基金管

理人流动性风险管理的辅助措施。

（1）当前一估值日基金资产净值 50%以上的资产出现无可参考的活跃市场价格且采用

估值技术仍导致公允价值存在重大不确定性时，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确认后，基金管理人

应当暂停基金估值，并采取延缓支付赎回款项或暂停接受基金申购赎回申请的措施。基金

份额持有人存在不能及时赎回基金份额的风险。

（2）本基金对持续持有期少于 7日的投资者，收取 1.5%的赎回费，并将上述赎回费

全额计入基金财产。赎回费用由赎回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承担，在基金份额持有人

赎回基金份额时收取。

（3）当本基金发生大额申购或赎回情形时，基金管理人可以在不违反法律法规的前提

下，结合相应的行业惯例，启动采用摆动定价机制，以确保基金估值的公平性。若届时出

现前述情形，则基金调整投资组合的市场冲击成本将被分配给实际申购、赎回的投资者，

当日参与申购（赎回）交易的投资者在承担申购费（赎回费）之外，还可能会被迫承担前

述市场冲击成本。

5、因单一投资者认（申）购比例上限而导致的部分确认或无法确认风险

按照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合并计算，本基金单一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数不得达到或超

过基金份额总数的 50%。如单一投资者的认（申）购行为导致该投资者持有本基金份额占

基金总份额比例达到或超过 50%时，登记机构可对其认（申）购申请进行部分确认，以确

保确认之后该单一投资人所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的比例符合相关要求。在该种情形下，投

资者的认（申）购申请存在部分确认或无法确认的风险。

（四）管理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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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基金管理运作过程中，可能因基金管理人对经济形势和证券市场等判断有误、获取

的信息不全等影响基金的收益水平。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管理水平、管理手段和管

理技术等对基金收益水平存在影响。

（五）运作风险

1、操作风险。指相关当事人在业务各环节操作过程中，因内部控制存在缺陷或者人为

因素造成操作失误或违反操作规程等引致的风险，如交易错误、IT系统故障等。此外，因

固定收益类金融工具主要在场外市场进行交易，场外市场交易现阶段自动化程度较场内市

场低，本基金在投资运作过程中可能面临操作风险。

2、技术风险。在本基金的各种交易行为或者后台运作中，可能因为技术系统的故障或

者差错而影响交易的正常进行或者导致投资者的利益受到影响。这种技术风险可能来自基

金管理公司、登记机构、销售机构、证券交易所、证券登记结算机构等等。

（六）不可抗力风险

1、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因素的出现，将会严重影响证券市场的运行，可能导致

基金资产的损失。

2、因金融市场危机、代理商违约、基金托管人违约等超出基金管理人自身控制能力的

因素出现，可能导致基金或者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受损的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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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部分 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和基金财产的清算

（一）《基金合同》的变更

1、变更基金合同涉及法律法规规定或基金合同约定应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

的事项的，应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对于可不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

过的事项，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同意后变更并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2、关于《基金合同》变更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自决议

生效后两个工作日内在指定媒介公告。

（二）《基金合同》的终止事由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基金合同》应当终止：

1、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的；

2、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职责终止，在 6个月内没有新基金管理人、新基金托管人

承接的；

3、《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

4、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况。

（三）基金财产的清算

1、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自出现《基金合同》终止事由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成立清算

小组，基金管理人组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

2、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具有

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基金财产清

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3、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职责：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

现和分配。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4、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1）《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出现时，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

（2）对基金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

（3）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

（4）制作清算报告；

（5）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

律意见书；

（6）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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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对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5、基金财产清算的期限为 6个月，但因本基金所持证券的流动性受到限制而不能及时

变现的，清算期限相应顺延。

（四）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

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五）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的分配

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

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六）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清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由

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公告于基金财产清

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 5个工作日内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进行公告。

（七）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文件的保存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有关文件由基金托管人保存 15年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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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九部分 基金合同的内容摘要

（一）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及义务

1、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和义务

基金投资者持有本基金基金份额的行为即视为对《基金合同》的承认和接受，基金投

资者自依据《基金合同》取得基金份额，即成为本基金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和《基金合同》

的当事人，直至其不再持有本基金的基金份额。基金份额持有人作为《基金合同》当事人

并不以在《基金合同》上书面签章或签字为必要条件。

同一类别的每份基金份额具有同等的合法权益。

（1）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利包括但

不限于：

1）分享基金财产收益；

2）参与分配清算后的剩余基金财产；

3）依法申请赎回或转让其持有的基金份额；

4）按照规定要求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或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5）出席或者委派代表出席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审议事项行使

表决权；

6）查阅或者复制公开披露的基金信息资料；

7）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

8）对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服务机构损害其合法权益的行为依法提起诉讼或

仲裁；

9）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2）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基金份额持有人的义务包括但

不限于：

1）认真阅读并遵守《基金合同》、招募说明书等信息披露文件；

2）了解所投资基金产品，了解自身风险承受能力，自主判断基金的投资价值，自主做

出投资决策，自行承担投资风险；

3）关注基金信息披露，及时行使权利和履行义务；

4）缴纳基金认购、申购款项及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所规定的费用；

5）在其持有的基金份额范围内，承担基金亏损或者《基金合同》终止的有限责任；

6）不从事任何有损基金及其他《基金合同》当事人合法权益的活动；

7）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

8）返还在基金交易过程中因任何原因获得的不当得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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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发起资金提供方认购的基金份额持有期限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不少于 3年；

10）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2、基金管理人的权利与义务

（1）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基金管理人的权利包括但不限

于：

1）依法募集资金；

2）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独立运用并管理基金财

产；

3）依照《基金合同》收取基金管理费以及法律法规规定或中国证监会批准的其他费用；

4）销售基金份额；

5）按照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6）依据《基金合同》及有关法律规定监督基金托管人，如认为基金托管人违反了《基

金合同》及国家有关法律规定，应呈报中国证监会和其他监管部门，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

基金投资者的利益；

7）在基金托管人更换时，提名新的基金托管人；

8）选择、更换基金销售机构，对基金销售机构的相关行为进行监督和处理；

9）担任或委托其他符合条件的机构担任基金登记机构、办理基金登记业务并获得《基

金合同》规定的费用；

10）依据《基金合同》及有关法律规定决定基金收益的分配方案；

11）在《基金合同》约定的范围内，拒绝或暂停受理申购、赎回和转换申请；

12）依照法律法规为基金的利益对被投资公司行使股东权利，为基金的利益行使因基

金财产投资于证券所产生的权利；

13）在法律法规允许的前提下，为基金的利益依法进行融资、融券；

14）以基金管理人的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者实施其他法

律行为；

15）选择、更换律师事务所、会计师事务所、证券经纪商、期货经纪机构或其他为基

金提供服务的外部机构；

16）在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前提下，制订和调整有关基金认购、申购、赎回、转换、

非交易过户、转托管和收益分配等业务规则；

17）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2）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基金管理人的义务包括但不限

于：

1）依法募集资金，办理或者委托经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机构办理基金份额的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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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购、赎回和登记事宜；

2）办理基金备案手续；

3）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以诚实信用、谨慎勤勉的原则管理和运用基金财产；

4）配备足够的具有专业资格的人员进行基金投资分析、决策，以专业化的经营方式管

理和运作基金财产；

5）建立健全内部风险控制、监察与稽核、财务管理及人事管理等制度，保证所管理的

基金财产和基金管理人的财产相互独立,对所管理的不同基金分别管理，分别记账，进行证

券投资；

6）除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外,不得利用基金财产为自己及

任何第三人谋取利益，不得委托第三人运作基金财产；

7）依法接受基金托管人的监督；

8）采取适当合理的措施使计算基金份额认购、申购、赎回和注销价格的方法符合《基

金合同》等法律文件的规定，按有关规定计算并公告基金资产净值，确定基金份额申购、

赎回的价格；

9）进行基金会计核算并编制基金财务会计报告；

10）编制季度、半年度和年度基金报告；

11）严格按照《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履行信息披露及报告义务；

12）保守基金商业秘密，不泄露基金投资计划、投资意向等。除《基金法》、《基金

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另有规定外，在基金信息公开披露前应予保密，不向他人泄露；

13）按《基金合同》的约定确定基金收益分配方案，及时向基金份额持有人分配基金

收益；

14）按规定受理申购与赎回申请，及时、足额支付赎回款项；

15）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或配合

基金托管人、基金份额持有人依法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16）按规定保存基金财产管理业务活动的会计账册、报表、记录和其他相关资料 15年

以上；

17）确保需要向基金投资者提供的各项文件或资料在规定时间发出，并且保证投资者

能够按照《基金合同》规定的时间和方式，随时查阅到与基金有关的公开资料，并在支付

合理成本的条件下得到有关资料的复印件；

18）组织并参加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参与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

19）面临解散、依法被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时，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并通知基金

托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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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因违反《基金合同》导致基金财产的损失或损害基金份额持有人合法权益时，应

当承担赔偿责任，其赔偿责任不因其退任而免除；

21）监督基金托管人按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基金托管人违

反《基金合同》造成基金财产损失时，基金管理人应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向基金托管人

追偿；

22）当基金管理人将其义务委托第三方处理时，应当对第三方处理有关基金事务的行

为承担责任；

23）以基金管理人名义，代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行使诉讼权利或实施其他法律行为；

24）基金在募集期间未能达到基金的备案条件，《基金合同》不能生效，基金管理人

承担全部募集费用，将已募集资金并加计银行同期活期存款利息在基金募集期结束后 30日

内退还基金认购人；

25）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

26）建立并保存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27）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3、基金托管人的权利与义务

（1）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基金托管人的权利包括但不限

于：

1）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依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安全保管基金财产；

2）依《基金合同》约定获得基金托管费以及法律法规规定或监管部门批准的其他费用；

3）监督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的投资运作，如发现基金管理人有违反《基金合同》及国

家法律法规行为，对基金财产、其他当事人的利益造成重大损失的情形，应呈报中国证监

会，并采取必要措施保护基金投资者的利益；

4）根据相关市场规则，为基金开设资金账户、证券账户和期货结算账户等投资所需账

户，为基金办理证券交易资金清算；

5）提议召开或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6）在基金管理人更换时，提名新的基金管理人；

7）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权利。

（2）根据《基金法》、《运作办法》及其他有关规定，基金托管人的义务包括但不限

于：

1）以诚实信用、勤勉尽责的原则持有并安全保管基金财产；

2）设立专门的基金托管部门，具有符合要求的营业场所，配备足够的、合格的熟悉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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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托管业务的专职人员，负责基金财产托管事宜；

3）建立健全内部风险控制、监察与稽核、财务管理及人事管理等制度，确保基金财产

的安全，保证其托管的基金财产与基金托管人自有财产以及不同的基金财产相互独立；对

所托管的不同的基金分别设置账户，独立核算，分账管理，保证不同基金之间在账户设置、

资金划拨、账册记录等方面相互独立；

4）除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外，不得利用基金财产为自己及

任何第三人谋取利益，不得委托第三人托管基金财产；

5）保管由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签订的与基金有关的重大合同及有关凭证；

6）按规定开设基金财产的资金账户和证券账户等投资所需账户，按照《基金合同》的

约定，根据基金管理人的投资指令，及时办理清算、交割事宜；

7）保守基金商业秘密，除《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另有规定外，在

基金信息公开披露前予以保密，不得向他人泄露；

8）复核、审查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基金份额申购、赎回价格；

9）办理与基金托管业务活动有关的信息披露事项；

10）对基金财务会计报告、季度、半年度和年度基金报告出具意见，说明基金管理人

在各重要方面的运作是否严格按照《基金合同》的规定进行；如果基金管理人有未执行

《基金合同》规定的行为，还应当说明基金托管人是否采取了适当的措施；

11）保存基金托管业务活动的记录、账册、报表和其他相关资料 15年以上；

12）保存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

13）按规定制作相关账册并与基金管理人核对；

14）依据基金管理人的指令或有关规定向基金份额持有人支付基金收益和赎回款项；

15）依据《基金法》、《基金合同》及其他有关规定，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或配

合基金管理人、基金份额持有人依法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16）按照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监督基金管理人的投资运作；

17）参加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参与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变现和分配；

18）面临解散、依法被撤销或者被依法宣告破产时，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和银行监管

机构，并通知基金管理人；

19）因违反《基金合同》导致基金财产损失时，应承担赔偿责任，其赔偿责任不因其

退任而免除；

20）按规定监督基金管理人按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履行自己的义务，基金管

理人因违反《基金合同》造成基金财产损失时，应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向基金管理人追

偿；

21）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

22）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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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集、议事及表决的程序和规则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基金份额持有人组成，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授权代表有权代

表基金份额持有人出席会议并表决。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每一基金份额拥有平等的投票

权。

本基金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设日常机构。

1、召开事由

（1）当出现或需要决定下列事由之一的，应当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但法律法规、

中国证监会另有规定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的除外：

1）终止《基金合同》；

2）更换基金管理人；

3）更换基金托管人；

4）转换基金运作方式；

5）调整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报酬标准或提高销售服务费；

6）变更基金类别；

7）本基金与其他基金的合并；

8）变更基金投资目标、范围或策略；

9）变更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程序；

10）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要求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11）单独或合计持有本基金总份额 10%以上（含 10%）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以

基金管理人收到提议当日的基金份额计算，下同）就同一事项书面要求召开基金份额持有

人大会；

12）对基金合同当事人权利和义务产生重大影响的其他事项；

13）法律法规、《基金合同》或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应当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的事项。

（2）以下情况可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协商后修改，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

会：

1）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

响的前提下，调低除基金管理费、基金托管费以外的其他应由基金承担的费用；

2）法律法规要求增加的基金费用的收取；

3）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

响的前提下，调整本基金全部或部分份额类别的申购费率、调低赎回费率、销售服务费率

或变更收费方式；

4）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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响的前提下，因相应的法律法规发生变动而应当对《基金合同》进行修改；

5）对《基金合同》的修改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响或修改不涉及《基

金合同》当事人权利义务关系发生重大变化；

6）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

响的前提下，基金管理人、登记机构、基金销售机构调整有关认购、申购、赎回、转换、

基金交易、非交易过户、转托管、质押等业务规则；

7）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

响的前提下，基金推出新业务或服务；

8）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

响的前提下，增加或减少份额类别，或调整基金份额分类办法及规则；

9）在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规定的范围内且对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无实质性不利影

响的前提下，调整基金收益的分配原则和支付方式；

10）按照法律法规的规定和《基金合同》约定不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其他情

形。

2、会议召集人及召集方式

（1）除法律法规规定或《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由基金管理人

召集。

（2）基金管理人未按规定召集或不能召集时，由基金托管人召集。

（3）基金托管人认为有必要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应当向基金管理人提出书面

提议。基金管理人应当自收到书面提议之日起 10日内决定是否召集，并书面告知基金托管

人。基金管理人决定召集的，应当自出具书面决定之日起 60日内召开；基金管理人决定不

召集，基金托管人仍认为有必要召开的，应当由基金托管人自行召集，并自出具书面决定

之日起六十日内召开并告知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人应当配合。

（4）代表基金份额 10%以上（含 10%）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就同一事项书面要求召开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应当向基金管理人提出书面提议。基金管理人应当自收到书面提议之

日起 10日内决定是否召集，并书面告知提出提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和基金托管人。基

金管理人决定召集的，应当自出具书面决定之日起 60日内召开；基金管理人决定不召集，

代表基金份额 10%以上（含 10%）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仍认为有必要召开的，应当向基金托管

人提出书面提议。基金托管人应当自收到书面提议之日起 10日内决定是否召集，并书面告

知提出提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和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决定召集的，应当自出具书

面决定之日起 60日内召开并告知基金管理人，基金管理人应当配合。

（5）代表基金份额 10%以上（含 10%）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就同一事项要求召开基金份

额持有人大会，而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都不召集的，单独或合计代表基金份额 10%以

上（含 10%）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有权自行召集，并至少提前 30日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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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额持有人依法自行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应当配合，不

得阻碍、干扰。

（6）基金份额持有人会议的召集人负责选择确定开会时间、地点、方式和权益登记日。

3、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通知时间、通知内容、通知方式

（1）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集人应于会议召开前 30日，在指定媒介公告。基

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通知应至少载明以下内容：

1）会议召开的时间、地点和会议形式；

2）会议拟审议的事项、议事程序和表决方式；

3）有权出席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的权益登记日；

4）授权委托证明的内容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代理人身份，代理权限和代理有效期限等）

、送达时间和地点；

5）会务常设联系人姓名及联系电话；

6）出席会议者必须准备的文件和必须履行的手续；

7）召集人需要通知的其他事项。

（2）采取通讯开会方式并进行表决的情况下，由会议召集人决定在会议通知中说明本

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所采取的具体通讯方式、委托的公证机关及其联系方式和联系人、

书面表决意见寄交的截止时间和收取方式。

（3）如召集人为基金管理人，还应另行书面通知基金托管人到指定地点对表决意见的

计票进行监督；如召集人为基金托管人，则应另行书面通知基金管理人到指定地点对表决

意见的计票进行监督；如召集人为基金份额持有人，则应另行书面通知基金管理人和基金

托管人到指定地点对表决意见的计票进行监督。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拒不派代表对表

决意见的计票进行监督的，不影响表决意见的计票效力。

4、基金份额持有人出席会议的方式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可通过现场开会方式、通讯开会方式或法律法规、中国证监会允

许的其他方式召开，会议的召开方式由会议召集人确定。

（1）现场开会。由基金份额持有人本人出席或以代理投票授权委托证明委派代表出席，

现场开会时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的授权代表应当列席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基金管理

人或基金托管人不派代表列席的，不影响表决效力。现场开会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时，可以

进行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议程：

1）亲自出席会议者持有的有关证明文件、受托出席会议者出示的委托人的代理投票授

权委托证明及有关证明文件符合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会议通知的规定；

2）经核对，到会者在权益登记日代表的有效的基金份额不少于本基金在权益登记日基

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含二分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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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通讯开会。通讯开会系指基金份额持有人将其对表决事项的投票以书面形式在表

决截至日以前送达至召集人指定的地址。通讯开会应以书面方式进行表决。

在同时符合以下条件时，通讯开会的方式视为有效：

1）会议召集人按《基金合同》约定公布会议通知后，在 2个工作日内连续公布相关提

示性公告；

2）召集人按基金合同约定通知基金托管人（如果基金托管人为召集人，则为基金管理

人）到指定地点对书面表决意见的计票进行监督。会议召集人在基金托管人（如果基金托

管人为召集人，则为基金管理人）和公证机关的监督下按照会议通知规定的方式收取基金

份额持有人的书面表决意见；基金托管人或基金管理人经通知不参加收取书面表决意见的，

不影响表决效力；

3）本人直接出具书面意见或授权他人代表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有的

基金份额不小于在权益登记日基金总份额的二分之一（含二分之一）；

4）上述第 3）项中直接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受托代表他人出具书面意见

的代理人，同时提交的有关证明文件、受托出具书面意见的代理人出示的委托人的代理投

票授权委托证明及有关证明文件符合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会议通知的规定，并与基

金登记机构记录相符。

（3）重新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条件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应当有代表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基金份额的持有人参加，

方可召开。

参加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持有人的基金份额低于上述规定比例的，召集人可以在原

公告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时间的三个月以后、六个月以内，就原定审议事项重新召

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重新召集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应当有代表三分之一以上（含三

分之一）基金份额的持有人参加，方可召开。

（4）在不与法律法规冲突的前提下，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可通过网络、电话或其他方

式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可以采用书面、网络、电话、短信或其他方式进行表决，具体方

式由会议召集人确定并在会议通知中列明。

（5）基金份额持有人授权他人代为出席会议并表决的，授权方式可以采用书面、网络、

电话、短信或其他方式，具体方式由会议召集人确定并在会议通知中列明。

5、议事内容与程序

（1）议事内容及提案权

议事内容为关系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的重大事项，如《基金合同》的重大修改、决定

终止《基金合同》、更换基金管理人、更换基金托管人、与其他基金合并、法律法规及

《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事项以及会议召集人认为需提交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讨论的其他

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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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召集人发出召集会议的通知后，对原有提案的修改应当在基金

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前及时公告。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得对未事先公告的议事内容进行表决。

（2）议事程序

1）现场开会

在现场开会的方式下，首先由大会主持人按照下列第七条规定程序确定和公布监票人，

然后由大会主持人宣读提案，经讨论后进行表决，并形成大会决议。大会主持人为基金管

理人授权出席会议的代表，在基金管理人授权代表未能主持大会的情况下，由基金托管人

授权其出席会议的代表主持；如果基金管理人授权代表和基金托管人授权代表均未能主持

大会，则由出席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和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

选举产生一名基金份额持有人作为该次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主持人。基金管理人和基金

托管人拒不出席或主持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不影响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作出的决议的效

力。

会议召集人应当制作出席会议人员的签名册。签名册载明参加会议人员姓名（或单位

名称）、身份证明文件号码、持有或代表有表决权的基金份额、委托人姓名（或单位名称）

和联系方式等事项。

2）通讯开会

在通讯开会的情况下，首先由召集人提前 30日公布提案，在所通知的表决截止日期后

2个工作日内在公证机关监督下由召集人统计全部有效表决，在公证机关监督下形成决议。

6、表决

基金份额持有人所持每份基金份额有一票表决权。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分为一般决议和特别决议：

（1）一般决议，一般决议须经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二

分之一以上（含二分之一）通过方为有效；除下列第 2项所规定的须以特别决议通过事项

以外的其他事项均以一般决议的方式通过。

（2）特别决议，特别决议应当经参加大会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或其代理人所持表决权的

三分之二以上（含三分之二）通过方可做出。除基金合同另有约定外，转换基金运作方式、

更换基金管理人或者基金托管人、终止《基金合同》、与其他基金合并以特别决议通过方

为有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采取记名方式进行投票表决。

采取通讯方式进行表决时，除非在计票时有充分的相反证据证明，否则提交符合会议

通知中规定的确认投资者身份文件的表决视为有效出席的投资者，表面符合会议通知规定

的书面表决意见视为有效表决，表决意见模糊不清或相互矛盾的视为弃权表决，但应当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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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出具书面意见的基金份额持有人所代表的基金份额总数。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各项提案或同一项提案内并列的各项议题应当分开审议、逐项

表决。

7、计票

（1）现场开会

1）如大会由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召集，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主持人应当在会议

开始后宣布在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和代理人中选举两名基金份额持有人代表与大会

召集人授权的一名监督员共同担任监票人；如大会由基金份额持有人自行召集或大会虽然

由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召集，但是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未出席大会的，基金份额

持有人大会的主持人应当在会议开始后宣布在出席会议的基金份额持有人中选举三名基金

份额持有人代表担任监票人。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不出席大会的，不影响计票的效力。

2）监票人应当在基金份额持有人表决后立即进行清点并由大会主持人当场公布计票结

果。

3）如果会议主持人或基金份额持有人或代理人对于提交的表决结果有怀疑，可以在宣

布表决结果后立即对所投票数要求进行重新清点。监票人应当进行重新清点，重新清点以

一次为限。重新清点后，大会主持人应当当场公布重新清点结果。

4）计票过程应由公证机关予以公证，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拒不出席大会的，不影

响计票的效力。

（2）通讯开会

在通讯开会的情况下，计票方式为：由大会召集人授权的两名监督员在基金托管人授

权代表（若由基金托管人召集，则为基金管理人授权代表）的监督下进行计票，并由公证

机关对其计票过程予以公证。基金管理人或基金托管人拒派代表对书面表决意见的计票进

行监督的，不影响计票和表决结果。

8、生效与公告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议，召集人应当自通过之日起 5日内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生效之日起 2个工作日内在指定媒介上公告。如果采用通

讯方式进行表决，在公告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时，必须将公证书全文、公证机构、公

证员姓名等一同公告。

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和基金份额持有人应当执行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的决

议。生效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对全体基金份额持有人、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均

有约束力。

9、其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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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部分关于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召开事由、召开条件、议事程序、表决条件等规定，

凡是直接引用法律法规的部分，如将来法律法规修改导致相关内容被取消或变更的，基金

管理人提前公告后，可直接对本部分内容进行修改和调整，无需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

审议。

（三）基金合同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

1、《基金合同》的变更

（1）变更基金合同涉及法律法规规定或本合同约定应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

的事项的，应召开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过。对于可不经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通

过的事项，由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同意后变更并公告，并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2）关于《基金合同》变更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议自表决通过之日起生效，自决

议生效后两个工作日内在指定媒介公告。

2、《基金合同》的终止事由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基金合同》应当终止：

（1）基金份额持有人大会决定终止的；

（2）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职责终止，在 6个月内没有新基金管理人、新基金托管

人承接的；

（3）《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情形；

（4）相关法律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其他情况。

3、基金财产的清算

（1）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自出现《基金合同》终止事由之日起 30个工作日内成立清

算小组，基金管理人组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并在中国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基金清算。

（2）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组成：基金财产清算小组成员由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具

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注册会计师、律师以及中国证监会指定的人员组成。基金财产

清算小组可以聘用必要的工作人员。

（3）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职责：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负责基金财产的保管、清理、估价、

变现和分配。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可以依法进行必要的民事活动。

（4）基金财产清算程序：

1）《基金合同》终止情形出现时，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统一接管基金；

2）对基金财产和债权债务进行清理和确认；

3）对基金财产进行估值和变现；

4）制作清算报告；

5）聘请会计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进行外部审计，聘请律师事务所对清算报告出具法律

意见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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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将清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

7）对基金剩余财产进行分配。

（5）基金财产清算的期限为 6个月，但因本基金所持证券的流动性受到限制而不能及

时变现的，清算期限相应顺延。

4、清算费用

清算费用是指基金财产清算小组在进行基金清算过程中发生的所有合理费用，清算费

用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优先从基金财产中支付。

5、基金财产清算剩余资产的分配

依据基金财产清算的分配方案，将基金财产清算后的全部剩余资产扣除基金财产清算

费用、交纳所欠税款并清偿基金债务后，按基金份额持有人持有的基金份额比例进行分配。

6、基金财产清算的公告

清算过程中的有关重大事项须及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报告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并由

律师事务所出具法律意见书后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并公告。基金财产清算公告于基金财产清

算报告报中国证监会备案后 5个工作日内由基金财产清算小组进行公告。

7、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文件的保存

基金财产清算账册及有关文件由基金托管人保存 15年以上。

（四）争议解决方式

各方当事人同意，因《基金合同》而产生的或与《基金合同》有关的一切争议，《基

金合同》当事人应尽量通过协商、调解途径解决。如经友好协商未能解决的，任何一方均

有权将争议提交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届时有

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点为深圳市。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各方当事人均有约束

力，仲裁费用由败诉方承担，除非仲裁裁决另有决定。

争议处理期间，《基金合同》当事人应恪守各自的职责，继续忠实、勤勉、尽责地履

行《基金合同》规定的义务，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基金合同》受中国法律（为基金合同之目的，不含港澳台立法）管辖。

（五）基金合同存放地和投资者取得基金合同的方式

《基金合同》可印制成册，供投资者在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销售机构的办公场

所和营业场所查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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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部分 基金托管协议的内容摘要

（一）基金托管协议当事人

1、基金管理人（也可称资产管理人）

名称：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住所：深圳市前海深港合作区前湾一路 1号 A栋 201室

办公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福华一路 115号投行大厦 15

邮政编码：518046

法定代表人：刘学民

成立时间：2014年 7月 9日

批准设立机关：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批准设立文号：证监许可［2014］651号

组织形式：有限责任公司

注册资本：1.7亿元人民币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经营范围：基金募集、基金销售、特定客户资产管理、资产管理、中国证监会许可的

其他业务。

2、基金托管人（也可称资产托管人）

名称：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简称：招商银行)

住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

办公地址：深圳市深南大道 7088号招商银行大厦

邮政编码：518040

法定代表人：李建红

成立时间：1987年 4月 8日

基金托管业务批准文号：证监基金字[2002]83号

组织形式：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人民币 252.20亿元

存续期间：持续经营

（二）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管理人的业务监督和核查

1、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以及《基金合同》的约定，对基金投资范围、

投资比例、投资限制、关联方交易等进行监督。《基金合同》明确约定基金投资证券选择

标准的，基金管理人应事先或定期向基金托管人提供投资品种池，以便基金托管人对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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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投资是否符合基金合同关于证券选择标准的约定进行监督。

（1）本基金的投资范围主要包括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其备选成份股。为更好地实现投资

目标，本基金还可投资于非成份股（包括主板、中小板、创业板以及其他经中国证监会允

许基金投资的股票）、货币市场工具、金融衍生品（包括权证、股指期货、股票期权等）

及法律法规或中国证监会允许基金投资的其他金融工具（但须符合中国证监会相关规定）。

如法律法规或监管机构以后允许基金投资其他品种，基金管理人在履行适当程序后，

本基金可将其纳入投资范围。

（2）本基金各类品种的投资比例、投资限制为：

1）本基金投资于标的指数成份股及备选成份股的资产不低于基金资产的 90%，且不低

于非现金基金资产的 80%；

2）每个交易日日终，扣除股指期货合约、股票期权合约的交易保证金后，本基金保持

不低于基金资产净值 5%的现金或者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其中，现金不包括结算

备付金、存出保证金、应收申购款等；

3）本基金持有一家公司发行的证券，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10%，但完全按

照指数的构成比例进行投资的部分不受前述限制；

4）本基金持有的全部权证，其市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3%；

5）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买入权证的总金额，不得超过上一交易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0.5%；

6）基金财产参与股票发行申购，本基金所申报的金额不超过本基金的总资产，本基金

所申报的股票数量不超过拟发行股票公司本次发行股票的总量；

7）本基金进入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进行债券回购的资金余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40%，本基金在全国银行间同业市场的债券回购最长期限为 1年，债券回购到期后不得展期；

8）本基金参与股指期货交易，需遵守下列投资比例限制：

a）本基金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股指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10%；

b）在任何交易日日终，持有的买入股指期货合约价值与有价证券市值之和，不得超过

基金资产净值的 100%，其中，有价证券指股票、债券（不含到期日在一年以内的政府债券）

、权证、买入返售金融资产（不含质押式回购）等；

c）在任何交易日终，持有的卖出股指期货合约价值不得超过基金持有的股票总市值的

20%；

d）本基金所持有的股票市值和买入、卖出股指期货合约价值，合计（轧差计算）占基

金资产的比例应当符合《基金合同》关于股票投资比例的有关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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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在任何交易日内交易（不包括平仓）的股指期货合约的成交金额不得超过上一交易

日基金资产净值的 20%；

9）本基金参与股票期权交易依据下列标准建构组合：

a）因未平仓的期权合约支付和收取的权利金总额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10%；

b）开仓卖出认购期权的，应持有足额标的证券；开仓卖出认沽期权的，应持有合约行

权所需的全额现金或交易所规则认可的可冲抵期权保证金的现金等价物；

c）未平仓的期权合约面值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20%。其中，合约面值按照行权价

乘以合约乘数计算；

10）本基金基金总资产不得超过基金净资产的 140%；

11）本基金主动投资于流动性受限资产的市值合计不得超过该基金资产净值的 15%。

因证券市场波动、上市公司股票停牌、基金规模变动等基金管理人之外的因素致使基金不

符合本条规定比例限制的，基金管理人不得主动新增流动性受限资产的投资；

12）本基金与私募类证券资管产品及中国证监会认定的其他主体为交易对手开展逆回

购交易的，可接受质押品的资质要求应当与基金合同约定的投资范围保持一致；

13）本基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开放式基金(包括开放式基金以及处于开放期的定期开放

基金)持有一家上市公司发行的可流通股票，不得超过该上市公司可流通股票的 15%；本基

金管理人管理的全部投资组合持有一家上市公司发行的可流通股票，不得超过该上市公司

可流通股票的 30%；完全按照有关指数的构成比例进行证券投资的开放式基金以及中国证

监会认定的特殊投资组合可不受前述限制；

14）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规定的和《基金合同》约定的其他投资限制。

（3）本基金财产不得用于以下投资或者活动：

1）承销证券；

2）违反规定向他人贷款或者提供担保；

3）从事承担无限责任的投资；

4）向其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资；

5）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证券交易价格及其他不正当的证券交易活动；

6）法律、行政法规和中国证监会规定禁止的其他活动。

（4） 基金管理人运用基金财产买卖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

制人或者与其有其他重大利害关系的公司发行的证券或者承销期内承销的证券，或者从事

其他重大关联交易的，应当符合基金的投资目标和投资策略，遵循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优

先原则，防范利益冲突，建立健全内部审批机制和评估机制，按照市场公平合理价格执行。

相关交易必须事先得到基金托管人的同意，并按法律法规予以披露。重大关联交易应提交

基金管理人董事会审议，并经过三分之二以上的独立董事通过。基金管理人董事会应至少

每半年对关联交易事项进行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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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金管理人应当自基金合同生效日起 6个月内使基金的投资组合比例符合基金合

同的有关约定。在上述期间内，本基金的投资范围、投资策略应当符合基金合同的约定。

基金托管人对基金的投资的监督与检查自基金合同生效之日起开始。除上述第 2）、

11）、12）、13）项外，因证券、期货市场波动、证券发行人合并、基金规模变动等基金

管理人之外的原因导致投资比例不符合上述投资比例的，基金管理人应在 10个交易日内进

行调整，但中国证监会规定的特殊情形除外。

（6）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取消上述组合限制、禁止行为规定的条件和要求，本基金可

不受相关限制。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对上述组合限制、禁止行为规定的条件和要求进行变

更的，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基金管理人可在履行适当程序后对基金合同进行变更。

2、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对基金管理人选择存

款银行进行监督。基金投资银行定期存款的，基金管理人应根据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

合同》的约定，确定符合条件的所有存款银行的名单，并及时提供给基金托管人，基金托

管人应据以对基金投资银行存款的交易对手是否符合有关规定进行监督。对于不符合规定

的银行存款，基金托管人可以拒绝执行，并通知基金管理人。

（1）本基金投资银行存款应符合如下规定：

本基金投资于有固定期限银行存款的比例，不得超过基金资产净值的 30%，但投资于

有存款期限，根据协议可提前支取的银行存款不受上述比例限制；本基金投资于具有基金

托管人资格的同一商业银行的银行存款、同业存单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合计不得超过 20%，

投资于不具有基金托管人资格的同一商业银行的银行存款、同业存单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

例合计不得超过 5%。

有关法律法规或监管部门制定或修改新的定期存款投资政策，基金管理人履行适当程

序后，可相应调整投资组合限制的规定。

（2）基金管理人负责对本基金存款银行的评估与研究，建立健全银行存款的业务流程、

岗位职责、风险控制措施和监察稽核制度，切实防范有关风险。基金托管人负责对本基金

银行定期存款业务的监督与核查，审查、复核相关协议、账户资料、投资指令、存款证实

书等有关文件，切实履行托管职责。

1）基金管理人负责控制信用风险。信用风险主要包括存款银行的信用等级、存款银行

的支付能力等涉及到存款银行选择方面的风险。因选择存款银行不当造成基金财产损失的，

由基金管理人承担责任。

2）基金管理人负责控制流动性风险，并承担因控制不力而造成的损失。流动性风险主

要包括基金管理人要求全部提前支取、部分提前支取或到期支取而存款银行未能及时兑付

的风险、基金投资银行存款不能满足基金正常结算业务的风险、因全部提前支取或部分提

前支取而涉及的利息损失影响估值等涉及到基金流动性方面的风险。

3）基金管理人须加强内部风险控制制度的建设。如因基金管理人员工职务行为导致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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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财产受到损失的，需由基金管理人承担由此造成的损失。

4）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在开展基金存款业务时，应严格遵守《基金法》、《运作

办法》等有关法律法规，以及国家有关账户管理、利率管理、支付结算等的各项规定。

3、基金投资银行存款协议的签订、账户开设与管理、投资指令与资金划付、账目核对、

到期兑付、提前支取

（1）基金投资银行存款协议的签订

1）基金管理人应与符合资格的存款银行总行或其授权分行签订《基金存款业务总体合

作协议》（以下简称《总体合作协议》），确定《存款协议书》的格式范本。《总体合作

协议》和《存款协议书》的格式范本由基金托管人与基金管理人共同商定。

2）基金托管人依据相关法规对《总体合作协议》和《存款协议书》的内容进行复核，

审查存款银行资格等。

3）基金管理人应在《存款协议书》中明确存款证实书或其他有效存款凭证的办理方式、

邮寄地址、联系人和联系电话，以及存款证实书或其他有效凭证在邮寄过程中遗失后，存

款余额的确认及兑付办法等。

4）由存款银行指定的存放存款的分支机构（以下简称“存款分支机构”）寄送或上门

交付存款证实书或其他有效存款凭证的，基金托管人可向存款分支机构的上级行发出存款

余额询证函，存款分支机构及其上级行应予配合。

5）基金管理人应在《存款协议书》中规定，基金存放到期或提前兑付的资金应全部划

转到指定的基金托管账户，并在《存款协议书》写明账户名称和账号，未划入指定账户的，

由存款银行承担一切责任。

6）基金管理人应在《存款协议书》中规定，在存期内，如本基金银行账户、预留印鉴

发生变更，基金管理人应及时书面通知存款银行，书面通知应加盖基金托管人预留印鉴。

存款分支机构应及时就变更事项向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出具正式书面确认书。变更通

知的送达方式同开户手续。在存期内，存款分支机构和基金托管人的指定联系人变更，应

及时加盖公章书面通知对方。

7）基金管理人应在《存款协议书》中规定，因定期存款产生的存单不得被质押或以任

何方式被抵押，不得用于转让和背书。

（2）基金投资银行存款时的账户开设与管理

1）基金投资于银行存款时，基金管理人应当依据基金管理人与存款银行签订的《总体

合作协议》、《存款协议书》等，以基金的名义在存款银行总行或授权分行指定的分支机

构开立银行账户。

2）基金投资于银行存款时的预留印鉴由基金托管人保管和使用。

（3）存款凭证传递、账目核对及到期兑付

1）存款证实书等存款凭证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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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款资金只能存放于存款银行总行或者其授权分行指定的分支机构。基金管理人应在

《存款协议书》中规定，存款银行分支机构应为基金开具存款证实书或其他有效存款凭证

（以下简称“存款凭证”），该存款凭证为基金存款确认或到期提款的有效凭证，且对应

每笔存款仅能开具唯一存款凭证。资金到账当日，由存款银行分支机构指定的会计主管传

真一份存款凭证复印件并与基金托管人电话确认收妥后，将存款凭证原件通过快递寄送或

上门交付至基金托管人指定联系人；若存款银行分支机构代为保管存款凭证的，由存款银

行分支机构指定会计主管传真一份存款凭证复印件并与基金托管人电话确认收妥。

2）存款凭证的遗失补办

存款凭证在邮寄过程中遗失的，由基金管理人向存款银行提出补办申请，基金管理人

应督促存款银行尽快补办存款凭证，并按以上 1）的方式快递或上门交付至基金托管人，

原存款凭证自动作废。

3）账目核对

每个工作日，基金管理人应与基金托管人核对各项银行存款投资余额及应计利息。

基金管理人应在《存款协议书》中规定，对于存期超过 3个月的定期存款，存款银行

应于每季末后 5个工作日内向基金托管人指定人员寄送对账单。因存款银行未寄送对账单

造成的资金被挪用、盗取的责任由存款银行承担。

存款银行应配合基金托管人对存款凭证的询证，并在询证函上加盖存款银行公章寄送

至基金托管人指定联系人。

4）到期兑付

基金管理人提前通知基金托管人通过快递将存款凭证原件寄给存款银行分支机构指定

的会计主管。存款银行未收到存款凭证原件的，应与基金托管人电话询问。存款到期前基

金管理人与存款银行确认存款凭证收到并于到期日兑付存款本息事宜。

基金托管人在存款到期日未收到存款本息或存款本息金额不符时，通知基金管理人与

存款银行接洽存款到账时间及利息补付事宜。基金管理人应将接洽结果告知基金托管人，

基金托管人收妥存款本息的当日通知基金管理人。

基金管理人应在《存款协议书》中规定，存款凭证在邮寄过程中遗失的，存款银行应

立即通知基金托管人，基金托管人在原存款凭证复印件上加盖公章并出具相关证明文件后，

与存款银行指定会计主管电话确认后，存款银行应在到期日将存款本息划至指定的基金资

金账户。如果存款到期日为法定节假日，存款银行顺延至到期后第一个工作日支付，存款

银行需按原协议约定利率和实际延期天数支付延期利息。

（4）提前支取

如果在存款期限内，由于基金规模发生缩减的原因或者出于流动性管理的需要等原因，

基金管理人可以提前支取全部或部分资金。

提前支取的具体事项按照基金管理人与存款银行签订的《存款协议书》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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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基金投资银行存款的监督

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在进行存款投资时有违反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

同》的约定的行为，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基金管理人在 10 个工作日内纠正。基金管理

人对基金托管人通知的违规事项未能在 10 个工作日内纠正的，基金托管人应报告中国证

监会。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有重大违规行为，应立即报告中国证监会，同时通知基

金管理人在 10 个工作日内纠正或拒绝结算，若因基金管理人拒不执行造成基金财产损失

的，相关损失由基金管理人承担，基金托管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4、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对基金管理人参与银

行间债券市场进行监督。基金管理人应在基金投资运作之前向基金托管人提供符合法律法

规及行业标准的、经慎重选择的、本基金适用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对手名单并约定各交

易对手所适用的交易结算方式。基金管理人有责任确保及时将更新后的交易对手名单发送

给基金托管人，否则由此造成的损失应由基金管理人承担。基金管理人应严格按照交易对

手名单的范围在银行间债券市场选择交易对手。基金托管人监督基金管理人是否按事前提

供的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对手名单进行交易。在基金存续期间基金管理人可以调整交易对

手名单，但应将调整结果至少提前一个工作日书面通知基金托管人。新名单确定时已与本

次剔除的交易对手所进行但尚未结算的交易，仍应按照协议进行结算，但不得再发生新的

交易。如基金管理人根据市场需要临时调整银行间债券交易对手名单及结算方式的，应向

基金托管人说明理由，并在与交易对手发生交易前 3个交易日内与基金托管人协商解决。

基金管理人负责对交易对手的资信控制，按银行间债券市场的交易规则进行交易，并

负责解决因交易对手不履行合同而造成的纠纷及损失。若未履约的交易对手在基金管理人

确定的时间内仍未承担违约责任及其他相关法律责任的，基金管理人可以对相应损失先行

予以承担，然后再向相关交易对手追偿。基金托管人则根据银行间债券市场成交单对合同

履行情况进行监督。如基金托管人事后发现基金管理人没有按照事先约定的交易对手进行

交易时，基金托管人应及时提醒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不承担由此造成的任何损失和责

任。

5、本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应遵守《关于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等流通受限证券

有关问题的通知》等有关监管规定。

（1）流通受限证券包括由《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规范的非公开发行股票、公

开发行股票网下配售部分等在发行时明确一定期限锁定期的可交易证券，不包括由于发布

重大消息或其他原因而临时停牌的证券、已发行未上市证券、回购交易中的质押券等流通

受限证券。

本基金可以投资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非公开发行证券，且限于由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或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负责登记

和存管的，并可在证券交易所或全国银行间债券市场交易的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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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基金不得投资未经中国证监会批准的非公开发行证券。

本基金不得投资有锁定期但锁定期不明确的证券。

（2） 基金管理人应在基金首次投资流通受限证券前，向基金托管人提供经基金管理

人董事会批准的有关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的投资决策流程、风险控制制度。基金投资非

公开发行股票，基金管理人还应提供基金管理人董事会批准的流动性风险处置预案。上述

资料应包括但不限于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的投资额度和投资比例控制情况。

基金管理人应至少于首次执行投资指令之前两个工作日将上述资料书面发至基金托管

人，保证基金托管人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审核。基金托管人应在收到上述资料后两个工作日

内，以书面或其他双方认可的方式确认收到上述资料。

基金管理人对本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的流动性风险负责，确保对相关风险采取积极

有效的措施，在合理的时间内有效解决基金运作的流动性问题。如因基金巨额赎回（已根

据基金合同约定的巨额赎回延期支付后）或市场发生剧烈变动等原因而导致基金现金周转

困难时，基金管理人应保证提供足额现金确保基金的支付结算，并承担所有损失。对本基

金因投资流通受限证券导致的流动性风险，基金托管人不承担任何责任。

（3）基金投资流通受限证券前，基金管理人应向基金托管人提供符合法律法规要求的

有关书面信息，包括但不限于拟发行证券主体的中国证监会批准文件、发行证券数量、发

行价格、锁定期，基金拟认购的数量、价格、总成本、应划付的认购款、资金划付时间等。

基金管理人应保证上述信息的真实、完整，并应至少于拟执行投资指令前两个工作日将上

述信息书面发至基金托管人，保证基金托管人有足够的时间进行审核。

由于基金管理人未及时提供有关证券的具体的必要的信息，致使托管人无法审核认购

指令而影响认购款项划拨的，基金托管人免于承担责任。

（4）基金托管人依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托管协议》审核基金管理人投资流

通受限证券的行为。如发现基金管理人违反了《基金合同》、《托管协议》以及其他相关

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应及时通知基金管理人，并呈报中国证监会，同时采取合理措施保

护基金投资人的利益。基金托管人有权对基金管理人的违法、违规以及违反《基金合同》

、《托管协议》的投资指令不予执行，并立即通知基金管理人纠正，基金管理人不予纠正

或已代表基金签署合同不得不执行时，基金托管人应向中国证监会报告。

（5） 基金管理人应在基金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后两个交易日内，在中国证监会指定

媒介披露所投资非公开发行股票的名称、数量、总成本、账面价值,以及总成本和账面价值

占基金资产净值的比例、锁定期等信息。

6、基金管理人应当对投资中期票据业务进行研究，认真评估中期票据投资业务的风险，

本着审慎、勤勉尽责的原则进行中期票据的投资业务，并应符合法律法规及监管机构的相

关规定。

7、基金托管人根据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及《基金合同》的约定，对基金资产净值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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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计算、基金费用开支及收入确定、基金收益分配、相关信息

披露、基金宣传推介材料中登载基金业绩表现数据等进行监督和核查。

8、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的上述事项及投资指令或实际投资运作违反法律法规、

《基金合同》和本托管协议的规定，应及时以电话、邮件或书面提示等方式通知基金管理

人限期纠正。基金管理人应积极配合和协助基金托管人的监督和核查。基金管理人收到通

知后应及时核对并回复基金托管人，对于收到的书面通知，基金管理人应以书面形式给基

金托管人发出回函，就基金托管人的疑义进行解释或举证，说明违规原因及纠正期限。在

上述规定期限内，基金托管人有权随时对通知事项进行复查，督促基金管理人改正。基金

管理人对基金托管人通知的违规事项未能在限期内纠正的，基金托管人应报告中国证监会。

9、基金管理人有义务配合和协助基金托管人依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本托管协

议对基金业务执行核查。包括但不限于：对基金托管人发出的提示，基金管理人应在规定

时间内答复并改正，或就基金托管人的疑义进行解释或举证；对基金托管人按照法律法规、

基金合同和本托管协议的要求需向中国证监会报送基金监督报告的事项，基金管理人应积

极配合提供相关数据资料和制度等。

10、若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依据交易程序已经生效的指令违反法律、行政法规

和其他有关规定，或者违反基金合同约定的，应当立即通知基金管理人及时纠正，由此造

成的损失由基金管理人承担，基金托管人在履行其通知义务后，予以免责。

11、基金托管人发现基金管理人有重大违规行为，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同时通知

基金管理人限期纠正。

（三）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托管人的业务核查

1、基金管理人对基金托管人履行托管职责情况进行核查，核查事项包括基金托管人安

全保管基金财产、开设基金财产的资金账户、证券账户和期货结算账户等投资所需账户、

复核基金管理人计算的基金资产净值和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根据基金管理人指

令办理清算交收、相关信息披露和监督基金投资运作等行为。

2、基金管理人发现基金托管人擅自挪用基金财产、未对基金财产实行分账管理、未执

行或无故延迟执行基金管理人资金划拨指令、泄露基金投资信息等违反《基金法》、基金

合同、托管协议及其他有关规定时，应及时以书面形式通知基金托管人限期纠正。基金托

管人收到书面通知后应在下一工作日前及时核对并以书面形式给基金管理人发出回函，说

明违规原因及纠正期限，并保证在规定期限内及时改正。在上述规定期限内，基金管理人

有权随时对通知事项进行复查，督促基金托管人改正。

3、基金托管人有义务配合和协助基金管理人依照法律法规、基金合同和本托管协议对

基金业务执行核查，包括但不限于：对基金管理人发出的书面提示，基金托管人应在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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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内答复并改正，或就基金管理人的疑义进行解释或举证；基金托管人应积极配合提供

相关资料以供基金管理人核查托管财产的完整性和真实性。

4、基金管理人发现基金托管人有重大违规行为，应及时报告中国证监会，同时通知基

金托管人限期纠正，并将纠正结果报告中国证监会。

（四）基金财产保管

1、基金财产保管的原则

（1）基金财产应独立于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的固有财产。

（2）基金托管人应安全保管基金财产。

（3）基金托管人按照规定开设基金财产投资所需的相关账户。

（4）基金托管人对所托管的不同基金财产分别设置账户，独立核算，确保基金财产的

完整与独立。

（5）基金托管人根据基金管理人的指令，按照基金合同和本协议的约定保管基金财产。

未经基金管理人的正当指令，不得自行运用、处分、分配基金的任何资产。不属于基金托

管人实际有效控制下的资产及实物证券等在基金托管人保管期间的损坏、灭失，基金托管

人不承担由此产生的责任。

（6）对于因为基金投资产生的应收资产，应由基金管理人负责与有关当事人确定到账

日期并通知基金托管人，到账日基金财产没有到达基金资金账户的，基金托管人应及时通

知基金管理人采取措施进行催收，基金管理人应负责向有关当事人追偿基金财产的损失。

（7）基金托管人对因为基金管理人投资产生的存放或存管在基金托管人以外机构的基

金资产，或交由期货公司或证券公司负责清算交收的基金资产（包括但不限于期货保证金

账户内的资金、期货合约等）及其收益，由于该等机构或该机构会员单位等本协议当事人

外第三方的欺诈、疏忽、过失或破产等原因给基金资产造成的损失等不承担责任。

（8）除依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外，基金托管人不得委托第三人托管基金财产。

2、基金募集期间及募集资金的验资

（1）基金募集期间募集的资金应开立“基金募集专户”。该账户由基金管理人开立并

管理。

（2）基金募集期满或基金停止募集时，募集的基金份额总额、基金募集金额、基金份

额持有人人数符合《基金法》、《运作办法》等有关规定后，基金管理人应将属于基金财

产的全部资金划入基金托管人为基金开立的基金资金账户，同时在规定时间内，基金管理

人应聘请具有从事证券相关业务资格的会计师事务所进行验资，出具验资报告。出具的验

资报告由参加验资的 2名或 2名以上中国注册会计师签字方为有效。

（3）若基金募集期限届满，未能达到基金合同生效的条件，由基金管理人按规定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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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款等事宜。

3、基金资金账户的开立和管理

（1）基金托管人以本基金的名义在其营业机构开立基金的资金账户（也可称为“托管

账户”），保管基金的银行存款，并根据基金管理人的指令办理资金收付。托管账户名称

应为“创金合信国证 A股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预留印鉴为基金托管人印章。

（2）基金资金账户的开立和使用，限于满足开展本基金业务的需要。基金托管人和基

金管理人不得假借本基金的名义开立任何其他银行账户；亦不得使用基金的任何账户进行

本基金业务以外的活动。

（3）基金资金账户的开立和管理应符合法律法规及银行业监督管理机构的有关规定。

4、基金证券账户和结算备付金账户的开立和管理

（1）基金托管人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深圳分公司为基金开

立基金托管人与基金联名的证券账户。

（2）基金证券账户的开立和使用，仅限于满足开展本基金业务的需要。基金托管人和

基金管理人不得出借或未经对方同意擅自转让基金的任何证券账户，亦不得使用基金的任

何账户进行本基金业务以外的活动。

（3）基金证券账户的开立和证券账户卡的保管由基金托管人负责，账户资产的管理和

运用由基金管理人负责。

（4）基金托管人以基金托管人的名义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开立结算备付

金账户，并代表所托管的基金完成与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的一级法人清算工作，

基金管理人应予以积极协助。结算备付金、结算保证金等的收取按照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

限责任公司的规定执行。

（5）若中国证监会或其他监管机构在本托管协议订立日之后允许基金从事其他投资品

种的投资业务，涉及相关账户的开立、使用的，按有关规定开立、使用并管理；若无相关

规定，则基金托管人比照上述关于账户开立、使用的规定执行。

5、债券托管专户的开设和管理

基金合同生效后，基金托管人根据中国人民银行、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和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的有关规定，以基金的名义在银行间市场登记结算机构开

立债券托管账户，并代表基金进行银行间市场债券的结算。

6、其他账户的开立和管理

（1）基金管理人根据投资需要按照规定开立期货保证金账户及期货交易编码等，基金

托管人按照规定开立期货结算账户等投资所需账户。完成上述账户开立后，基金管理人应

以书面形式将期货公司提供的期货保证金账户的初始资金密码和市场监控中心的登录用户

名及密码告知基金托管人。资金密码和市场监控中心登录密码重置由基金管理人进行，重

置后务必及时通知基金托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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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金托管人和基金管理人应当在开户过程中相互配合，并提供所需资料。基金管理人

保证所提供的账户开户材料的真实性和有效性，且在相关资料变更后及时将变更的资料提

供给基金托管人。

（2）因业务发展需要而开立的其他账户，可以根据法律法规和基金合同的规定，由基

金管理人协助基金托管人按照有关法律法规和本协议的约定协商后开立。新账户按有关规

定使用并管理。

（3）法律法规等有关规定对相关账户的开立和管理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办理。

7、基金财产投资的有关有价凭证等的保管

基金财产投资的有关实物证券等有价凭证按约定由基金托管人存放于基金托管人的保

管库，或存入中央国债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中国证

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或票据营业中心的代保管库，实物保管凭证由基金托管人持有。

实物证券等有价凭证的购买和转让，由基金托管人根据基金管理人的指令办理。基金托管

人对由上述存放机构及基金托管人以外机构实际有效控制的有价凭证不承担保管责任。

8、与基金财产有关的重大合同的保管

由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签署的、与基金财产有关的重大合同的原件分别由基金管理人、

基金托管人保管。除本协议另有规定外，基金管理人代表基金签署的与基金财产有关的重

大合同应保证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至少各持有一份正本的原件。基金管理人应在重大

合同签署后及时将重大合同传真给基金托管人，并在三十个工作日内将正本送达基金托管

人处。因基金管理人发送的合同传真件与事后送达的合同原件不一致所造成的后果，由基

金管理人负责。重大合同的保管期限为基金合同终止后不少于 15年。

对于无法取得二份以上的正本的，基金管理人应向基金托管人提供加盖公章的合同传

真件，未经双方协商一致，合同原件不得转移。基金管理人向基金托管人提供的合同传真

件与基金管理人留存原件不一致的，以传真件为准。

（五）基金资产净值计算和会计核算

1、基金资产净值

基金资产净值是指基金资产总值减去基金负债后的价值。

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是按照每个工作日闭市后，该类基金份额的资产净值除

以当日该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余额数量计算。正常情况下，本基金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

份额净值的计算结果精确到 0.0001元，小数点后第 5位四舍五入。若单个开放日内，某类

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赎回申请（赎回申请份额总数加上基金转换中转出申请份额总数后

扣除申购申请份额总数及基金转换中转入申请份额总数后的余额）超过前一开放日该类基

金份额的基金总份额的 30%，经与基金托管人协商一致并向基金托管人书面说明后，基金

管理人有权将该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的计算结果保留到小数点后 8位，小数点后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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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位四舍五入，由此产生的收益或损失由基金财产承担。法律法规或监管机关另有规定的，

从其规定。

基金管理人每个工作日计算基金资产净值、各类基金份额的基金份额净值，经基金托

管人复核，按规定公告。

2、复核程序

基金管理人每个工作日对基金资产进行估值后，将基金资产净值、各类基金份额的基

金份额净值发送基金托管人，经基金托管人复核无误后，由基金管理人对外公布。

（六）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的保管

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至少应包括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名称、证件号码和持有的基金份额。

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由基金登记机构根据基金管理人的指令编制和保管，基金管理人和基

金托管人应分别保管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保存期不少于 15年。如不能妥善保管，则按相

关法律法规承担责任。

在基金托管人要求或编制半年报和年报前，基金管理人应将有关资料送交基金托管人，

不得无故拒绝或延误提供，并保证其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基金管理人和托管人不

得将所保管的基金份额持有人名册用于基金托管业务以外的其他用途，并应遵守保密义务。

（七）争议解决方式

双方当事人同意，因本协议而产生的或与本协议有关的一切争议，如经友好协商未能

解决的，任何一方均有权将争议提交华南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按照华南国际经济贸

易仲裁委员会届时有效的仲裁规则进行仲裁。仲裁地点为深圳市。仲裁裁决是终局的，对

双方当事人均有约束力，仲裁费用由败诉方承担，除非仲裁裁决另有决定。

争议处理期间，双方当事人应恪守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职责，各自继续忠实、勤

勉、尽责地履行基金合同和本托管协议规定的义务，维护基金份额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本协议受中华人民共和国（为本协议之目的，不含港澳台立法）法律管辖。

（八）基金托管协议的变更、终止与基金财产的清算

1、托管协议的变更程序

本协议双方当事人经协商一致，可以对协议进行修改。修改后的新协议，其内容不得

与基金合同的规定有任何冲突。基金托管协议的变更应报中国证监会备案。

2、基金托管协议终止的情形

（1）《基金合同》终止；

（2）基金托管人因解散、破产、撤销等事由，不能继续担任基金托管人的职务，而在



创金合信国证 A 股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2018 年第 1 号）招募说明书（更新）

109

6个月内无其他适当的托管机构承接其原有权利义务；

（3）基金管理人因解散、破产、撤销等事由，不能继续担任基金管理人的职务，而在

6个月内无其他适当的基金管理公司承接其原有权利义务；

（4）发生法律法规或《基金合同》规定的其他终止事项。

3、基金财产的清算

基金管理人与基金托管人按照《基金合同》的约定处理基金财产的清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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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一部分 基金份额持有人服务

基金管理人承诺为基金份额持有人提供一系列的服务。基金管理人将根据基金份额持

有人的需要和市场的变化，增加或变更服务项目。主要服务内容如下：

（一）信息查询服务

通过客服热线的 IVR自动语音、网站信息等方式向客户提供自助信息查询服务。查询

信息包括基金账户信息等。

基金份额持有人可通过 IVR自动语音或转人工座席等方式获取账户信息查询服务。账

户信息查询服务内容包括基金份额余额、交易流水、交易确认、分红记录、净值查询等信

息。

客户可登陆基金管理人官方网站查询基金管理人信息和基金信息，基金份额持有人还

可以查询基金账户信息和交易记录。

（二）信息咨询服务

通过客服热线和网站等方式提供咨询服务，客户可通过客服热线或网站留言等途径咨

询产品等问题，基金管理人还将安排经验丰富的业务人员为客户提供基金咨询服务。

（三）投诉处理服务

基金管理人呼叫中心提供电话投诉、信件和电子邮件投诉等多种投诉渠道。客户投诉

实行分级管理、限期处理。呼叫中心负责跟踪投诉处理的全过程，并将处理结果答复客户。

（四）资料寄送服务

基金管理人将定期或不定期向客户寄送有关资料，包括基金份额持有人交易对账单、

公司宣传推广资料等。

（五）各类讲座、推介会、座谈会和巡回路演

基金管理人定期或不定期举办各类讲座、推介会、座谈会和巡回路演，及时与投资者

分享国内外经济和市场最新动态，介绍公司旗下基金的最新信息。

（六）基金经理座谈会

基金管理人不定期举办基金经理座谈会，邀请机构客户与基金经理进行沟通，与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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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分享基金投资理念，分析国内外经济形势、金融政策及投资机会。

（七）基金管理人客户服务联络方式

客户服务热线：400-868-0666

传真：0755-23838930

基金管理人网址：http://www.cjhxfund.com

电子信箱：cjkf@cjhxfund.com

（八）如本招募说明书存在任何您/贵机构无法理解的内容，请通过上述方式联系基金

管理人。请确保投资前，您/贵机构已经全面理解了本招募说明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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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二部分 其他应披露事项

标题 日期

创金合信国证 A股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 2018年第 1季度报告 2018/4/19

创金合信国证 A股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开放日常申购、赎回、转换和定

期定额投资业务的公告
2018/2/1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苏宁金融为代销机

构的公告
2018/1/29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旗下部分开放式基金增加华泰证券为代销机

构暨参加华泰证券费率优惠活动的公告
2018/1/24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旗下基金资产净值公告 2018/1/2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关于增值税对资产管理产品影响告投资者通知书 2017/12/30

创金合信国证 A股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生效公告 2017/12/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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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三部分 招募说明书存放及其查阅方式

本招募说明书存放在本基金管理人、基金托管人、基金销售机构的住所，投资人可在

办公时间免费查阅；也可按工本费购买本招募说明书复制件或复印件，但应以招募说明书

正本为准。

基金管理人和基金托管人保证文本的内容与所公告的内容完全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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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四部分 备查文件

（一）中国证监会准予本基金注册的文件；

（二）《创金合信国证 A股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基金合同》；

（三）《创金合信国证 A股指数发起式证券投资基金托管协议》；

（四）法律意见书；

（五）基金管理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六）基金托管人业务资格批件、营业执照；

（七）中国证监会要求的其他文件。

创金合信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2018 年 08 月 10 日
ZUMoY14gcGUxYRAla2Hfc18xYBAgalPfc2AyOC83aVvfclUxb1kuaizhLR3vHhAkalMuYFktYyzhUUQFKSfhOy3MBiwoT1kmalEzcWIkOfzJOEcOTjQoT1kmalEzcWIkOfzJODYrXVb9LCvuQlwgYy3

MBiwAbGANXV0kOkcublPfLSTtLBfwMR3zMy=wKiDvLCDsUiftLh3vKiPvNBfyLr56JR=sHDDoOB8AbGANXV0kOfzJODQuXzkDOmryPyDwPyAFLRz4MibxKSPwPTXsPS=xLRz1LSL2Pif3NCTv

MTM8OB8Da1MIQC3MBiwDa1MNXV0kOqh8uO3xn6pzsK2vtr+Pwam50pQAtbmVtLq8s5KF7Lp80pSHq71107p69a2vn5fxLCD3wNp01iF5wZNo0cCDuLt0v+eJ5ZNntOyPvpNoOB8Da1MNXV0kOfzJ

OEMoY14gcGUxYT4gaVT9tZuUvivuT1kmalEzcWIkSlEsYS3MBiwSZVctXWQ0blUUb1UxSlEsYS5zsK2vtr+Pwau4ueB42LCsz8CO2qlqx637K0MoY14gcGUxYUUyYWINXV0kOfzJOEMoY14gcGUx

YUUtZWQNXV0kOqRzueB5y8CEt+l87KmbvN2SzL+dtZuKuivuT1kmalEzcWIkUV4ocD4gaVT9CPn7T1kmalEzcWIkR1U4Tz39LjHwLSLxLCDvNSDyLCLwMSvuT1kmalEzcWIkR1U4Tz39CPn7T1k

malEzcWIkUFksYS3xLCD3KS=2KSH2HB=vNSnzLinyMh=fJLpwuNSTsLBz08SS1qF9scfoOB8SZVctXWQ0blUTZV0kOfzJODMuaWA0cFUxRU=9LS=tLi=wKiHxMB34NCvuP18sbGUzYWIITC3M

BiwCa10vcWQkbj0APzEjYGH9LC=sLiLsLiPsQSDsQDDsQTL7KzMuaWA0cFUxSTECPVQjbi3MBiwUb1UJXWYgSTP0Oi=7K0UyYTogclEMQCT9CPn7T1UgaDEzU1goX1gPXVckOpF9scnwLSOR

r5F+OB8SYVErPWQWZFkiZEAgY1T9OEAoXzU3cC3tY1klOB8PZVMEdGP9CPn7TFkiU1kjcFf9Lx34MC=vLC=7K0AoX0coYGQnOfzJOEAoXzgkZVcncC3zKi=vLC=vLCvuTFkiRFUoY1gzOfzJOE

MoY14kYDMuamQkdGP9OB8SZVctYVQCa14zYWgzOfzJOEMoY14gcGUxYUYgaGUkOiHvXyQhMVL0Lif3YFHyMFYgLCEkNCLvNCUlLlPxXVYkOB8SZVctXWQ0blUVXVw0YS3MBiwSZVct

YVQLYV4mcFf9LyH7K0MoY14kYDwkalczZC3MBiwSZVctXWQ0blUOblQkbi3xOB8SZVctXWQ0blUOblQkbi3MBiwVYWIyZV8tOkX3KiHtLB3zLCfnLyKNtxj7K0YkbmMoa139CPn7RV0gY1UD

Py4RLFwGSzQrZFwAP0gATFMAPTEAPTEAPTEMczEAVlcAPV0QPTE5PTEAK2cAbjEAPWIMczExVlcAbl0QPWI5PTExK2cBUjEAPkYMczIVVlcBUl0QPkY5PTIVK2cCPTEAPzEMczMAVlcCP

V0QPzE5PTMAK2cCbTEAP2EMczMwVlcCbV0QP2E5PTMwK2cDUjEAQEYMczQVVlcDUl0QQEY5PTQVK2cDKzEAQB8MczPuVlcDK10QQB85PTPuK2oMPTEDSTEMdj0AVloMPV0TSTE5QD

0AK2oMbjEDSWIMdj0xVloMbl0TSWI5QD0xK2oNUjEDSkYMdj4VVloNUl0TSkY5QD4VK2oOPTEDSzEMdj8AVloOPV0TSzE5QD8AK2oObTEDS2EMdj8wVloObV0TS2E5QD8wK2oPUjEDTEY

MdkAVVloPUl0TTEY5QEAVK2oPKzEDTB8Mdk=uVloPK10TTB85QE=uKyIYPTEGVTEMLkkAVl0YPV0WVTE5Q0kAKyIYbjEGVWIMLkkxVl0Ybl0WVWI5Q0kxKyIZUjEGVkYMLkoVVl0ZUl0

WVkY5Q0oVKyIgPTEGXTEMLlEAVl0gPV0WXTE5Q1EAKyIgbTEGXWEMLlEwVl0gbV0WXWE5Q1EwKyIhUjEGXkYMLlIVVl0hUl0WXkY5Q1IVKyIhKzEGXh8MLlHuVl0hK10WXh85Q1HuK

yUqPTEJZzEMMVsAVmAqPV0ZZzE5RlsAKyUqbjEJZ2IMMVsxVmAqbl0ZZ2I5RlsxKyUrUjEJaEYMMVwVVmArUl0ZaEY5RlwVKyUsPTEJaTEMMV0AVmAsPV0ZaTE5Rl0AKyUsbTEJaWEMM

V0wVmAsbV0ZaWE5Rl0wKyUtUjEJakYMMV4VVmAtUl0ZakY5Rl4VKyUtKzEJah8MMV3uVmAtK10Zah85Rl3uKyg2PTEMczEMNGcAVmM2PV0iczE5SWcAKyg2bjEMc2IMNGcxVmM2bl0ic2I5

SWcxKyg3UjEMdEYMNGgVVmM3Ul0idEY5SWgVKyg4PTEMdTEMNGkAVmM4PV0idTE5SWkAKyg4bTEMdWEMNGkwVmM4bV0idWE5SWkwKyg5UjEMdkYMNGoVVmM5Ul0idkY5SWoV

Kyg5KzEMdh8MNGnuVmM5K10idh85SWnuKx73PTEPNDEMKygAVmX3PV0lNDE5TCgAKx73bjEPNGIMKygxVmX3bl0lNGI5TCgxKx74UjEPNUYMKykVVmX4Ul0lNUY5TCkVKx7qPTEPJzE

MKxsAVmXqPV0lJzE5TBsAKx7qbTEPJ2EMKxswVmXqbV0lJ2E5TBswKx7uUjEPK0YMKx8VVmXuUl0lK0Y5TB8VKx7uKzEPKx8MKx7uVmXuK10lKx85TB7uK2cAPTEAPTEAPTEAPTEAPTE

CRCUBPTUAPUA2PTwAPTEAPTMUPToiPTEAZh8ATFMJRDUoc18MQzQCPj0wVD0oc18iSzgEPz4KajUpTjkLLSkFJ14RXyYkcl4xMSj4T2EKRDUsdUoESz32XyYvKzEZS104LWPxUzIrb2cVSzoy

LUfzSSXwdSMtTmAMJ1YQPR8SSyUicDYhZEfxU2EBPSYiUSMDYFH0byYBSSckLCYzS0oMMVXxX1sickoNP2YYPjfxdD8pS0gTcFITMVQSbkkwLCYrR1DxVDE4LUMZL1EyMiDzQ2oNXjIkLl

HwZFv4XyUsdSAZLyYpaVwzTVITLT8sbjgjYCYXUFT1RSghUjghbFT0Lmj4J1chSCYjRmYTM0gVS1olU2HxaTr4PmfudSUhUDzqcSfxbyQBQlsqTEgUbVENXj4FVFQxViMkalYDLUADaVkgVDY5

ZloNRV3wZjYgT2UUPik2KzoWMUUUUkn2ckM2SD0PTDEiSCEpYSgML0YoK2giMCMwTWkiR2gZcVcTVGD2dCI1ND84b0oSYUAGQkg1K0fvLlsxNVIVbSIiSyX4NWgMNWQnQCMVZycDPjM

nTT4Aa2URPWglQzQqUTQscDrxYDsLUmcLMiUBdGUtM14UdSAPcGcNRVcQcWcRZDIrQCAXL0Q4LCcZajoPZEPqL0U3VkEzclsFLGopYjwSS0QOSTHuUjTvLCjzSkQIZzQ0Xl4iSzwgQTrqTzYF

Yy=vc0YTZSL2UEMTUlkAVjonUlrxS2khRiAFP1QUUkYLS2gmbTMRQSkwXjIEQWj4XUAtUFUMRkAzMGg3QCTuT2kFUCAPXWYMSj0lcl8iLCYgRjwvQl70Y0D4XzkgUVUBPUMJQSbzQmcU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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